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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習緣起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

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公務人員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及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肩

負國家人才的選拔、進用及訓練等職責，一向致力於建立符

合現況以及時代趨勢之政府人事體制，在國際化、全球化的

趨勢之下，希望透過國際交流活動的參與，擴大視野、汲取

新知，俾作為我國文官制度改革之參考。

我國自西元 2000 年至 2008 年歷經二次政黨輪替，除了

政黨輪替之後文官的適應問題外，也有常任文官或教職擔任

政務官之銜接等問題，另外，近年地方政府權力快速膨脹，

如何平衡中央與地方之權力以及解決地方政府的人員編制

問題亦成為當務之急。

韓國近年在國際間的經濟影響力，益趨重要，2005 年韓

國國民所得突破 16,000 美金，在「亞洲四小龍」中已超越

臺灣，不再是四小龍之尾。2008 年韓國新任總統李明博先生

為韓國人民勾畫出「747 遠景」，亦即韓國經濟將以每年至少

7%的速度增長，10 年以後國民所得 4 萬美元，並成為世界第

七大經濟體。韓國近年不斷推動人事制度改革，藉以提升政

府效能及國家競爭力，以期達成上述目標。人才是國家發展

最重要的資產，現代各國因政府職能日益擴張，無不積極進

用優秀公務人力，以完成政府任務，韓國近年的崛起與耀眼

的發展，究其原因係有優秀公務員為國家政策的重要推手。

因此，韓國文官制度發展及其相關制度改革創新的經驗，相

當值得我國借鏡。

考試院秉持憲定職掌，並依據 97 年度施政計畫，辦理

考銓研究發展之交流活動，成立考試院 97 年度考銓制度韓

國研習團，經簽奉核准由呂首席參事理正擔任團長，率領主

管及同仁等共 9 人（團員名單如表 1），於 2008 年 10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29 日期間，赴韓國進行研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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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考試院 97 年度考銓制度韓國研習團團員名單

No. 姓 名 Name 職 稱 Title

1 呂理正 Mr.Leu,Lee-Jeng 首席參事

Chief Counselor (Leader of the group)

2 謝惠元 Mr.Hsieh,Hwei-Yuan 參事兼組長

Counselor and Director

3 蘇庭興 Mr.Su,Tin-Shen 參事兼主任

Counselor and Director

4 蘇清波 Mr.Su,Ching Po 代理處長

Acting-Director

5 黃中令 Mr.Hwang,Jong-Ling 科長

Section Chief

6 劉淑娟 Ms.Liu,Shu-Chuan 科長

Section Chief

7 黃燕華 Ms.Huang,Yen-Hua 專員

Specialist

8 楊中豪 Mr.Yang,Chung-Hao 科員

Officer

9 張美君 Ms.Chang,Mei-Chun 佐理員

Junior Officer

第二節 研習行程

本研習團於 2008 年 10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啟程，

同年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返國，進行為期 7 天之參訪，

並先後拜會我國駐釜山辦事處、韓國釜山市政府行政自治

局、行政安全部、韓國行政學會、行政研究院等機關。茲簡

述參訪紀要如下（詳細參訪行程如表 2）：

一、釜山廣域市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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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行政研究會（Taiw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ociation）

本研習團於 10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前往釜山進行拜

會行程，並由我國駐釜山辦事處安排與 10 月剛成立之韓國

行政學會-台灣行政研究會白承啟（Sung-ki Paik）會長及尹

學順（Harksoon Yim）教授會晤，就台韓文官體制及交流事宜

交換意見。

（二）駐釜山辦事處

10 月 24 日下午 2 時拜會我國駐釜山辦事處，並由羅處

長添宏率同劉秘書公漢簡報韓國國情及台韓關係現況。

（三）釜山市政府行政自治局

10 月 24 日下午 3時由辦事處劉秘書忠國陪同拜會釜山

市政府人事機構行政自治局。本院主管與該局朴局長泰洙會

面交流後，由該局負責考試等相關業務之「總務擔當官室」

崔課長洛玟率同「國際能力擔當官室」通譯林民庭以及相關

業務同仁金鎮讚（主管人力管理業務）、黃東哲（主管能力

開發業務）、姜二奎（主管考試業務）、宋裕長（承辦人力管

理業務）、林尚浩（承辦能力開發業務）、盧東哲（承辦考試

業務）等 7人，就研習有關主題進行座談並交換意見。

二、首爾拜會

（一）行政安全部（Minist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ecurity ,MOPAS）

10 月 27 日（星期一）開始首爾拜會行程，第一站由駐

韓代表處孫秘書善誠陪同前往韓國中央人事機構行政安全

部人事局（Personnel Office）拜會，聽取該部人事局簡報後，

與國際協力科（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eam）資深副

組長（Senior Deputy Director）金永樹（Kim, Young-Soo）、

人事政策組（Personnel Policy Division）副組長（Senior

Deputy Director）千俊浩（Chun, Jun-Ho）、教育訓練組

（ Training & Education Division ）副組長（ Deputy

Director）申勝烈（Shin, Sung Yeol）以及行政管理組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Division）副組長（Deputy

Director）何銀愛（Un-Ah Hah）等相關業務同仁就簡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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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研習主題進一步溝通討論。

（二）韓國行政學會（Kore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KAPA）

10 月 27 日第二站接續至韓國行政學會拜會，並由會長

南宮槿（Keun Namdoong）教授簡介學會業務後，與會長及

中央大學行政大學院長朴興植（Heungsik Park）教授、康

熙大學金太英（Taeyoung Kim）副教授、社會科學大學趙慶

鋯（Kyung-Ho Cho）教授以及忠北大學崔永出（Young-Chool

Choi）教授等 4位教授就文官體制等議題進行交流。

（三）韓國行政研究院（The Korea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KIPA）

10 月 28 日（星期二）至韓國行政研究院拜會，該院成

立於 1991 年 10 月 5 日，是韓國政府出資的行政法人研究機

構，隸屬於總理府，成立目的係協助提出韓國行政改革方

向，研究政策開發、政策評估方案，研擬中長期行政發展方

案，並彙集國內外資訊以支援其他部會，同時透過座談會、

研討會、定期刊物等活動以加強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交

流。近年韓國行政改革措施中之「職位開放制度」、「公務員

報酬制度改革」、「責任營運機關」、「民間委託」等方案，即

為行政研究院所引薦。

拜會該院期間，首先聽取人力資源管理中心（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主任（Director）

崔順英（Soon-Young Choi）博士簡報韓國文官制度與行政

研究院相關業務，再與鄭用德（Yong-duck Jung ）院長

（President）、崔順英博士、計畫調整部（Headquarter for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部長（Director General）

姜正石（Jeong–Seok Kang）博士、電子化政府研究中心

（E-Government Center）主任（Director）洪載煥（Hong,

Jhea-Wjan）博士、人力資源研究中心（Human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金允權（Kim, Yunkwon）博士 4 位相關

部門主管等意見交流。

本次研習聽取各拜會機關（構）之簡報，並與之意見交

流，獲致相當研習成果，並多承外交部及我國駐韓國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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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駐釜山辦事處鼎力協助安排參訪機關（構）及資料蒐集事

宜，使得本次研習得以圓滿完成考察任務，謹此深致謝忱。

表 2：考試院 97 年度考銓制度韓國研習團行程
日次 日 期 地 點 預 定 活 動 項 目 交 通 工 具

1 97.10.23

（星期四）

台北

首爾

啟程-飛抵首爾 1. 飛機

韓亞航空 OZ712

2. 巴士

2 97.10.24

（星期五）

首爾

釜山

1.會晤韓國行政學會之台灣行

政研究會會長

2.拜會駐釜山辦事處

3.拜會釜山市政府行政自治局

1. 高速子彈列車

（KTX）

2. 巴士

3 97.10.25

（星期六）

釜山

慶州

1.參訪釜山大學

2.整理研習資料

3.參訪市政建設

巴士

4 97.10.26

（星期日）

慶州

首爾

1.研習資料整理及討論

2.參訪市政建設

1. 巴士

2. 高速子彈列車

（KTX）

5 97.10.27

（星期一）

首爾 1.拜會韓國行政安全部人事局

（原韓國中央人事委員會）

2.拜會韓國行政學會

巴士

6 97.10.28

（星期二）

首爾 1.拜會韓國行政研究院

2.參訪延世大學

巴士

7 97.10.29

（星期三）

首爾

台北

返程 1. 巴士

2. 飛機

韓亞航空 OZ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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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習主題

本研習團於行前多次辦理籌備與討論會議，蒐集韓國相

關人事制度資料，研擬研習主題及子題，並將其翻譯為英文

版本，以利與該國人員互動交流。詳細研習主題與子題如下：

壹、韓國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之遴選

一、貴國公務人員體系為何？公務人員是否都須經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公務人員考試及格是否有分發任用？或

是只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What is your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addition to

national exams, are there any other ways to recruit

civil servants? Will qualifiers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be assigned employment or they only

obtain the requisite qualifications for

employment?

二、貴國公務人員考試制度為何？是否有分類？怎樣的人

可以參加公務人員考試？相關的法令規範為何？

Please give us more information on your national

examinations system? How many different

examination categories? What are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for those applicants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Can you provide us with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三、貴國公務人員考試科目為何？除專業科目外是否含有

以通識為主之共通科目之設置？

What are the test subjects of civil service exams

in Korea? Besides professional subjects, are there

any general subjects in your recruiting exams?

四、為因應全球化，貴國為使公務員具備國際視野及語言溝

通能力，在公務人員考試中是否有外語科目之設置？如

有實施外語考試的方式為何？

Do you have foreign language tests in recru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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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s to cope with the globalization? If so, how

do you test examinees in foreign languages?

五、貴國公務人員考試是否考量弱勢族群應考問題？是否

有特別措施處理弱勢族群問題？

When conducti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o you

take any specific measures to meet the needs of

disadvantaged minorities?

六、目前貴國女性公務人力為何？公務人員考試對於性別

平等是否有特別考量？政策為何？

How many female civil servants in Korea at present?

Is there any specific consideration for gender

equity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What are the

related policies?

貳、韓國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人事制度

一、貴國公務人員任用制度為何？

What is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civil service in

Korea?

二、貴國中央、地方公務人員職務列等為何？是否一致？或

各有規範？

What is the position ranking of civil servants i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Whether the position

ranking is the same or has different standards?

三、貴國如何考核公務人員之績效？績效考核制度為何？

How do you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civil servants?

What is your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四、貴國如何處理與北韓關係之公務人員機構設置？在任

用上對於學歷雙方是否相互承認等相關事宜。

Do you set up any organiz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Do you have bilateral

agreement of recognitions of academic degrees and

certificates with North Korea?

參、其他

一、貴國如何進行政府革新與文官體制的改造工作，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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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環境變遷的需求？

How do you implement government and civil service

reform programs to cop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二、貴國電子化政府2007、2008年美國布朗大學國際評比都

排名第一，請問貴國如何利用電子化政府服務民眾及公

務人員？貴國所設置之電子化人力資源管理系統所提

供的功能為何？對於文官體系之運作是否有影響，它如

何支援人事政策？

Korean ranked the first in both 2007 and 2008

e-government ranking according to Brown

University ranking. How do you render service to

your people and civil servants through

e-government?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the

electronic system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ow does the electronic system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civil service system, also how it

supports personnel policy?

三、貴國如何對外宣導人事政策及行銷文官制度？外國人

欲了解貴國文官制度應從何處及透過何種管道找尋？

How do you promote your personnel policy and civil

service system? How can we get further information

of your civil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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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韓國國情與政府改造

第一節 韓國國情簡介

一、地理人文

大韓民國簡稱「韓國」或「南韓」，位於亞洲大陸東北

的朝鮮半島的南部，北隔「三八線」（又稱休戰線）非軍事

區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相鄰，西南瀕臨黃海，

東南為朝鮮海峽，東邊隔東海與日本相望，除與大陸相連的

半島之外，還擁有許多大小島嶼。韓國地形多為山地，平原

較少，洛東江與漢江是其兩條主要河流。韓國氣候四季分

明，屬溫帶季風氣候，冬天乾燥寒冷，夏季潮濕溫熱，年均

氣溫 13°C，降水量約 1300～1500 毫米。

韓國面積約 9.9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5,000 萬人，全國

為單一朝鮮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通用朝鮮語，文字

於 1443 年創立，發音有輔音 14 個字，母音 10 個字，一共

24 個字。韓國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主要宗教有佛教、天主

教和基督教。韓國行政區域由 8個道（京畿道、江源道、全

羅北道、全羅南道、慶尚北道、慶尚南道、忠清北道、忠清

南道）、1個特別自治道（濟州特別自治道）、1 個特別市（首

爾特別市為首都）及 6 個廣域市（仁川廣域市、光州廣域市、

釜山廣域市、大邱廣域市、蔚山廣域市、大田廣域市）所組

成。

二、歷史概況

韓國為東北亞重要的國家，由於地理環境的因素，自古

即為兵家必爭之地。西元前 2333 年，檀君王儉創建了古朝

鮮，先後建立了許多部落王國；大約在西元前一世紀左右迄

第七世紀，形成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立的局面；新

羅於西元 735 年統一韓半島，918 年高麗王國建立，至李氏

朝鮮時代（1392-1910)，朝鮮已形成一近代國家。

朝鮮與中國歷代關係密切，19 世紀末，列強相繼入侵朝

鮮，1894 年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戰敗後，日本勢力進入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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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年朝鮮正式為日本併吞，開始遭受長達 35 年之日本殖

民統治，其間韓國愛國志士紛紛進行反日及爭取獨立運動，

並曾於 1919 年 4月在上海成立韓國臨時政府。

1945 年 8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韓半島以北緯 38

度線為界線，分別由美、蘇派軍進駐南北韓，韓國於 1948

年 8 月 15 日正式成立大韓民國政府，李承晚當選首任大統

領（總統），同時，三八線以北也建立了金日成領導下的共

黨政權。1950 年 6 月北韓南侵，爆發韓戰，1953 年 7 月簽

訂停戰協定，南北對峙至今。

其後，韓國積極開發資源，發展經濟，於亞洲居有重要

地位。1991 年 9月 17 日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2000 年歷

史性的南北韓首腦會談在北韓的首都平壤召開，韓民族期待

統一的希望甚為殷切。

三、政治制度

韓國現行憲法是 1987 年 10 月全民投票通過的新憲法，

1988 年 2 月 25 日起生效。新憲法的基本原則包括：國民主

權、三權分立、尋求南北韓和平民主統一、尋求國際和平與

合作、依法治國以及國家負責促進國計民生。總統是國家元

首和三軍統帥，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任期 5 年，不得

連任。總統是內外政策的制定者，可向國會提出立法議案

等；同時，總統也是國家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各項法律法規

的實施。總統無權解散國會，但國會可用啟動彈劾程序的方

式對總統進行制約，使其最終對國家憲法負責。

韓國政府體制為三權分立，分別由行政（內閣）、立法

（國會）、司法（法院）所組成，內閣為政府最高權力核心，

總統通過由 15－30 人組成並由其主持的國務會議行使行政

職能，國務總理為總統主要的行政助手，為國務會議之副主

席（主席為總統），經國會批准後由總統任命，國務總理並

有權參與制定重要的國家政策。

國會為國家最高立法機構，採一院制，國會議長任期 2

年，議員任期 4年，現有 299 席。國會依憲法所賦予的職能

除制定法律外，還包括批准國家預算、外交政策、對外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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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家事務，以及彈劾總統的權力。韓國實行多黨合作執

政，目前主要政黨有開放國民黨、大國家黨、民主勞動黨、

新千年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等。

韓國法院分為三級：大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大

法院是最高法庭，負責審理對下級法院和軍事法庭作出的裁

決表示不服的上訴案件，大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

意後任命；大法院大法官則由大法院院長提名，經國會同意

後，由總統任命；其他法官由大法院院長任命。大法官的任

期為 6年，不得連任，年滿 70 歲必須退位。

四、經濟狀況

韓國與台灣同屬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經濟一直為財閥

所壟斷，在 1995 年，當時全國的四大財閥分別為：現代集

團、三星集團、大宇集團及樂喜金星集團。不過在 1997 年

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企業風貌已有所改變，但他們到

現在仍主導韓國的經濟發展，該次亞洲金融風暴雖使韓國面

臨嚴重危機，但基於國族意識強烈及政府主導的經濟改革成

功，韓國政府反將危機化為轉機，短時間即恢復國際競爭

力，讓全球人士刮目相看，再者韓國自 1988 年成功舉辦奧

運改變國家形象，2005 年首都更名及清溪川整治成功，表現

皆相當亮眼。韓國這幾年結合政府與民間的力量，共同推動

科技產業，成績斐然，1997 年以後，韓國的企業靠著政府的

支持，三星、樂金、現代，成為全球的知名品牌。

2007 年國際經濟危機，世界經濟秩序動盪不安，韓國亦

受創嚴重，由於高油價、匯率與物價的飆升，造成韓國內需

不振、投資停滯、通膨嚴重，此刻韓國如何再次重振經濟前

景，值得關注。

第二節 韓國政府改造

韓國於 1998 年開始為因應亞洲金融風暴而產生之經濟

危機，由金大中總統主導展開進行全面性政府體制改革，及

至 2008 年李明博總統就任，為因應全球化競爭趨勢，持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E%E6%B4%B2%E9%87%91%E8%9E%8D%E9%A2%A8%E6%9A%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97%E5%B9%B4&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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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政府改造工作，以建立高效率與服務品質的政府為目

標，以下就十年來所推動之政府改造主要精神及組織變革概

況簡述之：

一、1998~2003 年金大中總統時期

韓國政府於 1997 年因亞洲金融風暴，面臨嚴重經濟危

機，當時甫當選的金大中總統（1998~2003 年），除展開經濟

體制全面性改革，亦進行大規模政府組織調整，針對政府組

織改革的目標為將龐大的組織進行縮編精簡，期能達到「小

而能的政府」改革目標，建立有效率、提供服務更好的政府。

金大中總統進行一連串組織精簡改革，將政府組織由原

來的「2院 14 部 5 處 14 廳」變更為「18 部 4處 16 廳」，部

會首長數由 23 名調整為 17 名，並縮減相當比例的國家公務

員員額；本次組織改革為有效處理經濟危機，將過度集權的

財政經濟院調整為財政經濟部，統一院改為統一部，並於總

統下設企劃預算委員會，釐清財政經濟院、企劃預算委員會

及預算廳的業務職掌；另有關通商產業設「外交通商部」、「產

業資源部」，內務部與總務處整併為「行政自治部」，文化體

育部名稱改為「文化觀光部」等組織變革，1999 年並成立「中

央人事委員會」，負責文官制度政策的擬定（林嘉誠，宋餘

俠，林亨然，2004）。

二、2003~2008 年盧武鉉總統時期

自 2003 年盧武鉉總統執政的 5 年間，韓國持續進行政

府革新，把行政改革的遠景目標設為：有能力的政府、參與

的政府、能信任的政府。為了實現以上遠景目標，提出了有

效率的行政、提供服務的行政、透明的行政、參與的行政與

廉潔的行政等具體目標。此次改革與金大中總統所施行之改

革不同點在於：盧武鉉總統強調建立「參與型政府」，與之

前市場機制、新公共管理政府有所差別，以行政和人事為重

點，進行了科學的、系統的革新，不僅關心組織結構調整，

而且將更多的重點放在改善工作方式和建構平等的組織文

化，將加強人事革新視為首要課題。

人事制度改革當中最主要的特點是，把原來分為中央人

事委員會和行政自治部門的中央人事機關體系統一成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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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委員會。在人事制度改革中，最值得矚目的就是總額人

事費用預算制度、高級公務員制度、以績效為主的人事評估

體系、靈活開放型職位制度及社會公平性的人才任用。為建

立參與型的人力資源管理制度，強調公平與專業化，在此次

改革提出主要目標為：一、建立開放型政府有別於過去封閉

型政府；二、加強公務人員代表性；三、強調公務人員專業

能力；四、不再強調功績為主，而是成果導向；五、不再採

集權制度，採分權作法。

在組織調整重點上，包括財政經濟部、統一部、行政自

治部、法務部、國防部等主要係以機能性調整為考量，而國

家保勳處、兩性平等部、中小企業廳則係以特殊對象編組。

此次改革主要於 2003 年建立了地方分權委員會（總統所組

的新地方分權委員會），由許多學者專家所組成，吸取私部

門的創新觀念及做法，政府即依據委員會所制定的路線圖，

以行政和人事為重點，進行了科學的、系統的革新（朴光國，

2007）。

三、2008 年～迄今李明博總統時期

韓國第 17 任總統李明博先生於 2008 年 2 月 25 日正式

就職，有鑑於建立「小而強」的政府，已是全球新趨勢，為

因應全球化競爭時代需求，其以政府組織精簡、提高政府工

作效率為目標，讓新政府成為對將來未雨綢繆、工作出色的

「 能幹型政府」；為民間和地方不斷注入新鮮活力的「小型

政府」；竭盡全力為民謀利益的「服務型政府」；暢通無阻、

靈活、創造性工作的「實用型政府」。韓國總統職務交接委

員會根據 2008 年 2 月 29 日修訂的《政府組織法》，對各中

央行政部門的名稱及職能進行了調整。將原來的「2 院 18 部

4 處 18 廳 4 室 10 委員會」（共 56 個機關）縮減為「2 院 15

部 2 處 18 廳 3 室 5 委員會」（共 45 個機關），成為自 1960

年以來，韓國政府組織規模最小的一次。其中撤銷了原 18

個部門中的海洋水產部、信息通信部、科學技術部，將機構

精簡為 15 個部門；4 室 10 首席秘書體系的總統府「青瓦臺」

的組織改編為 1室 1 處 7 首席秘書體制，並在國務總理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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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 2名特任長官。

韓國此次政府組織改組，為實現「小政府、大部會」格

局，亦針對人事組織精簡整併，將中央人事委員會及行政自

治部皆併至行政安全部(類似我國內政部)。韓國公務人員總

數並將從目前 95.2 萬人調整降至 94.5 萬人，目的即在重塑

高行政效率的「務實政府」形象（姜雅，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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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韓國人事制度簡介

第一節 韓國人事機關

自 1963 年起至 1988 年，政府行政部(Mini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MOGA)成為中央人事主管機

關，其功能類似美國的人事管理局或日本的人事院。1997 年

底，韓國歷經金融危機，因而於 1998 年將政府行政部和內

政部合併為行政自治部。

機關的合併，雖然造成中央部會數目的減少，但是有些

問題仍然未獲解決。為推動文官改革，1999 年 5 月 24 日中

央人事機關又一分為二：中央人事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CSC)及行政自治部（(Mini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Home Affairs, MOGAHA)）。中央人事

委員會主要負責文官改革、人事政策的發展與執行、人事改

革的建立及高級文官的任用和陞遷等事宜。行政自治部之人

事局則負責中、基層公務人員之徵選、福利和訓練等事宜。

該兩機關有時業務不免有重疊之處，一般而言，中央人事委

員會負責政策的擬定，行政自治部負責政策的執行；而在推

動文官制度方面，中央人事委員會比較積極、主導，行政自

治部比較小心、審慎。

一、中央人事委員會

1999 年成立中央人事委員會，為直屬總統管轄之獨立機

關，合議制性質，設委員長、常任委員各 1人，非常任委員

5 人；委員長為部長級，委員任期為 3 年，得連任 1 次。常

任委員與非常任委員由總統直接任命。主要負責人事政策的

制定、政府革新及文官體制的改造工作，以回應新世紀行政

環境的改變。文官改革的方向是建構一個公開、有能力、透

明的政府。

中央人事委員會負責基本人事管理政策和薪資制度的

制定和發展，以及人事相關法制與有關總統命令的制定和修

正；高級文官的任命和陞遷事宜（3 級以上人員）；引介、執

行、發展及維持公開競爭的職位制度，亦即以公開之方式徵

選高級文官並且建立此項職位之資格條件；另並負責監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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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執行工作以及行政機關的人事管理業務。

二、行政自治部

行政自治部下設二附屬機構負責人事管理相關業務：一

為中央公務員教育院，一為訴請審查委員會。中央公務員教

育院為公務人員訓練機構，配合全國性計畫，辦理普通及特

殊訓練課程，另也透過行政發展計畫推動國際交流事務。訴

請審查委員會之成立是為保障公務人員之權益，為一準司法

機關，負責審議受到不利益處分之公務人員申訴案件，如解

職、停職及懲戒。

事實上，韓國公務人員訓練始於 1949 年「國家訓練所」

的成立，1963 年擴大編制，由韓國中央政府總務處設「中央

公務人員教育院」，為公務人員訓練之統籌機關。另有 10 個

地方公務人員訓練機構，負責訓練地方公務人員及中央在各

地區分支機構的公務人員。中央各有關機關並自行設置 23

個專業訓練機構，為執行專業、科技的訓練計畫。

三、2008 年人事機關整併

中央人事委員會如前述一直是獨立人事機構，於 2008

年 2 月 20 日新政府成立後整併至行政安全部下，這是李明

博總統政府組織精簡，提升政府效率政策之一，行政安全部

人事局首先進行人資改造的計畫，它的主要任務是錄取有能

力、有才德的人。

行政安全部人事局主要負責徵選優秀人才為國家服

務，包括擬定人事行政基本政策；制定公務員政策及法規；

辦理公務員之徵選考試及任用；高級文官任用審核（徵選與

陞遷）；績效管理；薪給、退休金、福利事項；訓練事宜及

申訴及複審等。相關的法律是根據國家公務員法。

韓國人事機構發展歷史沿革如圖 1：



1948

1955

1963

1998

1999

2004

2008
- 18 -

圖 1 韓國人事機構歷史沿革

資料來源：韓國行政安全部人事局簡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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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韓國行政安全部
圖 2 韓國行政安全部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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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www.mopas.go.kr/gpms/view/english/ab/ab_03.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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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公務員制度雖不相同，但地

方公務人員制度，遵循主要的國家公務人員制度，因此在制

度上沒有很大的差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有相關法令規

定，但內容大致上沒有很大的差別。地方政府負責人事的部

門是地方政府的總務擔當官室（相當於總務科，在行政自治

局下），總務擔當官室所管轄之工作內容有人事方面之任

用、轉任、陞遷、教育、薪資，能力發展、表揚等方面。

圖 3 釜山市政府組織架構圖

資料來源：釜山市政府中文網站http://chinese.busan.go.kr/02_government/04_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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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韓國公務員制度

一、公務員類型

韓國公務人員分為國家公務員及地方公務員兩類，分別

適用國家公務員法及地方公務員法。又依其任用程序、擔任

職務性質、身分保障與否等，區分為「永業職公務員」及「非

永業職公務員」。

（一）國家公務員之分類

依國家公務員法第 2 條規定韓國國家公務員區分為永

業職公務員和非永業職公務員。「永業職公務員」係指依成

績（公開競爭考試）與資格（技術特考）任用，保障其身

分，並可以終身任公職之公務人員，計有一般職公務人員、

特定職公務人員及技能職公務人員。

1.一般職公務員：負責有關技術、研究或一般行政的業務，

按職群、職列分類之公務員。

2.特定職公務員：負責審判、檢查、醫務、警察、消防、

教育業務之公務員、軍人、軍務員、憲法法院、憲法研

究官、國家情報院的職員和特殊領域業務的公務員，依

其他法律規定為特定職之公務員。

3.技能職公務員：負責技能性業務，按其技能分類之公務

員。

「非永業職公務員」是指永業職公務員以外的公務員，

其種類如下。

1.政務職公務員：經過選舉就任或任用時必須通過國會同

意的公務員。負責高度政策決定業務，或輔助該業務的

公務員，依法律或總統令規定為政務職之公務員。

2.別定職公務員：負責特定業務，根據特別資格標準任用

的公務員，依法令規定為別定職之公務員。

3.契約職公務員：按照與國家之間的簽訂契約，在一定期

限內服務於需要專業知識、技術，或任用方面需要彈性

業務之公務員。

4.雇傭職公務員：從事單純勞務之公務員。

依總統令或法律規定別定職公務員、契約職公務員及

雇傭職公務員的任用條件、任用程序、工作限制年齡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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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要事項。

（二）地方公務員之分類

與國家公務員一樣，依地方公務員法第 2 條規定公

務員區分為永業職公務員和非永業職公務員。「永業職

公務員」亦區分為一般職公務員、特定職公務員及技能

職公務員。「非永業職公務員」亦分為政務職公務員、

別定職公務員、契約職公務員、及雇傭職公務員。

一般職公務員：負責技術、研究或有關一般行政的

業務，按職群、職列分類之公務員。

特定職公務員：法官、員警等，因為所負責的業務

特殊，其資格等適用特別法之公務

員。

技能職公務員：負責情報通訊交換、駕駛、防護等

之公務員。

政務職公務員：透過選舉、國會同意等任用之公務

員。

別定職公務員：為了負責特定業務，按照另外的資

格標準任用之公務員。

契約職公務員：從事需要專業知識、技術或從事任

用時需要彈性業務的公務員

雇傭職公務員：從事單純勞務之公務員。

圖 4 地方公務員體系

＊按照公務員的任用資格、職務性質、身份保障、報酬等區分。

資料來源：釜山市政府臺灣考試院訪問團座談會資料

二、公務員職級

１、永業職公務員（林嘉誠，宋餘俠，林亨然，2004）

（１）一般職公務員：分為 1 至 9 級（1級最高，9 級最低）。

1 級：官等為管理官，職稱為次官補、室長或調整官，

相當於我國之常務次長或主任秘書。

2 級：官等為理事官，職稱為局長，相當於我國之司、

處長。

3 級：官等為副理事官，職稱為局長或審議官，相當於

公務員

永業職公務員

非永業職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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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司、處長或副司、處長。

2006 年 7 月起韓國推動實施高級公務員制度，現

在 1 至 3 級統稱為高級公務員，不再分級。

4 級：官等為書記官，職稱為課長，相當於我國之科長。

5 級：官等為事務官，職稱為係長，相當於我國之股長。

以上各職務類別稱為管理職，亦可稱為主管級公務

員，其中 5級以上公務員由 5 級考試及格人員充任之。

6 級至 9級則稱事務職，官等分稱主事、主事補、書記

及書記補，相當於我國之科員及辦事員。除垂直分類

外，一般職公務員又可分為 2 個職群、31 個職列，94

個職類。

（２）特定職公務員：判事（相當於我國之法官）、檢事（相

當於我國檢察官）、警察、教育、外事公務員、軍人及

國家情報院之職員等。

（３）技能職公務員：分為 1 級至 10 級，主要分配在鐵路

及郵政等機關擔任技能業務。

２、非永業職公務員

（１）政務職公務員：大統領、長官、次官等政務官及依政

務職俸給表按職責支俸者。

（２）別定職公務員：獲相當於一般職公務員 1級至 9級之

報酬。

（３）契約職公務員：區分為專任、非專任，分為 1 至 5 級。

（４）僱傭職公務人員：區分為一種、二種及輕勞務職。

依韓國中央人事委員會（Republic of Korea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2006 年 6 月 30 日統計資料，韓國公

務員總數為 947,790 人，包括立法部門 3,176 人、司法部門

15,109 人、行政部門（占 98％）926,740 人、憲法法院 216

人、中央選舉委員會 2,549 人，其中行政部門有國家公務員

588,270 人（占 63.5%）與地方公務員 338,470 人（占 36.5%）；

又國家公務員中一般行政 90,030 人、教育 339,377 人、公

安 1215,638 人、事業機關 33,225 人（韓國行政研究院簡報，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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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韓國公務員考試制度

韓國公務員考試採公開競爭方式，任何有意願的人皆可

報考，沒有學歷和年齡限制。考試分為三個級別：5 級、7

級及 9級考試。5 級考試是行政機關中級管理職位選才的重

要管道，以職系來分，又可分為三種：行政職、外交職與專

業人員。這類公開競爭考試係由行政安全部主導。

一、考試實施原則

按職級實施公務員任用考試，但特殊職列可以按職類分

開實施。若考試辦理機關為了完善補充缺員認為有必要分開

辦理時，可以按工作預定地區、機關、居住地來實施。若為

了促進身心障礙者的公務員任用認為有必要分開部分需用

名額時，可只讓身心障礙者應試，並分開實施。當「公務員

任用考試令」第 7 條規定的考試科目相同時，可統合職列、

職類實施考試。

二、考試辦理

韓國公務員需經公開競爭考試任用。然在某些特殊情形

下，可經由特別任用考試任用，此規範於國家公務員法與地

方公務員法。甄補人選以通過公開競爭考試者優先。考試係

由行政安全部舉辦，若自行舉辦考試顯有困難者，則可與相

關機關合併辦理考試。6級以下公職考試可委由行政機關自

行辦理。

地方公務員考試依地方公務員法第 32 條及第 42 條之 2

規定，5級以上公務員的各種任用考試，由總統令規定的機

關辦理。5 級以上公務員的特別任用考試、公開競爭晉升考

試、一般晉升考試及轉職考試，可以依照任用機關的要求，

由行政安全部或教育科學技術部辦理。但有關 5級公務員的

一般晉升考試和持有資格證書者的特別任用考試，可按照任

用機關的要求，由市、道人事委員會辦理。6級和 7 級公務

員的新任用考試，以市、道為單位，由該市、道人事委員會

辦理。但從事農村振興事業的研究及領導職公務員的新任用



- 25 -

考試，則另外由總統令規定的機關辦理。8 級、9級公務員

的新任用考試和 6 級至 8級公務員的晉升考試，6 級至 9級

公務員的轉職考試，技能職公務員的新任用，晉升及轉職考

試，由該地方自治團體的人事委員會辦理。有關持有資格證

書者的特別任用考試，由市、道人事委員會辦理。當任用機

關認為，沒有第 36 條及第 39 條規定的新任用或晉升候補

人，或者認為人事行政運作過程中並非特別必要時，可以任

用相當於該職新任用或晉升考試的國家或其他地方自治團

體考試的合格者。當市長、郡守、區廳長（指自治區的區廳

長）認為，為了確保優秀人力和考試管理所必要時，可委託

市、道人事委員會辦理考試。

需要進行公開競爭考試時，必須先訂定所需的人員職

缺。對 5級公務員實施一般晉升考試及 6 級以下公務員的新

任用考試時，行政安全部或教育科學技術部，必須按照考試

辦理機關的要求，做出考試所需的試題，並分發下去。考試

辦理機關在決定合格與否時，如果有必要，可以從畢業學校

的負責人處收集相關資料應用。

第 42 條之 3 考試辦理機關可以將任用考試的部分或全

部，與其他考試理機關或公務員教育訓練機關、民間機關共

同辦理或者委託辦理。在這種情況下，與有關機關協商解決

有關任用候補人的註冊、任用推薦及共同、委託辦理考試所

需的費用分擔等必要事項。

三、考試公告
當考試辦理機關為了新任用或晉升，辦理公開競爭考試

時，必須在考試報名開始前 20 日，將下列事項公布於報紙、

廣播或網站上。但有關技能職公務員的公開競爭新任用考試

公告期限和方法，可依不同的規則制定。

（1）負責職務的內容。

（2）應考資格。

（3）考試科目及評分比率。

（4）需用名額。

（5）考試方法、期限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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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放榜的時間及場所。

（7）報名表的交付場所及期限。

（8）對合格者的各種審核及相關優惠事項。

（9）其他有關考試辦理的必要事項。

當考試辦理機關準備實施限制競爭特別任用考試時，為

使具有應考資格者瞭解，必須在考試 10 日前將以上事項公

布到考試辦理機關的網站上。如有不可避免的因素而需要變

更公告內容時，必須在考試辦理 7 日前公布變更的事項。

四、應考資格

公務員因為生活比較有保障，現在韓國年輕人比較喜歡

當公務員，公務員考試由總統令制定各種考試的應考資格。

韓國公務員考試沒有學歷的限制，2009 年開始應考年齡沒有

上限之限制。

有下列情事者，不能擔任公務員：

（1）無行為能力者和未成年人

（2）被宣告破產，未復權者

（3）被判拘禁以上的刑罰，執行期滿或確定為不執行後，

未滿 5年者。

（4）被判拘禁以上的刑罰，緩期執行期滿後未滿 2 年者。

（5）被判拘禁以上的刑罰，獲得緩刑，並處於緩刑期者。

（6）依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喪失服公職資格或資格被停

止者。

（7）依懲戒判決被罷免處分之日起，未滿 5年者。

（8）依懲戒判決被解任處分之日起，未滿 3年者。

五、考試方法

任用考試透過筆試、面試、實際技能考試、書面審查等

階段後，最終決定合格人選。筆試測驗一般教育程度和履行

該職務所需的知識及應用能力；面試測驗執行該職務所需的

能力和勝任與否；實際技能考試依據實驗、實習和實際技

能，測驗執行該職務所需的知識和技術；書面審查以書面形

式審查執行職務相關的資格及資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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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試內容
依公務員任用考試令（第 7條第 1 項）∕地方公務員任

用令（第 46 條） 規定各職列、職級的考試分第一次考試及

第二次考試，第一次考試是共同科目，第二次是專業科目，

9 級考試考共同科目 3科，專業科目 2科，合計列考 5科；7

級考試考共同科目 3 科，專業科目 4 科，合計列考 7 科；5

級考試共同科目 4 科，專業科目 5科，合計列考 9科。例如：

-共同科目 △ 各職列相異

-5 級：4科（語言邏輯、資料分析、狀況判斷、英語）

-6～7級：3 科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國史）

-8～9級：3 科（國語、英語、韓國史）

- 專業科目 △ 各職列相異

- 5 級 （一般行政）

：5 科『必考 4科（行政法、行政學、經濟學、政治

學），選考 1 科（民法、情報體系論、調查方法論、

政策學、國際法、地方行政論其中之一科）』

- 5 級（法務行政）

：5 科『必考 4科（行政法、民法、行政學、民事訴

訟法），選考 1科（商法、勞動法、稅法、社會法、

國際法、經濟學其中之一科）』

- 6～7 級（一般行政）：4科（憲法、行政法、行政學、

經濟學）

- 6～7級（法務行政）：4科（憲法、行政法、民法、民

事訴訟法）

- 6～7級（一般機械）：4 科（物理學概論、機械工作法、

機械設計、自動控制）

- 8～9級（一般行政）：2科（行政法總論、行政學概論）

- 8～9 級（法務行政）：2科（行政法總論、民法總則）

- 8～9 級（一般機械）：2科（一般機械、機械設計）

（有關各職列、職級的考試科目請參閱附錄一、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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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考試科目表）

任用考試的命題標準是，5 級以上公務員的任用考試是

企劃、管理政策所必要的能力知識；6級及 7級公務員的任

用考試是，執行行政業務所需的專業能力知識；8 級及 9級

公務員的任用考試是，執行行政業務所需的基本能力知識；

功能職公務員任用考試是，可以驗證執行該職務所需之能力

的程度。

2005 年起 5級考試增加面試，面試是為了考核應考人分

析事情的能力，所以考試會有些設計使考生能發揮其能力。

面試不是對考試制度發表意見，而是看其意見或道理是否合

乎人性，是否有偏頗的價值觀、及對國家、社會之想法等等。

會舉行複試，增額錄取一些候補人員再進行一、二、三次複

試，以選拔適合的人選。中央單位的面試由行政安全部負

責，有些特種考試，譬如說司法特考，是由法務部主管，警

察特考是由警政署，地方政府筆試及面試是由各地方政府負

責。

七、考試委員

考試辦理機關可以根據規定，將下列的人員任命或委託

為考試委員，相當我國之典試委員，負責有關考試的命題、

評分、面試、實際技能考試、書面審查、其他辦理考試所需

的事項：

（1）具備該職務領域的專業學識或能力者。

（2）在考試命題方面具有專業知識者。

（3）精通任用預定職務實務者。

考試委員必須認真執行考試辦理機關所要求之編製考

題注意事項，以及誓約書的遵守事項。當考試委員違反規

定，作出嚴重降低考試可信度的行為時，考試辦理機關必須

將該委員名單通報給所有考試辦理機關和該考試委員所屬

機關，且自該發生之日起 5年內，考試辦理機關不得將其任

命或委託為其他任用地方公務員考試或者國家公務員考試

之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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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考試管理負責人及考試編輯人員的加班費和

旅費，按照該地方自治團體的條例制定。但行政安全部或教

育科學技術部辦理的考試委員、考試管理官、評分人員及考

試編輯人員的加班費和旅費，則由行政安全部或教育科學技

術部在預算範圍內制定。

八、及格標準

考試及格標準係按成績的高低，5 級公開競爭晉升考試

的第一次考試合格者，是從各科成績得分在 40%以上，所有

科目總分占 60%以上，排名在需用名額 5倍數範圍的人員中，

按考試成績的高低順序決定合格人員。第二次考試的合格

者，是從各科得分在 40%以上的人員中，按所有科目總得分

的高低順序，依需用名額、考試成績、及遞補人員情況等決

定合格人員數。5 級一般晉升考試的第一次考試的合格者，

將從各科成績在 40%以上，所有科目總分在 60%以上的人員

決定為合格者，第二次考試的合格者是從各科得分在 40%以

上的人員中，根據考試成績 70%，和晉升候補人名單上的評

估分數 30%的比率核算成績，按分數高低順序決定所需的合

格人員數。6級以下公開競爭新任用考試的首次考試合格

者，是從各科成績得分在 40%以上，在需用名額的 5 倍數範

圍內，按照考試成績高分順序來決定。第二次考試的合格

者，是從各科得分在 40%以上，按照所有科目總得分的高低

順序，從需用名額 150%範圍內的人員中（當需用名額在 6 名

以下時，按需用名額加上 2名的人員範圍計算），根據考試

成績和第三次考試應試者人數等來決定。功能職公開競爭新

任用考試的首次考試合格者，是從各科得分在 40%以上的人

員中，按照總分的高低順序，從需用名額 150%範圍內，根據

考試成績和第二次考試應試者人數等來決定。但是合併進行

6 級以下公開競爭新任用考試的第一次考試和第二次考試

時，從各科得分在 40%以上的人員中，按照總得分的高低順

序，從需用名額的 150%範圍內，根據考試成績和第三次考試

應試者人數等來決定合格者。

轉職考試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試，將各科得分在 4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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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總分得分在 60%以上的人視為合格者。但根據第 57 條第

1 項的規定，合併實施第一次考試和第二次考試時，將各科

得分在 40%以上，總分得分在 60%以上的人視為合格者。

第三次考試的面試，只決定合格或不合格，將實際技能

考試和面試合併時，在需用名額的 2 倍數範圍內決定合格

者，並以實際技能考試合格者為對象進行面試。將實際技能

考試和面試合併實施時，由考試實施機關的負責人決定實際

技能考試合格者。但限制競爭特別任用考試的面試，考試辦

理機關可從屬於合格標準的人員中，按評定成績的優先順序

決定合格者。

當考試辦理機關認為，有必要擴大男女平等的公務員任

用機會時，男女的錄取人數可以超過需用名額。當超過需用

名額的女性或男性合格時，由考試辦理機關制定實施對象考

試的種類和採用目標比率，及決定合格人選的方法和其他實

行考試的必要事項。

九、考試加分規定

當取得國家技術資格法其他法令資格者，參加公務員新

任用考試時，可加計總統令規定的分數。根據國家技術資格

法，當持有通訊領域、情報處理領域及事務管理領域資格證

書者，參加 6級以下公務員新任用考試時，依第 34 條之 2

規定，在各科筆試得分上按該考試科目滿分的 3%以內的比率

加計分數。如果有兩件以上的資格證書，只加計對本人較有

利的那一件。參加 6 級以下和技能職公務員新任用考試時，

依第 34 條之 2的規定，在筆試的各科得分上按考試科目滿

分的 5%以內的比率加計分數。若有兩件以上的資格證書，只

加計對本人較有利的那一件。以上加計分數，只適用於每科

得分在 40%以上的人，按規定制定加算對象資格證書及加算

比率方法步驟等。

國家公務員的部分預計從 2009年開始實行對低收入戶

的支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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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對作弊等的措施

任用考試時，違反下列情事者，可以取消考試資格或扣

考、取消錄取資格。自處分之日起 5 年內，禁止參加公務員

任用考試：

（1）看其他考生的答卷，或給別人看自己的答卷。

（2）委託他人代考，或代替他人考試。

（3）利用通訊器材或其他的信號等，與其他人進行作弊

行為。

（4）持有或利用作弊資料。

（5）在考試相關證明資料上，記載與兵役加分、英語能

力考試等相關的虛假事實，導致發生影響考試結果

的不當行為。

（6）用其他作弊手段，影響考試結果。

任用考試過程中，應考人若有下列情事者，將取消考

試，或予以扣考處理：

（1）考試開始前閱覽試題。

（2）考試開始前或結束後填寫答案。

（3）攜帶禁止攜帶的通訊器材或電子計算機。

（4）因其他影響考試公正管理的行為，被考試實施機關

判定為取消考試、扣考處理，並且發佈公告者。

因該令以外的公務員任用考試，或國家公務員任用考試

過程中的作弊行為，被處取消考試資格的應試者，不得參加

該令的考試。

當公務員作弊時，考試實施機關可向管轄人事委員會提

出懲戒要求，並通知其所屬機關。接到通知的機關，應向管

轄懲戒決議機關提出懲戒要求。

當考試實施機關根據規定做出懲處時，告知受罰者處罰

原因，並將其名單登入權利機構中。

十一、特別任用考試
韓國人事制度以通過公開競爭考試為優先錄用之依

據。然而某些領域人才並不適用此類甄選方式，此時就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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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公開競爭考試方式取才。為防循私，國家公務員法及地

方公務員法規定，非公開競爭考試之適用範圍如下：

(1)因病或因個人原因退職的常任職文官，在三年內重新以

原職同等級任用，或退職公務人員以同等級任用為非競

爭性職位，或轉任他領域之常任職；

(2)持有出缺職務所需之專業證書者；

(3)具有出缺職務相關經驗三年以上者；

(4)自特別規劃與公職相關學科的學校畢業，並在國家或地

方自治團體完成實務實習者；

(5)被任命為 1級公務人員者；

(6)某些特殊職位，如環境或特殊區域，無法從一般公開競

爭考試取才者；

(7)任用國家公務員為相當於該職級之地方公務員者；

(8)在校完成研修工業、藝術、史學等領域，所學習範圍與

擬任公職相當，經學校校長推荐，且符合教育科學技術

部或行政自治部規定者。

(9)被任命為科技或技術職務等研究性質相關職務公務人

員，或是從公開競爭考試難以取才之職位；

(10)在校獲得國家獎學金畢業者；

(11)熟悉外語且具專業知識，並嫻熟國際事務者

(12)出缺職位的機關位於特殊地區，或具地域獨特性者。

經由非競爭考試管道進用的公務人員，仍需在同資格人

員當中，通過限制性的競爭方式進用，但以機關因個人原因

而退職的人員為優先進用。由以上(6)(11)及(12)方式進用

者，5年內不得轉換職系，或轉任至其他機關，若該員於 5

年內退休，則此段年資不得計入非競爭職考試之服務或研究

成績。但若因機關組織編制縮編或減少預算等原因而被廢

職、調動或轉出者不此限。當地方自治團體依以上（7）規

定，將國家公務員特別任用為地方自治團體的公務員時，則

要依規定，事先取得同意。

當任用機關希望透過特別任用考試任用公務員時，必須

附加該任用預定職級，必須進行特別任用的事由，任用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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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學歷、資歷、研究實績及其他必要事項，向考試辦理機

關提出考試要求。當考試辦理機關提出考試要求時，認為有

必要透過特別任用考試進行任用，就可以辦理考試。若依以

上（10）規定特別任用時，可由考試辦理機關直接辦理。

除以下情況外，特別任用考試按筆試、面試、實際技能

考試或書面審查方式進行。但是，在職時的職位在 2 級、3

級或別定職 1級的公務員，退休後立即被特別任用為 1級公

務員者，一般職或技能職公務員為了成為一般職、特定職、

技能職或別定職公務員，再次以原職級任用退休公務員為一

般職公務員，或者技能職公務員時，可以免試：

1. 有關適用以上（1）、（2）、（4）、（9）、（10）者，進行

書面審查和面試、實際技能考試。

2. 有關適用以上（3）者，退休的公務員在三年內，再

被任用為退休時的職級時，需要進行書面審查和面

試。

3. 有關適用以上（5）者，需要進行書面審查。

4. 根據以上（6）規定，特別任用工作在特殊職務領域，

或特殊環境的技能職公務員時，則按照面試和實際技能考

試、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以上（2）、（6）、（8）、（9）、（11）及（12）的特別任用，

可以按照限制競爭特別任用考試來實施。此外，若考試辦理

機關認為有必要，特別任用也可以辦理限制競爭特別任用考

試。當辦理限制競爭特別任用考試時，可以追加筆試。

第四節 韓國公務員任用制度

韓國人事制度發展係基於職位分類、民主、功績原則，

以達到高效能運作為目標。公務員之任命，依據考試、工作

表現、專業領域的學識才能及能力為基準。公務員之招募以

不特定多數人為目標，透過公開競爭的國家考試任用之。另

為因應不適合採用競爭考試遴選時，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可

經由非競爭考試管道特別任用之，此規範於國家及地方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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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甄補人選以通過公開競爭考試者優先。公務員之職級

分1-9級，1級為最高職等，9級為最低職等。技能職職級依

總統令分1-10級。（有關公務員職級表及技能職職級表請參

閱附錄二、三）（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譯，2004；王俊

卿，張鈺滄，2008）

一、任用

公務員之任用分為下列情形：

１、公開競爭任用：新規任用係原則上通過公開競爭任用考

試，另有一部分的特定業務上的用人需求則經由限制競

爭考試來選拔，分為9 級、7 級、5 級公開錄用考試，

由行政安全部主管。

２、聘用：根據應聘者之知識、技術、能力、考試成績等決

定聘用與否，各行政機關需用人員通過新規任用、晉

升、轉任、降任等補充人員，3 級以上公務員的錄用、

晉升時經行政安全部審查通過後，由總統任命。

３、特別任用：有些領域所需人員，透過公開競爭考試仍難

以補充時採用。所聘用的人員必須具有組織管理的判斷

能力，或可提高行政效率的行政執行能力。

5 級以上官員由總統任命，惟各部需先向行政安全部提

報職缺敘明適任資格。6級以下公務人員則由機關主管任命。

（一）候用登錄

公務員需經公開競爭的國家考試任用之，通過公開

競爭考試者依個別成績列入候用登錄名冊，候用人員之

訓練成績及特長等資料亦列入登錄名冊，候用期限，5級

者五年，6 級或 6級以下者二年，在等待進用期間，若遇

兵役等不可抗力因素，則不予計入時限，必要時，主辦

機關可延長候用期限一年。

(二)任用程序

主辦機關應用人機關需求，按順序在 3倍數以內的

範圍推薦任用候補合適者至該機關，當用人機關選定人

選後，應於 7日內告知考選機關首長，若被選定任用人

員未報到或未參加試用訓練，或者試用成績不及格，則



- 35 -

喪失任用資格。

（三）非公開競爭考試任用限制

韓國人事制度以通過公開競爭考試為優先任用之依

據。然而某些領域人才並不適用此類甄選方式，此時就

需採用非公開競爭考試方式取才。為防徇私，國家公務

員法及地方公務員法規定，非公開競爭考試進用之適用

範圍如下：
(1)因病或因個人原因退職的常任職文官，在三年內重新

以原職同等級任用，或退職公務人員以同等級任用為

非競爭性職位，或轉任他領域之常任職；

(2)持有出缺職務所需之專業證書者；

(3)具有出缺職務相關經驗三年以上者；

(4)自特別規劃與公職相關學科的學校畢業，並在國家或

地方自治團體完成實務實習者；

(5)被任命為 1級公務人員者；

(6)一些特殊職位，如環境或特殊區域，無法從一般公開

競爭考試取才者；

(7)任用國家公務員為相當於該職級之地方公務員者；

(8)在校完成研修工業、藝術、史學等領域，所學習範圍

與擬任公職相當，經學校校長推薦，且符合教育科學

技術部或行政自治部規定者。

(9)被任命為科技或技術職務等研究性質相關職務公務

人員，或是經公開競爭考試難以取才之職位；

(10)在校獲得國家獎學金畢業者；

(11)熟悉外語且具專業知識，並嫻熟國際事務者；

(12)出缺職位的機關位於特殊地區，或具地域獨特性者。

經由非競爭考試管道進用的公務人員，仍需在同資

格人員當中，通過限制性的競爭方式進用，但以機關因

個人原因而退職的人員為優先進用。由以上(6)(11)及

(12)方式進用者，五年內不得轉換職系，或轉任至其他

機關，若該員於五年內退休，則此段年資不得計入非競

爭職考試之服務或研究成績。但若因機關組織編制縮編

或減少預算等原因而被免職、調動或轉出者不此限。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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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依以上（7）規定，將國家公務員特別任用

為地方自治團體的公務員時，則要依規定，事先取得同

意。技能職公務人員退職後二年內不得經由非競爭考試

管道再任公職。

（四）試用期間

5 級公務人員需經一年試用期間，6 級或以下人員則需

試用半年，試用期滿成績合格，即任命為永業職的公務人

員。若試用人員曾有公職經歷，則可免除或縮短試用期間，

若試用成績不良，該員將被免職或建議免職。

二、陞遷

（一）陞遷制度

韓國公務員的內部晉升從1~9級均有，以往7升6級、8升

7級、9升8級基本資格在缺額內，係依考試成績、工作態度

審核陞遷。但發現現職公務員有些為應付考試而怠忽本職業

務影響工作，而實際上有能力或對國家有貢獻的公務員因不

擅於考試致無法晉升，實為極大之弊端，爰目前除6升5級之

關鍵職務陞遷須考試外，其他等級陞遷均已廢除考試，而以

績效、能力、資歷、專業領域、人品及適應性等為陞遷之考

量因素，基本上必須通過陞遷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後才算選

定。為彌補公務員考績或行為態度之評定欠缺公正，易受人

為因素影響，因此，另外再將上司、下屬或同仁評價列入考

績。另5級以下陞遷列有陞遷候補名冊，按考評結果決定陞

遷優先順序。4級以上者則考核其工作表現，考核方式如每

年訂工作目標，視執行績效優劣來考核。

鑑於6升5級應考人需3~4個月準備考試，致忽略本身負

責業務，加上考試科目不切實際、對工作幫助不大等，故自

2007年開始另外再增加基本工作能力、專業能力評價，以減

少考試之比重，亦即從不同領域作綜合性考核。因5級係為

中堅管理層級之重要階段，除6升5級須考試外，其他等級陞

遷則採審核方式。6級以下陞遷必須於人才開發院（公務員

培訓中心）網站進修課程，每年至少80小時。自2007年開始

6升5級實施基本資格進修制，6級公務員年資超過4年即可取

得參加進修資格，必修科目為行政法總論，選修科目為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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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韓國史、經濟學、物理學概論，主要目的是培養實務工

作能力。進修課程每年舉行4次，每季1次，大部分課程在網

站均有，公務員於上班時間不能上網進修，於下班後可逕至

人才開發院（公務員培訓中心）網站進修相關課程或參加補

習，再參加考試，每年考4次，必考、選考各一科，各科各

滿60分為及格，再經過審核後，予以晉升任用。

（二）陞遷方式

１、審核陞遷

（１）對象：9升8級，8升7級，7升6級，5升4級，4升3級之

陞遷。

（２）年資：透過此一方式陞遷者需要有最低年資之限制。

一般職部分4~5級需五年以上，6級需四年以上，7~8

級需三年以上，9級需二年以上。技能職部分技能6級

需三年以上，技能7~8級需二年以上，技能9級需一年

半以上。5級以下按照陞遷候選名冊順位，依職缺遞

補。晉升至高級公務員之資格，係需為完成候選人教

育課程，通過能力評定，並於3級或4級職務任職屆滿

五年以上之在職人員。

（３）範圍：依據陞遷候選者名冊之分數為基準，對於預定

陞遷者數的4~5倍員額做審查範圍之界定。

（４）陞遷候選者名冊分數之計算

勤務成績評定分數(70 分)＋經歷評定分數(30 分)

＋額外加分 (5分/專業、語言能力、業務實績等)。

（５）陞遷審查方法

陞遷候選者名冊分數(90~95%)＋多方面評價分數(5%

反映、5升4級10%)，按分數高低編列名冊，由陞遷審

查委員會考核業務實績以決定候選者。

２、導入基本資格進修制與能力(Competency)評價

（１）對象：6升5級。

（２）方法：資格進修制(必須)＋陞遷審查(50%)或資格進

修制(必須)＋能力評價(考試陞遷50%)。

３、基本資格進修制

（１）目的：防止準備考試所產生的行政空轉，並培育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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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管理者素養。

（２）進修對象：擔任6級公務員4年以上者。

（３）進修科目：必要1科(行政法總論)、選擇1科(憲法、

韓國史、經濟學、物理學概論等)。

（４）合格標準：單科60分以上。

（５）考試次數：一年3到4回。

（６）考試題型：選擇題(答案卡作答)。

（７）學習方法：使用人才開發院（公務員培訓中心）網站

所設立的線上講座學習。

（８）進修者賦予5級陞遷對象資格(審查、考試)。

４、業務實績之考核

對於資格進修者，依照其陞遷候選者名冊分數與多方

面評價分數合併計算後，按順位高低取陞遷預備員額之4

倍以下人員為評定對象，由陞遷審查委員會進行業務實績

(6 級整體實績)考核。

５、陞遷任用

9~6級與5~4級，如由陞遷審查委員會決定陞遷後，即

於定額人數範圍中陞遷任用。6升5級依照(陞遷候選者名

冊分數＋考試分數＋陞遷者教育分數)之高低順序任用，

如無缺額則不能馬上陞遷任用。

（三）特別陞遷

以下情形可不經陞遷序列程序而逕行升級：

１、在維持公務執行公正性立下楷模，並熱忱促進乾淨的公

職領域。

２、在行政發展上表現傑出，有重大貢獻者。

３、對主辦業務有特殊成效，如節省預算，或執行重大計畫

等。

４、在工作崗位有重大貢獻而延遲退休者。

５、冒險犯難致因公死亡者。

（四）以下情形人員不得辦理陞遷

１、移送懲處人員。

２、受懲處人員未達一定期限者：停職處分人員期間未滿18

個月者；減俸處分人員期間未滿12 個月者；申誡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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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期間未滿6個月者。

３、申請長假人員。

４、暫停執行職務人員。

三、降調

係指在同職系內降至次一等級之任命。因機關組織或

員額調整致該員職位被廢止或降級；或預算裁減；抑或該

公務人員同意之下，任用機關可逕予降級。任何公務員因

上述原因而降調者，在遇到前述職等的職位出缺時，應優

先升補。再者，前述同意降調的公務人員當組織人力重整

時，將予優先考慮。

四、工作輪調

工作輪調或改任係指轉任至不同職務，但必需屬於同

一職等及同一職系。部會間輪調可增加政府機關的工作學

習機會，並以功績為考量基準。辦理輪調時，機關首長必

需衡量該員工作經驗、知能、性向及相關因素。

公務員任新職務年資未滿一年，不得轉調至其他職

務。另外，研究人員及調查職系人員任職未滿二年不得轉

調他職。

為應行政機關人力資源交流，行政安全部應會同人力

資源審議委員會﹙隸屬國務總理﹚擬訂人力資源交流計畫，

並提經國務總理呈報總統同意後實施。

五、職系間之轉換

公務員在下列情況下，可轉至同等級不同職系之職務：

(1)具所轉任職務六個月以上之經驗，或接受過相當的相關

訓練；

(2)持有轉任職務所需的證照；

(3)行政機關組織變更，以致原職務被歸類為其他職系；

(4)當事人自願重返原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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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轉換職系應通過轉換職系考試，但下列情況除外：

(1)轉換回原職務；

(2)行政機關組織變更，以致原職務被歸類為同職系不同職

組；

(3)持有擬轉任職務的證照；

(4)行政職系轉調查職系，或調查職系轉行政職系。

六、兼職

在所擔任職務與兼職內容類似條件下，一般職公務人

員可同時兼任教授職，或是特殊專業領域的工作，或教育

研究單位的職務。反之，這些單位的職員亦可兼任特殊專

業領域，或例外職位的公職人員。最高兼職年限為二年，

可再延長二年。

七、臨時指派﹙特派﹚

為應執行國家計畫、行政支援、訓練、能力發展等事

項，行政機關首長可派所屬職員至其他機關、公營事業、

政府投資事業、國內或國外教育或研究機構去任職一段特

定期間。私人機構職員於必要時，亦可派至行政機關任職，

以共同執行國家計畫，或提供專業技術指導。當派遣任務

結束時，機關首長應即令該員返回原任職單位。派出期間

為一至二年，可再延長一年。

當公務人員被派出期間，該出缺職位可先填補，但在

期限屆滿前二個月，該職位應予開缺。

八、開放性職位制度

部長指定機關內高級職位的 20%為開放性職位，並任用

最適格的專業人士，同時，應就該職位工作內容及特性，

訂定甄選條件。若需指定條件，或修正該條件內容，則需

商洽行政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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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職位係採公開競爭方式，職位出缺時，應將資

格條件及相關事宜，於初試 14 天前公告週知，任何合於資

格者皆得提出申請。經機關內部評審委員會審查後，報請

部長選派最適當的人選。若私人機構人選合格，將任用為

契約職。公職人員合格，則予以升職、調任、轉換職組，

或予特別任用。開放性職位一般期限為二至五年，由部會

首長決定。可延長五年，不必再經公開競爭程序。開放性

職位人員任職期間，不得轉調其他單位。

第五節 韓國公務員薪資制度

韓國公務人員的薪俸係依生活水準以及民間部門同等

級人員薪俸水準而定，同時也受到政府財政狀況的影響。韓

國公務人員的薪俸包含基本俸、津貼與福利補助（詳如圖 5

韓國公務員薪資型態圖）（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譯，

2004）。

一、基本俸

所謂基本俸乃根據職務的責任程度與困難度所設定之

級距與職級予以訂定。當公務人員獲得晉升時，其新任職務

之俸級由下述轉換率決定。例如，若其由 5級 21 俸點，其

新職將是 4級 19 俸點。

晉升前俸點 晉升後俸點

1點 1點

2-20 點 低一俸點

21-32 點 低二俸點

二、津貼

津貼是依個人不同的職位與生活狀況而給予的附加給

付，大致分為一般津貼、特別津貼與加班津貼 3類。
（一）一般津貼



- 42 -

一般津貼有 5種類型，分別是：季節性津貼、勤務津貼、

年資津貼、家庭津貼、管理津貼。

1.季節性津貼：乃按季給付（三、六、九、十二月）該項

津貼的總額相當於每個月的基本薪資。

2.勤務津貼：一年分兩次發給（一月和七月），對於服務

年資十年者，其給付總額相當於每個月的基本薪資；至

於具有 0-9 年服務年資者，其給付總額為每月基本薪資

的 50-95％。

3.年資津貼則適用於至少具有 5年年資者，為按月給付，

至於其給付比率如下表：

服務年資 每月給付率（單位：韓圜）

5-9 年 50,000

10-14 年 60,000

15-19 年 80,000

20-24 年 110,000

25 年以上 130,000

資料來源：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譯（2004）

4.家庭津貼：給付給有家屬的公務人員，每月給付金額是

每位家屬 20,000 韓圜（配偶是 30,000 韓圜），最多可

以補助 4 個家屬。

5.管理津貼則是給付給 4 級或更高階層的主管，主因其全

面性的管理責任，該一給付比率為每月基本薪的 10％。

（二）特別津貼：

一般津貼包括艱困職務津貼、高危險津貼與特別任務津

貼 3 種類型。

1.艱困職務津貼：給付給工作在特殊地區的公務人員，所

謂特殊地區係指小島或偏遠地區，每月數額範圍大概在

15,000 至 46,000 韓圜之間。

2.高危險津貼：是設計來補償一些從事高危險工作公務人

員的津貼。

3.特別任務津貼：補償公務人員特殊的技能或知識，例如

研究員、講師、火車駕駛和飛行員。

（三）加班津貼



加班津貼有 3種型態：超時工作津貼、午夜工作津貼和

假日工作津貼。每小時的薪資比率是一般薪資的 150％。

三、福利補助

福利補助為公務人員的福利項目，包含 6種型態：餐費、

職等加給、房屋補助、交通費用、傳統假日獎金，以及不休

假獎金，依據公務人員不同的職級，有不同的項目與給付方

式。例如餐費就是給所有階層的公務人員一定數目的金額；

房屋津貼則是由基本薪決定，給付對象為 4級及以下的公務

人員。

薪資結

構

依據工作範疇

訂定 11 個薪資

等級

一般津貼

（5 種）

特別津貼
（36 種）

加班津貼
（3 種）

其他津貼
（5 種）

季節性津貼

勤務津貼

年資津貼

家庭津貼

管理津貼

艱困職務津貼

高危險津貼

特殊任務津貼（33 種）

超時工作津貼

午夜工作津貼

假日工作津貼

績效獎金

幼兒教育津貼

延遲陞遷津貼

房屋津貼

模範公務人員津貼

基本

薪資

餐費

職級加給

房屋補助

津貼
（49種）

資料來源：考試
福利補助
（6 種）
交通補助

傳統假日獎金

不休假獎金
圖 5韓國公務員薪資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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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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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績效薪酬制度

過去韓國公務人員的薪資結構是基於年資原則，薪資水

準是依據服務年資的長短，每年自動對照標準增加薪資，薪

資增加乃依據服務年資長短，而非工作績效。為期提升公務

部門的競爭力與生產力，韓國大統領交接委員會曾於 1998

年 2 月引進績效薪酬制度，其前提是薪資直接與績效相關，

並選定為金大中政府百大改革課題之一，同時據以制定「大

韓民國薪津法」。依該法規定，自 1998 年年底起 3級以上公

務員，即局長級（含）以上之人員改採年度功績漸進方案（年

俸制）；4級以下公務員，即課長級（含）以下人員則改採績

效獎金方案（成果津貼制）。局長級以上之公務員已於 1999

年正式採行，並於 2000 年起依據績效調整薪資。

（一）年度功績漸進方案

年度功績漸進方案包含兩個部分：固定薪資部分與變動

績效薪資部分。變動薪資部分依據個人評鑑等級而定，評鑑

等級則依目標管理評鑑的結果而定，此適用於 3級與以上公

務人員以及約聘人員。該一薪資包含 3種型態的給付：基本

年度薪資、績效年度薪資與其他型態薪資。

績效薪資部分的運作標準是固定的，如此才能讓各部會

依據目標管理系統，來決定績效年度薪資的總額與等級。績

效年度薪資之上限與下限如下表。

績效年度功績漸進方案之薪資級距表

（年度總額，單位：韓圜）

等級 上限 下限

1 64,521,000 39,972,000

2 61,723,000 37,806,000

3 57,812,000 35,106,000

資料來源：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譯（2004）。

如同下表所示，評鑑等級共分 4 種：S、A、 B、C。由

評鑑等級所決定的範圍與薪資比率如表所示。值得注意的

是，績效年度薪資並沒有給付給 C 級的最低 30％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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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等級決定之範圍與薪資比率表

評鑑等級 特優（S） 優級（A） 普通（B） 不滿意（C）

範圍 最好的10％ 11-40％ 41-90％ 91-100％

績效薪資比率 8％ 5％ 3％ 0％
資料來源：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譯（2004）

公務人員的年度薪資範圍，乃由績效評鑑結果所定出來

的每等級之最高與最低額而定。

（二）績效獎金方案

本方案適用於公部門中課長級及以下的公務人員。至於

獎金範圍的決定，若是 3級和 4級則視其目標管理成果而決

定；若是 5級或以下者則以績效評鑑制度結果而定。此為一

次給付的獎金，範圍從 110%至 40％，C 級的最後 30％人員

也不能獲得本項獎金。

績效獎金比率表

評鑑等級 特優（S） 優級（A） 普通（B） 不滿意（C）

範圍 最高的 10％ 11-40％ 41-90％ 91-100％

績效薪資比率 超過 110％ 80％ 40％ 0％

資料來源：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譯（2004）。

五、總額人事費制度

韓國 2006 年起實施所謂總額人事費制度，其係指透過

行政的生產性與人事費預算的整合，建構合理化的薪資制

度，同時擴大各部會對內部編制限額、職等調整等人力資源

管理的權限，主管單位僅負責控管各部會的人事費預算總額

與編制限額，而各部會則在人事費預算範圍內，為達成組織

目標及提高成果，保留職等別編制限額、人事費分配的自律

性，並對其結果負全部責任的制度（韓國行政研究院簡報，

2008）。總額人事費制度從 2006 年開始實施，開始只有 10

個部會實施，目前已擴展到全部機關單位，總額人事費預算

制度是以各部會人事費用自律化為目標，相關人事制度是參

酌 1980 年代英國柴契爾首相之總營運成本(Total Running

Costs)制度以及財務改革方案(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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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等制度。

六、薪資制度之現況與趨勢

2008 年，韓國公務員薪資比 2007 年調高 2.5％，同時

擴大公務員個人績效薪資比重和計件工資比重。績效薪酬制

度在韓國實施多年，不僅持續列為未來人事制度改革方向，

更逐年提高績效薪酬的比例，預定在 2010 前將 SCS 等級高

級文官績效薪酬比例提升至 12%，其餘人員則提升至 6%，詳

如下圖：

最近韓國公務員待遇調高比率為：2004 年 3.9％，2005

年 1.3％，2006 年 2.0％，2007 年 2.5％，2008 年 2.5％。

計件工資比重擴大例子，5 級公務員等級之間最大相差為

2007 年韓幣 449 萬元至 2008 年韓幣 583 萬元。從 2008 年開

始，績效薪資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公安、消防、軍人以及特定

職位的室長、局長級公務員。

為了加強高級文官績效管理，2008 年會接著 2007 年凍

結基本年薪，並把績效年薪比重由 2007 年的 5％提高到 2008

績效薪酬比例
（Ratio of Performance Pay）

8.5%

2001-2004

1.1
1.5

2.0

3.0

2005 2006 2007 2010

（預定）

5.0

6.0

[Senior

[Civil

4.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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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預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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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高級文官

其餘文官

資料來源：韓國行政安全部人事局簡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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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 8.5％。同時高級文官間之績效年薪最大差距將由 2007

年的韓幣 710 萬元，擴大到 2008 年的韓幣 1208 萬元。表現

平庸的高級公務員將不得提高薪資，實際收入有可能減少。

（韓國行政安全部人事局簡報，2008）「鐵飯碗」般的身分

保障制度亦發生了變化，對工作成績和工作能力明顯並未達

要求的公務員，可以通過任職資格審查，採取直接免職等嚴

厲的人事處理措施（李方武，2007）。

第六節 韓國公務員績效評估制度

一、韓國公務員績效評估制度

（一）法令依據

國家公務員和地方公務員的績效評估制度基本上統

一，但實際各自適用不同法規。國家公務員適用:國家公務

員法、公務員任用令、公務員評估規則；地方公務員:地方

公務員法、地方公務員任用令、地方公務員評估規則（吳容

明等，2004）。

（二）績效評估制度

為改變過去論資排輩式的績效評估制度以及公務員缺

乏責任心、工作成績得不到肯定、潛力發揮不足的現狀，韓

國政府高度重視績效評估制度的改革，希望提高績效評估的

客觀性、公正性，同時把對工作成績的評價與晉升、獎勵等

緊密聯繫起來，促使公務員更積極，並激發公務員的能力與

潛力（傅興國、丁岩、盛桂英，2007）

績效評估制度依評定對象之不同，可分為 4級以上一般

職位及特定職位公務員適用之目標管理制，以及 5 級以下及

功能性公務員適用之工作績效評估制（吳容明等，2004）。

1.目標管理制

（1） 評定時機：每年定期評估，並以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

（2） 評定人與確認人：任用負責人指定每個評定單位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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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和確認人以實施評定，評定人和確認人必須評估

受評者每個業務目標的完成度，成果目標的完成度和

成果協議的完成度，並根據目標的重要性和難度等來

決定目標完成度的評分（釜山市政府，2008）。評定

人通常為受評者工作直屬長官，確認人為受評者直屬

長官的長官。

（3） 評估方式：每年 2 月底之前，受評者須與評定人共同

商定一年內預定履行的業務目標和成果目標，或者簽

署成果協定，並以一年為單位，評估目標達成度（釜

山市政府，2008）。評估時，目標特性佔 40％，目標

達成度 60％。如果對評定結果有質疑或不滿，可以

進行異議申請，若申請得到認可，可改變評定結果。

（4）結果應用：反映在局長級（3 級以上）的績效年薪考

核評定，以及課長級（3級以下）的績效獎金考核評

定上。同時反映在 4 級以上的陞遷、教育訓練、任命

管理等各種人事管理上。

2.工作績效評估制

（1） 評定時機：區分為定期評估與隨時評估。定期評估

乃每年分上下兩個半年進行單獨評估，年終的評估

結果為上下半年評估結果的總和，並以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隨時評估於有陞遷候補人名

冊調整時辦理，並以陞遷候補人名冊的調整日為基

準日（釜山市政府，2008）。

（2） 評定人與確認人：任用負責人從受評估者的直屬上

級、上位監督人，或次上級、次上位監督人指定評

定人，從評定人的直屬上級、上位監督人，或次上

級、次上位監督人指定確認人，但如果評定人沒有

直屬上級、上位監督人，可以不指定確認人，但任

用負責人不能直接成為確認人（釜山市政府，

2008）。

（3） 評估方式（釜山市政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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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則上每半年定期評估一次，評估期間開始前，任用

負責人以受評者於受評期間的相關職務為基礎，與評

定人和確認人協商，按照一定程序設定受評者成果目

標，並制定成果計畫書。但若受評公務員職責屬單

純、重複性的業務，不適合依此設定時，則非如此。

②評估期間屆滿前，受評公務員須先依程序，在工作成

績評定書上記載該受評期間的績效。評定人則在與確

認人協商後，就受評者成果計畫書和工作績效等記載

內容，觀察評定受評者的業務執行，評定其工作績效

與職務執行能力，必要並可同時評定其執行職務態度

（釜山市政府，2008）。工作績效的評定主要分承擔

任務的難易程度、業務量、完成情況、時間進度把握

等 4 個方面；工作能力的評定主要分對組織的貢獻能

力、計畫和業務創新能力、業務專業能力等 3個方面

（傅興國、丁岩、盛桂英，2007）。

③評分的分數分配是工作績效佔 50%，職務執行能力佔

50%，但只要任用負責人認為有必要，可以將一個項

目的比率最高調整到 70%。評估職務執行態度時，可

以將其囊括在職務執行能力當中，並在 10%的範圍內

評定，且任用負責人必須在評定期開始前，制定扣分

的原因和標準等，並向受評公務員公開，如果受評者

出現相當於扣分原因的情況，根據該標準從滿分當中

扣分後進行評定。

④工作績效及職務執行能力的評定，可以按照各評定因

素，評定為傑出、優秀、普通、不滿意或不良之中的

一個等級。傑出等級評定是該評定因素分數分配的滿

分，不良等級評定是滿分的五分之一，同等級評分的

比差必須均等。

⑤任用負責人可以讓評定人和確認人依規定製作各評

定單位序列名冊時，事先聽取所屬公務員的評估意見

作為參考。工作成績評定委員會以工作成績評定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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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人提交的各評定單位序列名冊為基礎，審核、評

定受評公務員的排名及評分。

⑥只要受評公務員提出要求，評定人必須將該公務員的

工作成績評定結果告訴該公務員，若受評公務員對工

作成績評定結果有異議，可以向確認人提出異議，但

若有任用負責人未指定確認人的情況下，可以向評定

人申請異議。

（4） 結果運用：反映在工作績效、陞遷候補人名單及績

效獎金、培訓、轉任等人事管理上。

二、多面（360 度）績效評估制度

為解決績效評估制度之不足，並提升績效評估的公正性

和客觀性，韓國從 1998 年開始引進多面績效評估制度，此

制度最大特點在改變評估者只有上級組成的主管評估

（downward appraisals）單一結構，增加了部屬評估（upward

appraisals）、同僚評估（lateral appraisals）、自我評估

（self-appraisals）以及顧客評估等，以求掌握受評估對

象之整體面（行政研究院簡報，2008）。

多面評估制度係由 7-15 人組成的評估小組對被評估人

進行多面評估，主要包括能力評估（包含工作態度)以及工

作績效評估。多面績效評估制度最重要的變化就是評估目的

和結果的運用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的評估多為晉升、獎勵

等提供依據，多面評估則更側重提高公務員的能力，經由評

估發現被評估人能力上的缺陷和不足，從而進行培訓，以提

高其能力水準。惟各個機關對評估結果的運用有所側重，有

的用作晉升依據，有的用作國外培訓的依據，有的用作獎勵

的依據（傅興國、丁岩、盛桂英，2007）。。

三、高級文官的績效評估

韓國政府認為，整體政府的能力和績效，將因為培養高

級文官以及將其安置在適當的政府層級而增加。高級文官如

果被訓練與發展專業技能與能力，將更有助於他們廣泛的知

識與經驗中提供政府發展的願景與策略。因此，對於高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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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管理特別將之列為重要策略目標（蔡秀涓研究主持，

2006）。

（一）績效與課責（accountability）

韓國設立新的績效管理制度（PMS）以改革韓國政府的

管理制度，每年由較高階和較低階文官相互同意而設定業務

目標及評估標準之績效協議（Performance agreement），並從以

官階為基礎的報酬制度改變成以課責性和績效為基礎的報

酬制度，同時要求評估不合格者離職。
（二）能力建立（capacity building）

1.對於候選人（Candidate）實施 3 個月訓練發展課程，

並提供各種能力發展課程。

2.進行能力評量：透過團體討論、面談、簡報技巧、籃

子測驗以及角色扮演進行評估（如下圖）（行政安全部

簡報，2008）。

n

資料來源：韓國行政安全部人事局簡報,2008

備註：籃子測驗（in-basket），乃受評量者收到了一些電子郵件、電話及文件等
後,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確定優先事項、組織工作時間表，並據此回覆。

四、績效評估資訊自動累積

所有績效管理之資料與資訊均自動累積，包括績效評

估、監督者評論以及政府服務評估等，並為將來政治任

命、高級文官任命、陞遷、工作輪調、訓練以及生涯管理

團體討論

角色扮演

籃子測驗
（in-basket）

簡報技巧
(presentation)

面談

評量者

能力評量
（Competency
Assessment）

評量者

評量者

評量者

評量者

受評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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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參考（詳如下圖）。

第七節 韓國公務員退撫制度

韓國政府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是在 1960 年建立，該制

度係基於政府公務人員退休金法而來，旨在確保公務人員退

休後的生活，以及遺族的撫卹照顧，該一制度亦提供公務人

員及其家屬因傷殘、生理心理障礙或因公死亡之給與。行政

自治部（現為行政安全部）主管整個退撫制度之管理與運

作，為有效執行退撫服務與管理退休基金，在行政安全部之

監督之下，公務人員退休基金管理協會成為主管機關。

韓國目前 6級以下公務員和 5級以上公務員的退休年齡

分別是 57 歲和 60 歲，韓國政府正逐漸延長 6級以下公務員

的退休年齡到 60 歲，韓國公務員退休金領取有下列之情形：

1.退休年金：任職屆滿 20 年以上，並到達退休年齡時予以

自動連結

【 Systematic Accumulation & utilization of Data/information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績效管理資料與資訊的系統化累積及利用)
資料來源：韓國行政安全部人事局簡報（2008）

國家人力資源資料庫

資料的利用

（Utilization of Data）

 政治任命

 高級文官任命

 陞遷

 工作輪調

 訓練

 生涯管理

績效評估結果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ults)

電子綜合公共服務評估系統

（E-IPSES）

審核管理

（Audit Management）

績效資料與資訊累積

C績效管理卡a

電子人力資源管理系統



支付。

2.提早退休年金：任職屆滿 20 年以上後提早退休時予以支

付。

3.退休年金預付金：任職屆滿 20 年以上時，以預付金方式

予以支付。

4.退休預付金：在職人員任職未滿 20 年而退休時予以支付。

以下就提撥金及福利制度分述之（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

會編譯，2004）：

一、提撥金

公務人員自本身薪水的 7.5％繳交作為退休基金，同時，

政府做為雇主，也同樣提撥公務人員薪資的 7.5％作為退休

基金。

二、福利

1.退休金

當公務人員退休時都可以請領退休金，退休金之總額是

由其服務年資與最終薪資所決定。一個具有 20 年或以上

年資的公務人員可以選擇下列兩種給與方式之一：月退

休金計畫，或一次請領退休金計畫。

(1)月退休金計畫：在此一計畫之下，退休者可以每月獲得

定額給與，該一金額乃經由服務年資與最終薪資水準予

以計算而成，其計算方式如下：

月退休金額之數目會定期調整，以反應公務人員薪資之

改變。

(2)一次請領退休金計畫

此為一次給付之退休金制度，其金額總數乃由最終薪資

及服務年資決定，其計算方式如下：

公務

最終年資×｛0.5＋0.02×（服務年資－20）｝

（退休金給付不得超過最終薪資之 76％）
- 53 -

人員服務年資介於 5 至 20 年者亦領取一次退休金

（最終薪資×服務年資×1.5）＋最終年資×（服務年資－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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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計算方式亦如上述公式。公務人員服務年資低於

五年者，其退休金計算方式如下：

(3)額外獨立津貼

公務人員服務超過 5 年者，除上述兩者之一之退休金給

與之外，可領取一次獨立津貼，其總額之計算方式為一

次領取金額之 20％。

2.意外傷害給與

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時受傷或遭受損失皆可獲得給與，包

括醫療照顧與住院治療。

3.傷殘補助

倘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受到嚴重傷害，且該一傷害使

其無法回到工作崗位，將可請領傷殘補助，該一補助數

額由傷害之嚴重性與最終薪資予以考量。此一補助可為

每月給與為最終年資之 15-80％；或一次請領相當於月

薪 60 倍的金額。

4.遺族撫卹

當退休公務人員領取月退休金或傷殘補助時於期中死

亡，其遺族可以請領該退休金與津貼之 50％。

5.因公死亡撫卹

倘若公務人員在職時因工作受傷或生病而造成死亡，其

遺族可請領撫卹金，該撫卹金之金額相當於 36 個月的月

薪，至於確切撫卹金額，要視死亡原因而定。

6.喪葬補助

倘若公務人員配偶或直系親屬死亡，可請領相當於一個

月月薪的補助費。

7.災害補助

倘若公務人員因火災、水災及遭致財產損失，將可請領

相當於 2-6 個月的月薪補助費。

韓國公務員退休有保障。退休後可以終身獲得最後 3 年

平均工資的約 50%。如果工作 33 年的公務員最後以事務官（5

級）退休，每月約可領取 240 萬韓元的年金。

最終薪資×服務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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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韓國行政中立制度

韓國並未制定關於公務人員行政中立之專法，其相關規

定散見於「國家公務員法」及「公職選舉及選舉不正防止法」

等法規中。韓國實行的是多黨制，為了避免公務員捲入政黨

競爭，影響政府行政的公正性，韓國要求事務類公務員奉行

「價值中立」（政治中立），不受任何黨派干預，不得參加任

何黨派及其活動，不得帶有任何政治傾向，不得參與支持反

政府的一切活動，因為他們是政府的「雇員」，政府是他們

的「雇主」，事務類的公務員可以在政府長期工作，屬於「常

任制」，但絕對要保持「政治中立」，不得明確支持某種黨派

的政治活動，國家公務員法中即明文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參

加任何政黨組織或其他政治組織。

韓國公務人員於競選公職及選舉期間亦有相關規定其

必須保持行政中立，國家公務員法中規定：公務人員在選舉

期間不得為支持或反對某一特定政黨或候選人，而為下列行

為：1.勸誘任何人投票或不投票之行為；2.企圖、監督或請

求集體連署活動之行為；3.公布或唆使他人公布文件或書籍

於公共設施之行為；4.募集或唆使他人募集捐款，或利用或

唆使他人使用公有基金之行為；5.勸誘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某

一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之行為。公職選舉及選舉不正防止法

中規定：1.公務人員行政中立責任－應保持行政中立之公務

人員，不得對選舉運用任何不合理之影響力或從事任何可能

影響選舉結果之行為；2.公務人員禁止從事競選活動－國家

公務人員及地方公務人員均不得從事競選活動，惟依政黨法

規定得為政黨成員之公務人員及公職候選人之配偶為國家

公務人員及地方公務人員者不受此限；3.禁止利用職便利從

事競選活動－公務人員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以獲取職務上利

益；4.禁止從事有關影響選舉行為。該法亦明列各項地方政

府首長自競選期間開始前 30 天至選舉之日止所不得從事之

行為。

韓國有關行政中立之適用對象原則上為常務人員，惟公

職候選人之配偶為常務公務人員者，不適用公務人員不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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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競選活動之規定；另政務人員（含民選首長）平時得參加

政治活動，惟在公職選舉日前 60 天或 180 天或競選活動期

間不得基於職務便利，從事有關影響選舉行為，政務人員中

之國家議員暨其補佐官、首席秘書官與秘書官及地方議會議

員則不受此限。

韓國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立者，依法律規定須處以有期

徒刑或課以罰鍰之刑事處分，另從事與選務有關之公務人員

違反行政中立者，除加重上述刑罰外，視案情得處以最高 5

年休職懲戒處分。韓國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立須負刑事及行

政責任時，刑事責任部分由檢察及司法機關依法處理，行政

責任部分則由公務人員所屬機關首長交付公務人員紀律委

員會依法處理，惟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立案若由監查院、檢

察官、警察或其他犯罪調查機構進行調查時，有關處理公務

人員紀律之行政裁定或程序應暫時中止。

韓國各類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立者依法適用相同之刑

罰規定及司法救濟程序，另常務人員亦依法適用有關公務人

員紀律懲戒規定及訴願救濟程序。當事人如不服懲戒處分，

得於 30 天內親自或委託律師請求「訴請審查委員會」審查

之，該會得給予申訴人或其委託律師陳述意見之機會，任何

裁決須有全體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大多數投票通

過，倘原處分機關認為「訴請審查委員會」之裁決不合理時，

應於接獲該裁決通知後十天內提請複審，惟若「訴請審查委

員會」仍維持原裁決，則該裁決將被視為確定，並對原處分

機關產生拘束效力。

韓國公務員制度強調對公務員的管理「要與黨派脫

」，韓國公務員制度是相當獨立的，獨立於黨派之外，不

受任何黨派干預，「要與黨派脫」，即使是在公務員不斷的

捲入政治衝突，也始終支持和保持中立性。韓國公務員比較

容易保持中立，因為他們沒有既得利益，許多公務員不是政

府任命的，他們通過考試取得公務員身分，公務員在擔任公

職期間，不得參加競選，不得捲入政黨競爭，影響政府工作

的公正性（銓敘部，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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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韓國人力資源管理革新策略

第一節 韓國文官制度發展概況

韓國文官制度發展深受東西文化影響，起始於中國科舉

制度，新近的制度則受美、日影響較大。韓國文官制度較現

代化從1949年韓國國會通過了《公務員法》以後開始，該法

保留了較多的日本殖民時期的法令，隨後在1950年、1961年

和1963年陸續修正。1963年4月17日頒佈《國家公務員法》，

此法一直沿用至今。此後，為了適應社會的迅速變遷和實際

需要，國家公務員法歷經多次修正，但其主要精神並沒有改

變，就是績效原則，去除分贓，建立一個職業體系。六十年

來韓國雖然政權歷經變革，但公務員制度的主要運作框架仍

然是國家發展的權威保護者（復旦大學公共績效與資訊化研

究中心，2008）。

韓國公務員體制較現代化雖從李承晚總統開始，但正式
進入現代化，應從 1961 年朴正熙總統開始，當時文官制度
的主要特色為：
1.功績制：

功績制是從朴正熙總統開始施行，當時重新制訂國家
公務員法，其中規定公務員進用採公開競爭考試方式，此
後成為選拔公務員最主要方式，公務員分為 1~9 級，辦理
公開考試為 5級、7 級、9級考試。考試由中央人事管理機
構（the Central Personnel Agency，CPA）辦理。

2.職位分類制：
1981 年修訂之國家公務員法職位等級由「rank」改為

「grade」，還是 9 級，最高為 1 級，最低為 9 級，包括一
般行政職及工程技術職。

3.封閉式制度
韓國文官採封閉式制度，只有 5級、7級、9 級辦理公

開考試，9 級全部徵用新人，但 5級、7級則只有部分職位
為公開徵選，部分為內部陞遷方式。資歷是晉升等級的主
要因素。

4.集權式管理制度：
韓國人事制度採中央集權制，主要機關為中央人事機

構，現今韓國中央集權制仍非常明顯，地方政府只擁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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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權限。
與其他西方國家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分一樣，韓國公務

員制度也是以一種「公共利益」概念為基礎的，政治上要求

中立，不允許其利用權力地位而干涉政黨執政。

此時期人事行政被視為政府庶務工作之一環，著重人力

管理，人事制度以身份與階級為中心，僅有人事法規並無人

事政策。

韓國文官制度真正發展走上制度化則是在 20 世紀 90 年

代末期，當時行政改革所處的背景是：自 1993 年開始的民

選政府的政治制度和 1997 年出現的金融危機。1998 年金大

中政府針對韓國自 1960 年代以來「權威主義政權」和「軍

事統治」的積弊，進行了大規模的行政改革，為了因應解決

當時國家所面臨的多重危機，以及對政府效能的新要求，金

大中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掌舵型政府、市場導向、顧客中心、

成果控制。目標是建立一個廉潔、高效能、服務的政府。這

些目標和方向至今仍然指導著韓國行政體制的改革和發

展。政府績效評估集中反映了成果控制這一改革趨勢，發展

至今已經逐漸制度化，有比較科學有效的評估體系、評估技

術和評估方法，對於韓國政府內部管理的革新，業績導向型

和服務型政府的建立都發揮積極的作用。（胡稅根，汪 菁，

樸鐘權，2006）

1998 年以後，由於民主政體增強了政府的民意性、合法

性、權威性和規範性，再加上世界行政改革的經驗啟迪和來

自 1997 年亞洲金融危機的壓力，推動韓國行政改革邁上新

的里程。首先是在理念上，無論是金大中政府、盧武鉉政府，

還是新上任的李明博政府，都體現出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權力

對於「參與的行政、服務的行政、責任的行政、效率的行政、

透明的行政、廉潔的行政」的追求；而是在改革措施上，不

僅有以往的機構改編，還有系統全面引入了新公共管理的改

革內容，無論是金大中政府在任內大力推進的顧客導向制

度、責任運營制度、績效管理制度、外部委託制度、人事任

用競爭制度的建設，還是盧武鉉政府建立面向客戶的制度、

開放行政資訊以提高政府活動的透明度、改善政府業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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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進服務標準化、政府機構總額人事費預算制度、以績效

評估為主的人事管理體系、靈活開放的職位更新制度，還是

剛剛上任的李明博政府已經開始的「大部門制改革」和打造

「具有開放、自律和創意精神」的公務員隊伍的努力，都因

為有民主政治的堅實基礎而具有比以往更多的實踐價值和可

操作性（馬慶鈺,2008）。

1997 年金大中總統為因應當時金融危機風暴，降低營運

費用，認知策略性人事管理之必要，對政府人事系統進行反

省與診斷，並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文官體制改革，主要精神為

秉持著新公共管理主義的脈絡下，建立小而能、提供服務更

好的政府。

1997 年韓國金融危機嚴重，自 1998 年至 2002 年 4年間

改革之成效，包括：文官人數減少 20%， 2000 年韓國每千

人有 18 個公務員與其他各國（日本 35 人、美國 75 人、英

國 65 人）相較，韓國公務人員人數是較少的。當時文官改

革能夠成功，仰賴於當時優秀投入的公務員，他們也是文官

改革的核心。1999 年 5 月 24 日成立了中央人事委員會（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CSC），開始積極展開徹底改

革。

盧武鉉總統 2002~2007 年所施行之改革，主要精神為建

立有效率，服務更好政府。此次改革與金大中總統所施行之

改革不同點在於：盧武鉉總統強調建立參與型政府，與之前

市場機制，新公共管理政府有所差別。此次改革於 2003 年

建立了總統所屬政府革新地方分權委員會（The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PCGID），組成成員為外部的專家和政

府官員，主要為吸取私部門的創新觀念及做法，與連結政府

組織的權力。

當時推動革新的中央人事委員會，主要任務為建立參與

型的人力資源管理制度，強調公平與專業化，在此次改革提

出了 20 項的主要目標，劃分為五類：

1.建立開放型政府有別於過去封閉型政府；

2.加強公務人員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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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調公務人員專業能力；

4.不再強調功績為主，而是成果導向；

5.不再採集權制度，採分權作法。

「參與政府」為了實現與國民合作建立高效率的政府，

把行政改革的願景設為：有能力的政府、參與的政府、能信

任的政府。為了實現以上願景，提出了有效率的行政、提供

服務的行政、透明的行政、參與的行政、廉潔的行政等具體

目標。「參與政府」的行政改革應優先進行有效率的行政、

為國民提供服務的行政、廉潔的行政改革。其中值得特別關

注的是：建立統一的成果管理體系、改善業務方式、重構政

府組織、推進服務標準化、提高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服務、各

部門制定反腐敗對策、改善公務員倫理制度等。

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為了增強政府競爭力，參與政

府制定了「世界超一流公務員的培養」這個目標。為此，確

定了促進民間專家使用、加強專業性與責任性、構建以職務

為主的績效管理體系三大策略。基於這些策略，做出了錄用

分野、任職管理分野、教育培訓分野與績效管理分野等四大

管理領域的詳細計劃。本屆政府的人事制度改革當中最主要

的特點是，把原來分為中央人事委員會和行政自治部門的中

央人事機關體系統一成中央人事委員會。在這場人事制度改

革中，最值得矚目的就是總額人事費用預算制度、高級公務

員制度、以績效為主的人事評估體系、靈活開放型職位制

度、社會公平性的人才錄用（朴光國,2007）。

韓國新總統李明博先生就任後強調「小政府、大市場」
原則，大規模進行部會整併組織改革，如將隸屬總統之中央
人事委員會及行政自治部皆併至行政安全部，使得人事行政
功能略為弱化，也使得某些改革之策略如終身職業發展制度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難以維持。然而許多人事
改革計畫仍被期望能繼續維持。

韓國文官制度改革仍要持續進行，李明博總統推出 20

個議題，希望能培養有能力及值得信賴的文官，訓練公務員

擁有全球競爭力，其具體做法重點為：（1）強調採績效表

現的人事管理制度；(2)下放任用權，讓各部會機關可自遴

用需要人才。但需依一致性之標準規範進行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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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的公務員為政府最重要的人力資本，也是最主要

的投資對象。文官改革被認為是政府革新第一步也是最重要

的一步，人事行政在民主原則下往科學化、系統化改革發

展，以開放與競爭、職務與績效為中心，以人力資本管理發

展策略性人事政策。其人事制度改革之目標與策略性方向

為：

（1）人事制度：以身份與階級為中心→以職務與績效為中

心

（2）人才聘用：封閉式→開放式、競爭式

（3）人才培養：培養一般行政人員→培養專業行政人員

（4）教育訓練：晉升、遞補手段→提升業務能力與力量

以單調的供應者為主→以量身訂做型需求

者為主

（5）公務員的認知：代價(cost)→投資(investment)

（6）考核補償：重視職涯與年功序列→重視能力、績效、

責任

（7）人事權限：中央集權、管制→自律、分權

（8）人事平衡：政治所需→國家人力之有效運用及培養

（9）保障身分→對績效不佳者的人事措施

韓國文官制度改革近幾年在政府主導成長下已起了作

用，經歷從職級導向、封閉、資歷基礎和集權管理到職務導

向、開放、績效基礎和分權制度的典範變遷。其成功因素主

要有二：公務員與人力資源管理專家對人事行政改革的共識

和政治領導人的持續支持。

第二節 韓國近年人事政策創新措施

韓國近年來為致力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繁榮地方建設，

推動均衡開發，研發尖端科技，大力進行中央行政機關的人

事革新，其中包括有效實施透明及公平的人事制度，包括擴

大任用女性主管及兩性平等政策、增加身心障礙者擔任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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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擴大任用具科技背景公務人員擔任主管，採取都市及

地方公平的人事任用制度、推動高級公務員制度，集中調派

高級公務員至各單位服務，與加強在職訓練、加強績效管理

制度及增進培育公務員能力等創新措施。

一、平等就業政策－增進代表性及平等性

為發掘具有世界性競爭力、有效運用多樣化的人力資本

（Human Capital），及推動透明化與公平性的人事制度，韓

國政府在人事運作上，已邁向以能力為主的用人原則，並斟

酌公務單位的多元化，代表性及公平性（Balanced

Personal），優先錄用女性、身心障礙者、科技專家及地方

人才等（李在方，2008）。基於此原則，其平衡就業政策：

（1） 女性

為增進兩性平等，從 1996 年開始採目標制管理，希望

增加女性公務員人數。從 2005 年開始規定國家第 5、7、9

級考試中，女性公務員比例要提高至 30%，主要基於兩性平

等原則來推動。但因部分職位女性公務員錄取名額佔大多

數，如：老師，且女性公務員人數成長得非常快。後來變成

需保障男性錄取名額。據行政安全部統計，至 2008 年國家

級公務員60萬 3131名當中，女公務員就占45.2%（27萬 2636

名）。2007 年，整個一般職公務員新規採用當中，其女性合

格率占 45.2%，比 1998 年（23.4%）高出約兩倍。為在職位、

晉升方面，保障兩性平等，實施兩性平等任用目標制(30%)。

針對平等就業法案保障女性部分之爭議，為女性只能擔

任較低等職務，無法參與決策性職務，以 5級以上職務而言，

女性在 1996 年只佔 3%，因此中央部會科長級主管出缺時，

本著兩性平等的原則，擴大任用女性公務人員，進而塑造具

有競爭力的工作環境，至 2004 年女性主管已成長至 7.4%，

未來希望達成之目標為在 2010 年 4 級以上女性增加至 10%。

（2）身心障礙者

韓國政府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在就業市場提供身心

障礙者較大的工作空間，培養身心障礙者獨立的生活能力，

增加身心障礙公務員任用比例，採取強制性比例，增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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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與對身心障礙應考人提供便利措施，改善身心障礙公

務員的工作環境，2005 年中央政府進用已達設定比例 2％以

上，政府以身作則促使民間企業比照辦理。

（3）地域性平衡

近年來韓國中央與地方的不均衡發展，在於優秀人才均

集中在中央，尤其韓國國家考試中，行政與外交人員的高級

考試，錄取者絕大部分為首爾地區的大專院校畢業生，為紓

解此一現象，亟需加強輔導地方人才的培訓。為增進地域性

平衡，擴大代表性，2005年實施地方人才推薦任用制，選擇

50位優秀畢業生，由地方性大學校長推薦，通過公務員性向

測驗及口試，經過3年實習員訓練擔任6級公務員；2007年引

進地方人才任用目標制，設定5級公開召募之20%，針對地方

性大學畢業生辦理外交人員考試，及挑選符合此目標之特別

優秀人才。

（4）擴大任用科技背景公務人員擔任主管

鑑於知識經濟的加速化，相對促使 IT、BT 及 NT 等領域

的技術革新，已成為國家競爭力與經濟成長的核心要素，故

在經濟、產業、教育與預算等施政決策方面亟需具有科技背

景的專業人力擔任主管，為擴大具有科技背景的人力進入政

府機關任職，加強實施對科技人力的政策教育，擴大培訓高

級科技人力擔任政府行政單位的主管，直接參與國家的重要

決策，進而塑造韓國成為以科技為中心的社會。其具體措施

是增加錄用具有博士學位之科學及科技領域人員擔任 5級以

上職位，在 2003 年時技術職在政府部門中只佔 24.9%，在盧

武鉉總統的革新下，所佔比例逐年增加，2004 年錄用 51 人，

2005 年錄用 49 人，2006 年科學家及工程師擔任 4 級以上職

位比例為 29.6％，設定至 2008 年 5 級以上公務員技術職目

標能達 40%，2013 年達 50%。

（5）低收入家庭

2008 年起協助低收入家庭擔任公職。

二、推動高級公務員制度，提升決策階層能力

韓國引進高級公務員制度的主要目的，係為有效促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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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司處長等擔任政府決策與管理重責的公務員，能適任各

項工作，擴大高級公務員職位的開放與競爭，並加強成果驗

收，以實現「高效率政府」。

高級公務員制度係美國於 1978 年依據其公務員改革法

推動實施，其後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等經濟合作組織 OECD

會員國亦引進，韓國在盧武鉉政府執政後修改國家公務人員

法，自 2006 年 7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高級公務員係由中央部會司處長級以上公務員所組成，主

要涵蓋一般職、特定職、契約職及外事公務員等，合計共達

1,700 餘名，其中並包括副知事、副教育監（副督學）等各

地方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韓國原先實行 1-9 級公務員職級管理，其中，3 級

以上為司處長級，屬於高級公務員。長期以來，韓國公

務員制度中存在著論資排輩、缺乏競爭等弊端。實行以

職務為中心的人事管理後，取消了司處長級公務員的職

級，高級公務員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管理官」、「理

事官」、「副理事官」等身分職級。高級公務員管理擺

脫了身分職級限制，而注重個人能力和實際成果，在高

級公務員內部形成了有效競爭，為高級公務員中低級別

的公務員施展才華提供了機會，也為吸引民間優秀人才

創造了條件。並廢除 1 至 3級的職級制度，統稱高級公務

員，依其所司的職務及職位實施人事管理，因此人事派任不

受職級的限制，可廣泛遴用適當的人選。其次，高級公務員

非依職級或年資核薪，而係依據其職務的重要性、難易度及

執行成果等核定報酬，以職務取代身分（李在方，2008；

李方武，2007）。

（一）公開與競爭

進入高級公務員主要由下列三種方式產生：一是通

過公開競爭方式社會進行選拔招聘；二是由在中央各部

會內部進行公開招聘；三是由各部會自主決定人選。韓

國政府計畫將高級公務員中 20%的職位向社會公開選

拔，30%左右的職位自系統內部通過公開招聘產生，其

餘 50%職位由各部會自主決定任用補充，由於這些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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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任用其他部會公務員，事實上高級公務員成員職

位是一種完全開放的任用制度。此一制度，加強了高級

公務員的開放性和競爭性。

至於各部會的首長則不分所屬單位，統由整體高級公務

員中遴用適任的人選。因此高級公務人員任職各部會的人事

及職掌等，均由其所屬單位的長官直接管理，中央人事委員

會（現為行政安全部人事局）則在員額出缺或各部會無法調

配員額時出面調解。

同時提高各部會對高級公務員的人事自主權，縮減中央

人事委員會的人事審核對象，其人事審核範圍僅限於進入高

級公務員前的各職級陞遷審核，系統管理高級公務人員績

效，加強其能力開發，實施事前與上級主管協調績效目標及

考評基準，並簽訂績效合約，事後再檢視目標達成的業務績

效。

（二）提升工作能力

進入高級公務員必須經過相應的選拔程序，首先需

要接受「候選人教育培訓課程」培訓。培訓後還要進行

能力評量，能力評估合格者才能進入交流公務員，然後

還要通過「能力評量」。「候選人教育培訓課程」以課

長級公務員為培訓對象，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在職學習。

學習採取針對當前政府實際面臨的政策課題，研擬相關因

應方案等「問題解決型」教育（Action Learning）為主要

實施方式。能力評量的主要對象除了經過「候選人教育

培訓課程」的公務員外，還包括向社會公開選拔招聘的

社會候選人。評量時採取設定與實際業務相類似的模擬

狀況，以集體討論、調查瞭解等方式加以評量，在擔任

高級職務者應具備的九項必要能力中，平均達到「合格」

水準以上才算通過。

（三）績效與責任

對於在激烈的公開選拔和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高級

公務員，按業績和能力進行管理，督促高級公務員提高

責任意識，達到與高級職務相稱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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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公務員管理採用「職務成果契約制」。這項制

度規定，高級公務員必須在成果目標、評價標準等方面

與上級達成一致並簽訂契約，年終根據契約檢驗工作成

果，作出定性、定量評價。每年工作情況按卓越、優秀、

一般、不足、差五個等級進行評定，高級公務員考核結

果連續兩年或累積三年被評為最低等級，將被免職。考

核結果低於中等的，暫停晉級。

高級公務員的薪酬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取消了以前按

職級和資歷決定薪酬標準的做法，改以實施「職務成果

累積年薪制」。所有高級公務員都根據職務的難易程

度、責任重大程度劃定「職務等級」 (分為 A-E 共 5

個等級)，按職務等級和工作成績不同實行薪酬區別對

待，形成了按工作實績決定待遇更為合理的薪酬制度。

高級公務員的人事管理以講求績效為原則，保障其政治

中立，退休及身分保證制度亦能獲得延續。但對考績及個人

能力明顯低落者，將另進行資格審核，並實施嚴格的人事調

整，淘汰對象為績效考評連續 2年獲得最劣等或合計 3年獲

得最劣等，未獲補缺的期限達 2年者，保留一般公務人員制

度的基本架構，但加強高階職務的責任感。以強化高級公務

員之工作執行力及提升高級公務員的效率性。

三、加強績效管理制度

為改變過去以年資、年齡為主之論資排輩的考核制度，

以及公務員缺乏責任心、工作成績得不到肯定等狀況，韓國

政府高度重視績效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提高績效評估的

客觀性、公正性，同時把對工作績效評估與晉升、獎勵、契

約等緊密結合，以激發公務員能力、潛力的開發及工作積極

性。

以績效表現為工作報酬指標已為許多國家採用，韓國也

朝此方向邁進，建立一個績效管理和評估的系統，對 4級以

上人員運用此系統施行績效契約制，對 5級以下的人員採改

進評估系統的做法實施工作成績評定。在建立績效管理前，

先就各職位進行工作分析，明確定義何謂責任績效，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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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思考，引進平衡計分卡，同時也在改革中提升三百六

十度評估系統的功能。

為加強績效管理制度，開發合理公正的績效考核方式，

並將各種績效判斷資訊記錄於個人績效管理卡，結果運用於

人事管理之任用、晉升、輪調、訓練與職務管理與支付績效

年俸、考績獎金等階段性績效獎金。為達客觀、公平，並使

個人發揮能力與提升組織績效，要建立制度性透明之績效管

理程序－在建立共識之下與監督者設定目標，並公佈評核結

果、如果對考核結果有質疑或不滿，可以進行異議申訴。且

所有績效管理之資料及資訊均自動累積，包括績效評估、監

督者評論、政府服務評估，並對績效表現予以公平獎賞與提

升績效薪给，設定 2010 年高級公務員之績效薪给比例提升

至 12％，其餘人員提升至 6％。

四、改革徵選考試制度

面對新世紀的挑戰，與滿足公共部門變化的需要，韓國

公務員任用考試也不斷在創新。過去的韓國公務員考試傳統

上是偏重記憶性學科考試，但慢慢發現這樣的考試無法選出

具備新世紀競爭人才的特質和能力，因此逐漸減少傳統學科

背誦的考試，目前，公務員 5級考試(包括行政高等考試和

外務高等考試兩類)採用筆試和面試相結合的方式，測試應

試者的知識結構、能力要素和綜合素質。

過去考試方式受批評只能測量到對一些事情的記憶和

簡單的理解，無法評量應試者就工作所需的一般性的特質，

如創意力、適應力；而這些科目的知識多半是理論性的，非

實務性，甚至與實際工作無關。

針對這些缺失進行改革是將評量應考人的學科知識改

為評量其他的能力，如語文能力、數字統計能力、問題解決

能力等。從 2004 年開始加入使用公共服務性向測驗（Public

Service Aptitude Test，PSAT），PSAT 包括三部分：（1）語

言能力部分（Language Section），評量基本語言理解及推

理能力；（2）資料闡釋部分（Data Analysis Section），評

量對量化資訊及抽象資訊分析能力；（3）情境判斷部分

（Situation Judgment Section ），評量問題解決、判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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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能力等。為減緩這種轉變的衝擊和對應考人的負擔，新

式考試方法的實施分年逐步進行，考試性向測驗和傳統學科

考所占的比例逐年調整，例如第一次考試 2004 年只有高階

外交人員考試使用 PSAT，但自 2005 年開始所有高階人員初

任考試均採用之，PSAT 占 50％，2006 年占 75％，2007 年取

消基本知識科目，全部採用 PSAT。

在高階公務人員考試第二個改革的重點是學科考試的

修正，將原來過多的考試科目予以減少，把評量的重點轉為

與實際工作有關的實務性和特殊性的知識，讓選才的過程更

充滿希望。對高級職位的職缺，近年要求需具備一定的實用

英文能力。其方式是要通過五種語言測驗的一種，選擇這五

種測驗的標準是每個韓國人都能很容易接觸，另外也必須是

著名測驗機構所實施的。筆試分為初試和複試。初試結束

後，按當年需用名額 1:10 的比例確定進入複試的考生人數，

同時規定進入複試的應考人單科成績不得低於 40 分，平均

分不得低於 60 分。

之前面試比較重視應試者之禮儀和筆試分數，自 2005

年起增加面試官，並強化面試方式以評估其工作能力，採集

體討論、個別展示（individual presentation）、與不提供

人事資料背景之面試進行，進入面試應考人數與擬錄用人數

之比約為 1.2:1。

另外，韓國在任用考試上的變化主要是推行均衡的人事

政策，擴大女性的比例，最少要達到 30%，5 級以上公務員

要達到 10%；擴大身心障礙者的任用比例，每個部門要有 2%

的比例；擴大技術職公務員任用比例，到 2008 年 5 級以上

公務員中要到達 40%。此外，在應考人來源上要擴大首爾以

外城市人員的任用比例，目的就是要使公務員隊伍更有代表

性。（曾慧敏，2006；傅興國、丁岩、盛桂英，2007）

五、強化公務員能力

過去韓國文官體制較為封閉，且採取職位分類以年資陞

遷的制度，很難培育專才公務人員，因而推動了一全面性改

革方案，強化公務人員專業能力，而非一般能力，建立了公

務人員培育計畫以提升公務人員能力。由中央人事委員會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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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制定政府人力開發政策，有計劃地委託國內外的各種教育

機構辦理公務員教育訓練活動，並根據需要隨時組織高級公

務員參加教育訓練。各級中央行政機關負責組織所屬公務員

辦理國家政策及自身業務專業的教育訓練。各級地方教育培

訓機構負責組織辦理公務員聘用預定者的基本教育，組織實

施在職的各種專業訓練和共同科目教育。中央人事委員會所

屬的中央公務員教育院負責 5級以上公務員的培訓，各級地

方公務員教育院承擔 6級以下公務員的培訓。所有公務員必

須至少每五年接受一次正規培訓，培訓成績作為晉升評估的

標準之一。（復旦大學公共績效與資訊化研究中心，2008）

為強化人力資源能力，韓國近年致力於整合工作及訓

練，以塑造公務機關之學習文化，所採教育訓練之創新措施

為：

（一） 廢除訓練的指定制度（point system），轉變為客製

化的訓練：

－強制公務員每年至少要有 100 小時之學習時數；

－公務員之學習點數有助於陞遷考量；

－自我主動式學習以提升競爭力。

（二）整合線上與離線學習課程，增加問題解決方式學習：

除了個別化的課程外，也提供多元、高標準、自我動

機訓練課程，結合線上與離線之職務併行教育訓練。

（三）自我主動式學習計畫，由主管負責訓練資歷較淺人

員，經驗累積傳承，建構符合機關特性的自律性人力

開發系統。

（四）集中培育改革人力，實施符合局長級、課長級、係長

級等各階層之領導力教育。

（五）運作多樣化的課程：

－教育訓練機關 : 中央公務員教育院等 27 個機關

－國內委託教育 : 大學等

－國外訓練 : 短期及長期訓練

（六）文官專業主義的制度化：進行較為複雜的訓練課程，

為各部會提供生涯發展課程（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同時增加轉任前最低的服務時間，並提供留

http://www.ppi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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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原職相關的激勵措施。

六、積極徵選優秀人才

為積極徵選優秀人才，韓國政府近年實施下列政策，以

主動尋找優秀人才：

（一） 建構國際人才資料庫（National Database），並運用

於人才選拔：

為延攬更多有能力的人進入政府部門，藉以確保公共人

力管理是公平客觀的，將政府、民間優秀人才，以資料庫建

構，資料庫涵蓋的職位包括總統府、中央部會、地方機關、

其他公共團體等機構之政務職位、公開職位、公務部門之資

深主管職位、委員會之委員等職位，人才的來源則廣及女

性、身心障礙人士、不在首都城區者、海外人士、科學家、

工程師等。蒐集的管道有搜尋公司、公眾推薦、媒體和網路、

出版品、人力資源專家、專業團體。2002 年要求推薦案例有

47 例，2007 年有 641 例。2002 年資料庫建置有 72,107 人，

2007 年建置有 142,286 人。

（二）開放型職位制度（Open Position System）：

1999 年施行之開放型職位制度，強調公開徵選人才，
不只來自公部門，也有來自私部門，要求每一部會 1~3 級
20%職位對外公開甄選，最近幾年來中央人事委員會有 129
個職位是透過開放型職位制度徵選進來。

表 1 為 1999~2007 年開放型職位制所度完成之成果，
代表經過 1~3 級公開甄選的人數近年來增加許多，且包含
民間機關及其他部會進用人員。表 2 是比較金大中總統與
盧武鉉總統完成改革不同數據，至盧武鉉總統時開放型職
位人數成長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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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99.11-2007.05 開放性職位制度任用狀況表

部會外開放

職位

制職

位總

數

沒有被

任命職

位

被任命

之職位

自己部

會內
附屬機

構
社會大眾

其他部

會

總數 219 33
186

(100%)

95

(51.1%)

91

(48.9%)

76

(40.9%)

15

(8.0%)

高級公務員

職位

(之前 1-3

級)

175 32
143

(100%)

81

(56.6%)

62

(43.4%)

49

(34.3%)

13

(9.1%)

課長職位（4

級）
44 1

43

(100%)

14

(32.6%)

29

(67.4%)

27

(62.8%)

2

(4.6%)

資料來源：南宮槿（2008）。

表 2、金大中政府與盧武鉉政府開放性職位任用比較表

自己部會外人數

任命職位總

數

自己部會內

人數
所屬機關

人數
一般民眾

其他部會人

數

金大中政府

2000.7-2003.2l

180

(100%)

151

(83.9%)

29

(16.1%)

22

(12.2%)

7

(3.9%)

盧武鉉政府

2003.2-2007.5.31

348

(100%)

190

(56.6%)

158

(43.4%)

132

(34.3%)

26

(9.1%)

資料來源：南宮槿（2008）。

（三）人事交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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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合理配置高級公務員資源，改善公務員團隊結
構，培養鍛煉複合型人才，韓國近年對中央行政部門局長
級公務員實行了部門間人事交流制度。人事交流的職位主
要包括：執行相關業務但是政策價值觀不同的職位、政策
物件和業務範圍重複或者相關程度較高的職位、為了完成
國家核心政策而需要優秀人才的職位、人力資源缺乏或組
織氣氛低落而需要新活力的職位。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
與民間交流，2004 年時局處級 2~3 級有 20 個職位完成交
流，至 2005 年 3~4 級有 30 個職位完成交流。

（四）職務分析：
職務分析是職務分類與公務員管理的前提條件。韓國政

府高度重視職務分析工作，把它作為公務員制度改革的切入

點。比如 2003－2006 年對高階公務員進行了職務分析後，

引入了高級公務員制度；2003－2004 年對中央全部局處級以

上職務進行了職務分析；2005－2006 年對新設職務和有所改

變的職務進行了職務分析。韓國政府為做好職務分析工作，

專門成立了由中央人事委員會、各部門職務分析推動小組、

民間調查機構以及由社會有關專家四部分人員構成的政府

職務分析推動機構。韓國政府公務員職務分析主要強調投

入、過程、產出三個重要環節以及專業知識、管理能力、處

理人際關係技巧、思維環境、思維挑戰性、行動能力、職務

規模、個人影響力等八個重要因素。每個重要因素都由低到

高分成三至五個層次。透過職務分析，明確責任，構建成果

管理體系；職務評價，設定職務等級，建立報酬體系；職務

能力要求的分析，建立評價體系和能力開發體系；職務要素

的分析，建立人員採用的標準。高級公務員制度的設定，就

是透過職務分析，改變了過去職級管理為核心的管理體系，

建立以職位管理為核心的管理方法。從而使 1-3 級高級公務

員形成有效競爭，不僅為高級公務員中低級別的公務員提供

了機會，也為吸引民間的優秀人才創造了條件。

韓國為建立更有效的公務員制度，對參與進行職務分析
的人員進行專門培訓。中央人事委員也會將工作從實施型轉
向諮詢型，並逐步把全部公務員職位進行分析，改變過去以
職級管理為主的傳統觀念，擴大人才的使用範圍（傅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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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岩、盛桂英， 2007）。
（五）公開職位制度（Ministry-wide Job Posting Program）：

公開職位制度是指為了提高政府內人力資源利用效
率，在出現職位空缺時採公開競爭選拔人才的制度。表 3：
代表 2000~最近，部會公開徵選人才逐年增加

表 3、參與公開職位制度之機構與職位統計

2000 年

前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7 年

5 月

機構 4 6 8 29 36 -

職位 48 5 13 244 460 530

資料來源：南宮槿（2008）。

（六）電子化人力資源管理

韓國政府建立人事政策支援系統（PPSS）管理各政府機

構的人力資源資料，和先前單純電腦化人事系統不同的是，

它以資訊管理系統和決策支援系統二個概念重新設計整體

的文官人力資本，這個管理系統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特色和功

能（曾慧敏，2006）：

1、是一個整合而非隨機的資料建置。

2、呈現多元的功能：將所有相關的人事作業予以聯結，人

事管理、教育、招募、福利等，角色從單純的資料蒐集、

儲存、分析、諮詢到策略規劃。

3、即時蒐集和分析的人事資料庫：拜科技的發展，藉由這

個系統，行政安全部和相關部會、總統府辦公室都能在

有科學分析，實證資料的基礎上做出更好的人事決策。

4、改善人事管理者和員工的服務：由於系統是全天候開放

的，個人或部會資料隨時可以更新，人事工作者可以節

省大量蒐集資料的時間和精力，各部會也對這個系統感

到相當滿意。

5、創造數位化時代一個新的組織文化：利用最先進的科技

創造一個更具創新的政府，類似全自動的商業作業流程

讓政府行政在數位時代裡更具效能、適應力，更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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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額人事費制度

所謂總額人事費制度，係指透過行政的生產性與工資預

算的整合，建構合理化的薪資制度，同時擴大各部會對內部

編制限額、職等調整等人力資源管理的權限。主管單位僅負

責控管各部會的工資預算總額與編制限額，而各部會則在工

資預算範圍內，為達成組織目標及提高成果，保留職等別編

制限額、工資分配的自律性，並對其結果負全部責任的制

度。由於下放管理許可權，各部門在公務員管理和工資分配

上擁有較大的權力，有利於推動部門積極性，從而實現組織

目標和成果的最大化。

韓國 2006 年開始實施總額人事費制度，但政府部門廣

泛實施從 2007 年開始，實施結果期望未來人事管理更有彈

性、效率、分權自律。中央政府核定金額後再撥給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核定標準，是按照該城市的人口、經濟能力、面積、

產業等情況核計經費，譬如中央政府給釜山市政府一筆經

費，按其經費預算任用新的公務員，也可以決定職等或職位

等等。使地方在人事管理更有彈性、效率。

近年韓國為強化國際競爭力，在公務人力資源發展有許

多改革政策與措施，由於研習時間只有 7 天，且正值韓國新

總統李明博先生就任，政府機關組織整併，中央人事委員會

與行政自治部併入行政安全部，有關人事政策雖持續進行，

但因政府更替，有些政策難免有些更張，惟因限於語言問

題，且行政安全部有關人事制度發展方面之資料韓文與英文

並未同步，僅能就考察機關所提供之資料及所查詢之資料進

行整理研究。

第三節 韓國未來人事改革課題

韓國新總統李明博先生就任後強調「小政府、大市場」
原則，大規模進行部會整併組織改革，如將隸屬總統之中央
人事委員會及行政自治部皆併至行政安全部(類似我國內政
部)，使得人事行政功能略為弱化，也使得某些改革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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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終身職業發展制度（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難以
維持。然而許多人事改革計畫仍被期望能繼續維持。

韓國文官制度改革仍要持續進行，李明博總統推出有 20
個議題，在此提出較為重要的二點（南宮槿，2008）：

為訓練公務人員擁有全球競爭力，未來政策將：
（一）強調採績效表現的人事管理制度：

韓國近年加強績效管理制度，惟據韓國學者南宮槿教
授觀察，針對 4級以上施行之績效契約制度施行成效並不是
很好，建議在未來在推動績效表現的人事管理制度時要注
意：(1)改善績效考核者與成果管理卡：考核長官須對下屬
說明清楚進行評估之方法與等級；(2)強化成果與補職管理
之間聯繫；(3) 持續提高績效獎金比例；(4) 加大各單位之
間差異指數；(5) 加強成果管理教育，以瞭解整套績效評估
制度該如何進行，提升成效。
(二)下放任用權，讓各部會機關可自行遴用需用人才。

以往人才徵選權都在中央人事委員會，現在將人才徵選
權下放給部會自行徵選，但各部會需依一致性之標準規範進
行徵選，2009 年將針對 5 級考試逐步採用此徵選方式。

目前韓國國民對新政府的人事改革的期望是成長，未來

人事改革將依民主政治、社會發展及國民需要續朝效率性、

民主性及公平性方向努力，為達此目標，未來人事改革將整

合績效原理與分權制度，維持政治中立、考量社會正義的人

事平衡、朝強化公正性、透明性、客觀性、合理性、開放性、

競爭性、績效主義、責任感(responsibility)、專業性、回

應性與工作能力方向努力，並擴大職務分析、績效獎金制

度，與達到客觀化、科學化的人力資源管理，強化國家人力

資本，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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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社會環境變遷與受西方人事制度改

革影響，韓國政府近幾年對文官制度採取大幅的改革措施，

如打破傳統封閉的人事制度，改革考選、晉升、報酬制度等，

這些改革與過去相較，有顯著的效果。而其改革所面臨的一

些問題，在我國文官制度發展過程中也有類似的狀況，因此

韓國政府文官制度改革經驗對我國文官制度之發展與改革

甚具參考價值。

本次研習團從出國前準備、經參訪研習到回國整理資

料，獲益良多，同時感謝韓國行政學會會長、首爾科技大學

南宮槿教授蒞臨考試院國際交流專題演講，講授「變遷中的

韓國文官制度」，使考試院同仁及研習團成員得以有機會對

韓國人事制度發展能進一步了解。本次研習有以下發現：

一、以人力為資本的觀點管理規劃文官制度

人力資源是當前國家競爭力的關鍵性資本，韓國政府在

文官制度展現強烈的企圖心，將公務員視為資本，加以

規劃管理，從公務人員等級、類別的劃分，不同職別的

進用，考試方式，考核、獎勵機制，到廣羅全國各方人

才資料庫的建立，都有一套完整的設計。

二、制定中長期人力資源開發計畫及目標

韓國政府根據國家總體人力資源需求計畫，通過對未來

行政需求和政府職能的預測，研訂國家中長期人力資源

開發計畫，並根據不同領域、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需

求，擬定各級別公務員的適當規模和長期人力開發調整

方案，並設定具體執行目標。

三、全國對文官制度改革的重視與共識

韓國文官制度改革成功因素除領導人對公務員制度改革

之持續支持外，政府與人力資源專家對人事制度的反

省、診斷、共識，國會、媒體、民眾之支持，所展現的

企圖心是韓國文官制度改革成功之重要因素。就整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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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韓國的公務員具有高昂的士氣和強烈的奉獻精神，

此外韓國社會在民族和文化上是單一化，消除了阻礙國

家政策發展等較為嚴重的衝突。

四、公務員謹守行政中立，使政策得以延續

韓國自 1987 年之後政黨輪替 5 次，一般公務員不隨意

表態，嚴守維持行政中立，不會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

使政府政策得以延續執行。自金大中政府即進行人事改

革，盧武鉉、李明博政府亦賡續其改革政策，政府改造

不僅是數量、職能分工、策略的改造，改造之政策執行

持續進行，不因政黨輪替而有所差別。

五、構建中央人事權威體制，強化人力資源發展

在人事權限權上，由中央集權逐步授權。建立整合中央

人事權威，高級公務員管理權威、強化人力資源管理資

訊應用，建立人才資源資料庫。提高處理外部環境變化

的能力和增強公共組織對人事管理的信任。

六、透過職務分析、職位評價，建構管理體系

職務分析是職務分類與公務員管理的前提條件。韓國政

府高度重視職務分析工作，把它作為公務員制度改革的

切入點。透過職務分析，明確責任，構建績效管理體系；

通過職務評價，設定職務等級，建立報酬體系；通過對

職務能力要求的分析，建立力量評價體系和能力開發體

系；通過對職務要素的分析，建立人員採用的標準。高

級公務員制度的設定，就是通過職務分析，改變了過去

職級管理為核心的管理體系，建立了以職位管理為核心

的管理方法。從而使過去 1-3 級高級公務員形成有效競

爭，不僅為高級公務員中低級別的公務員提供了機會，

也為吸引民間的優秀人才創造了條件。韓國為建立更加

有效的公務員制度，將逐步把全部公務員職位進行分

析，改變過去以職級管理為主的傳統觀念，擴大人才的

使用範圍。

七、靈活多樣的甄選方式，滿足機關用人需求

韓國為活化文官系統的動能，提升公共服務品質，引進

多元人才進入政府部門服務的政策，在核心人才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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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封閉轉向開放，發展多樣性和公開遴選方法，引

進靈活多樣的甄選方式，滿足公共部門變化的需要；擴

大公開職位甄選的範圍，提升女性、身心障礙人士、科

研人員和工程人員、地區人才聘用的代表性，推動公部

門和私部門之間，地方、中央政府之間的人員交流。為

了提高行政效能，韓國還建立實行特別錄用制度，對於

公開競爭考試補充人員困難的領域，如專業性較強的職

位及輔助性職位，實行契約制和雇傭制，依據個人知

識、技術、能力綜合排序，依次選拔聘用。

八、考選人才方式以能力取向逐漸取代學科知識

傳統注重背誦知識的學科考試已難以符合現今人才選

拔之需，韓國政府有計畫的逐年加入學科知識以外需要

的人格特質或性向，這個改變趨勢符合多數先進國家在

甄選人才的設計，從 2004 年開始 5 級考試的考選採用

PSAT 適性測驗，到 2007 年時第一試的部分全部以 PAST

為依據。另為提升外語能力，5級考試也都必須要通過

規定的五種語文考試中的一種，並規定外交類別人員分

數要高於其他人員。在公務員任用上，淡化學歷，自 2005

年起 5-7 級公務員任用考試的申請書上廢除學歷欄，同

時，突出能力，減少考試科目，調整應試年齡及面試方

式。韓國近年來將英語考試和公務適性測驗作為高級公

務員任用考試的主要內容，並積極推行「無背景面試」

制度。

九、開放性職位的公開與競爭，為國羅致菁英

開放型任用制度的核心就是開放和競爭，它不同於公部

門的內部晉升，也不同於針對外部專家的特別任用，它

是一項通過公職內外人士的公平競爭予以選拔任用的

制度，民間人士可以與內部公職人員通過公開、公平的

競爭進入高級公務員職位，為公務體系注入活水。

十、落實績效考核，提升競爭力

韓國採用績效獎金制度，以評量政府整體服務成效和個

人工作績效，又為讓有才能的人在政府服務可得到相當

報酬，訂定不同職級的評量依據，以不同評等不同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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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幅度激勵公務員，以提升工作效率及競爭力。考核獎

勵，以重資歷轉化為重績效和功績。建立績效管理和考

核制度，完善 5級以下的公務員考核制度，採用成果契

約制，把每年供給薪酬體制轉化為根據工作難度和重點

性職務效能薪酬制，激發公務員服務熱情。

十一、實施人事交流制度，培養多元人才

為了合理配置高級公務人力資源，改善公務人力結構，

培養鍛鍊多元人才，韓國近年對中央行政部門局長級公

務員實行了部門間人事交流制度。人事交流的職位主要

包括：執行相關業務但是政策價值觀不同的職位、政策

物件和業務範圍重複或者相關程度較高的職位、為了完

成核心國家政策而需要優秀人才的職位、由於人力資源

缺乏或組織氣氛低落而需要新活力的職位。韓國公務員

1至9級，其中第3級為重要高級公務員，相當司、處、

局長層級人員，由中央人事委員會統一進用、管理、陞

遷、考核，必要時進行工作輪調，施予不同領域的專業

教育訓練與歷練，使政策能確實落實。

十二、改善公務員工作環境條件，激勵工作士氣

為改善公務人員工作環境條件，調整報酬以符合現實水

平，從2000年開始推動改善公務員待遇計畫，讓公務人

員待遇較私人企業多出2％至4％，並調查參考700個企

業的待遇，訂出公務人員不同職級之年度薪資，另韓國

引進績效獎金制度，視工作績效表現，訂定不同職級的

評量依據，以及不同評等給予不同的獎勵幅度；另營造

優質、提昇工作士氣的辦公環境，以激發員工的工作士

氣，認真學習，提昇自我及國家之競爭力。

十三、加強人才培育與訓練，開發潛能，增強國力

投入經費，革新教育和訓練將文官培養成具競爭力之人

力資源，提供多元、高標準訓練課程，支援並監督各部

會訓練實務狀況，各部會自行設計基本訓練，訓練機構

則進行較專業的課程，加強訓練，型塑優質人力，增加

競爭力及提高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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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事項

經歸納整理本次研習機關所提供之相關資料及座談會

之交流意見，及參考有關韓國人事制度改革相關資料，發現

韓國文官制度改革經驗中，值得我國文官體制參考者，特加

以整理歸納為 12 項建議如下：

一、儘速完成制定公務人員行政中立法
韓國在國家公務員法明定公務員不得關涉政黨及其他

政治團體之組成，亦不得加入；公務員於選舉時，不得

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或特定人之行為；公務員對其他公

務員不得有要求違背上開之行為，亦不得以政治行為之

報酬或報復而約定給予某種利益或不利益。韓國公務員

均能謹守行政中立分際，使其國家推動政策因其專業得

以持續進行與推動，對國家整體發展助益甚大。我國近

年雖推動行政中立教育訓練，呼籲公務員嚴守行政中

立，然限於立法進度，始終缺乏相當法律規範，為健全

文官制度，加強對公務人員之保障，建立人民對公務員

之信賴，俾國家重要政策得以持續推動，實有必要建立

公務人員共同遵守之行政中立法制。使今後公務人員有

關行政中立之行為分際、權利義務等事項有明確之法律

依據可資遵循，俾使其於執行職務時，能做到依法行

政、公正執法，不偏袒任何黨派，不介入政治紛爭，以

為全國人民服務。對於提升政府效率與效能，健全文官

體制，助益極大；銓敘部前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行政中立

法草案，報請考試院審議後，分別於民國83年12月30

日、92年9月19日、94年10月13日及97年12月30日函請

立法院審議，惟尚未能完成立法程序。為促進整體文官

制度健全發展，應努力完成公務人員行政中立法之制

定。

二、研商文官制度改革共識

韓國近年文官制度改革成功，政府、公務員、媒體、學

者專家、民眾間取得人力資源政策共識是其成功的重要

因素，為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打造精簡彈性效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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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立優秀政府團隊，實應針對當前文官制度發展之問

題，深入瞭解探討，提出具體改進措施，為求成效宜效

法韓國採多方調查、研究、分析形成共識後實施。為凝

聚共識，可經全國人事行政會議規劃辦理相關事宜。

三、加強職務分析，研擬文官制度改革措施

為健全文官體制，發揮政府應有之效能，韓國近年加強

職務分析工作，明確責任，構建成果管理體系；透過職

務評價，設定職務等級，建立報酬體系；透過對職務能

力要求的分析，建立評價體系和能力開發體系；透過對

職務要素的分析，建立人員進用的標準。高級公務員制

度的設定，就是通過職務分析，改變了過去職級管理為

核心的管理體系，建立了以職位管理為核心的管理方

法。我國可研究加強職務分析，研擬文官制度改革措施。

四、擬定中長期計畫，以利健全文官體制

韓國人事制度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擬定中長期

計畫，設定明確目標，且計畫之規劃以長遠著眼，不受

限於政黨輪替或領導人之屆期，使其政策能延續推動，

不因領導人更替而中斷計畫及目標的執行，實可供我國

規劃政策發展參考，以利健全文官體制。

五、整合人事資訊系統及人才資料庫支援決策系統

韓國善用科技技術整合人事資訊系統，建立全國人力資

源管理系統支援決策運作，講求公開、透明，並利開放

競爭，另建立國際人才資料庫，也利於公私部門羅致人

才。我國近年雖也發展許多資訊系統支援決策，唯尚未

建立一整合性人力資源管理系統支援決策運作，實可朝

此方向努力，以支援決策並利各機關使用。

六、妥適規劃政務人員制度

韓國除財經部門外，政務官多由高階常任文官轉任，而

我國常任文官年資無法併計政務官年資、因回任後退休

金問題，往往使得高階優秀常任文官不願轉任政務官，

因而使政務官來源受限。因常任文官有豐富的行政經

歷，為利國家長遠發展，宜審慎規劃政務人員制度，以

吸引優秀菁英，為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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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強簡任升官訓練與職務歷練

韓國公務員要進入高級公務員必須經過候選人教育

培訓課程培訓，培訓後還要進行能力評量，能力評

量合格者才能進入高級公務員，為增加高級公務員

之職務歷練，實施職務輪調，與成果管理績效考核，

並開放部分職位公開競爭，以活化及提升高級公務

員之能力，發揮決策功能。為提升我國高級公務人

力，可加強我國目前簡任升官等訓練，及公私部門

高階人員之交流及訓練，以加強其職務歷練與增進

見聞，提升決策能力。

八、改善考選制度，以拔擢優秀人才

韓國公務員考試制度近年為適應環境變遷，及民眾需求

與機關需要，在應考資格、應試科目、考試方式、錄取

標準等皆有改善措施，以拔擢優秀人才，如共同科目改

採公務適性測驗，英文為共同必考科目、取消學歷及年

齡限制、尊重兩性平等採取男女錄取比率不得逾 30%限

制、增加面試等都值得我國考選制度改進參考。另韓國

分階段考試，各階段之考試科目、及格標準及錄取名額

以需用名額的倍數錄取（5 倍、1.2 倍或 10 倍，依級別

及職別而有不同）等，可確保錄取人員之水準及減少試

務人力、社會成本、經費支出亦可供規劃考選制度參酌。

九、為應機關用人需要，靈活任用機制

韓國多樣性的公開招聘公務人力方法，解決各部門不同

的人才需求，使人力資源管理更加個別化、開放與競

爭，也促進人員流動，提升政府績效，然韓國在開放之

際同時也做好分類管理，各類別公務員有不同之生涯發

展，不因政治變化而有變化，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

是互不交流，各有各的陞遷體系。公開競爭考試與特別

任用考試之人員、契約職及技能職人員亦分類管理，不

因民眾或民意代表反應而鬆綁政策，以維護健全文官體

制。現正值社會多元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為彈性用人

及解決失業問題，政府規劃多元進用方式及釋出許多工

作機會，建議預先做好規劃管理，以免日後有破壞文官



- 83 -

體制發展之虞。

十、配合政府推動組織改造
政府組織再造工程是一項困難度極高的工程，但為

因應全球化競爭時代需求，韓國政治改革在李明博所帶

領的新政府上台後仍在持續進行，相對於我國，攸關國

家競爭核心的中央政府組織再造工程卻進度緩慢，我國

政府組織向有數量太多，層級太多，組織定位不明之隱

憂，實有必要加速腳步調整改善，以有助於增進政府服

務效率，提升國家競爭力。

另外韓國為精簡機構，提高政府工作效率，讓新政

府成為對將來未雨绸缪、工作出色的「能幹型政府」，

為民間和地方不斷注入新鲜活力的「小型政府」，竭盡

全力為民謀利益的「服務型政府」，暢通無阻、靈活、

創造性工作的「務實政府」，韓國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

根據 2008 年 2月 29 日修訂的《政府組織法》，對各中

央行政部門的名稱及職能進行調整。有關政府改造工程

可參採韓國做法，以利政府運作及穩定人心。

十一、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以汲取經驗擴大視野

韓國近年向國際化發展，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爭取主辦

聯合國、APEC、OECD 等國際組織的相關活動，與其他國

家簽訂各種互助備忘錄，接待各國代表到韓國參訪各項

建設，派員至落後國家協助發展等等，為提升國際化，

宣揚我國文官制度發展，宜推動國際交流，加強公務人

員互訪活動，以助推展實質外交，並汲取他國經驗，並

擴展視野，以助政策之研擬及正確的決策。

十二、加強電子化政府服務，以利國際行銷

韓國近年積極推動電子化政府，近二年美國布朗大學電

子化政府國際評比皆排名第一，各政府機關網站提供豐

富多元的業務資訊與互動交流功能，資料新穎活潑，整

體網頁設計簡潔容易使用，輔以多元加值服務與友善設

計，有效提升行政效率及機關與網站形象。但是大部分

的功能僅設計於當地語言版本，雖然有英文版本及其他

語言版本，但礙於內容翻譯與資訊維護成本較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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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語言版本網站內容通常侷限於靜態資訊，且資訊也

略嫌不足。對於外國人欲了解其機關運作及制度發展情

形，實有困難。因此建議政府在推動國際化及電子化政

府之際，除滿足本國人需求積極充實網站資訊外，也應

充實英文網站內容，俾利國際尋找人事制度相關資訊，

有效國際行銷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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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任用考試科目表

（公務員任用考試令（總統令 18716 號）第七條第一項）

職列 教導官
考試科目

職類 矯治教育 教誨 分類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必考 矯治教育學、刑事訴訟法、

刑法、行政法

矯治教育學、教育學、刑

法、刑事訴訟法

矯治教育學、心理學、刑

法、刑事訴訟法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行政法、社會學、心理學、

宗教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行政法、社會學、教育

學、分類審查論、宗教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必考 矯治教育學、刑事訴訟法 矯治教育學 矯治教育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刑法、刑事訴訟法、教育

學、社會問題論、宗教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刑法、刑事訴訟法、心理

學、社會問題論、分類審

查論、宗教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公升

第二次 必考 矯治教育學、刑事訴訟法，、

刑法

矯治教育學、教育學、刑

事訴訟法

矯治教育學、心理學、刑

事訴訟法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矯治教育學、刑事訴

訟法、行政法

憲法、矯治教育學、教育

學、心理學

憲法、矯治教育學、教育

學、心理學

第一次 必考 憲法 憲法 憲法

必考 矯治教育學、刑事訴訟法 矯治教育學 矯治教育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刑事訴訟法、教育學、社

會問題論、宗教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刑事訴訟法、心理學、社

會問題論、分類審查論、

宗教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矯治教育學概論、刑事訴訟

法概論

矯治教育學概論、教育學

概論

矯治教育學概論、心理學

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社會 社會 社會

9

特

招，專

職晉

級

第二次 必考 矯治教育學概論 矯治教育學概論 矯治教育學概論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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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保護 檢察事務 毒品搜查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保護 檢察事務 檢察搜查 毒品搜查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刑法、刑事訴訟法、心理

學、刑事政策

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

法、矯治教育學

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

英語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教育學、社會學、社會福

利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行政學、經濟學、勞動法、

社會學、民法（親屬繼承

法除外）會計學、法醫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行政學、經濟學、稅法、藥

物學、民法（親屬繼承法除

外） 會計學、法醫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必考 刑事訴訟法 刑法，刑事訴訟法 刑法，刑事訴訟法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教育學、社會學、社會福

利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刑事訴訟法、心理學、社

會福利學

刑法、刑事訴訟法、矯治

教育學

刑法、刑事訴訟法、英語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刑事訴訟法、心理

學、刑事政策

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

行政法

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

藥物學

第一次 必考 憲法 刑法 刑法

必考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行政法 刑事訴訟法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教育學、社會福利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英語、行政法、藥物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刑事訴訟法概論、社會福

利學概論

刑法總論、刑事訴訟法概

論

刑法總論、刑事訴訟法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社會 刑法總論 刑事訴訟法概論

必考 刑事訴訟法

8

級

及

9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刑事訴訟法概論、教育學

概論、心理學概論其中之

一個科目

英語、刑法總論、藥物學概

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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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出入境管理 鐵路公共安全 行政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出入境管理 鐵路公共安全 一般行政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刑

法、行政法

刑事訴訟法、刑法、行政

法、行政學

行政法、行政學、經濟學、

政治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行政學、政治學、經濟學、

民法（親屬繼承法除外）、

德語、法語、俄語、中文、

日語、西班牙語、阿拉伯

語、馬來-印尼語其中之一

個科目

經濟學、社會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民法（親屬繼承法除外）、情

報體系論、調查方法論（統

計分析除外）、政策學、國際

法、地方性爭論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必考 行政法 刑事訴訟法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

學、國際法、德語、法語、

俄語、中文、日語、西班

牙語、阿拉伯語、馬來-

印尼語其中之一個科目

刑法、行政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行政學、政治學、經濟學，、

地區社會開發論、土地公

法、公企業論、會計學、專

利法、經營學、民法總則，、

調查方法論（統計分析除

外）、體育學、文化史、媒體

論、財政學、貿易學、保健

行政學、地方性爭論、稅

法，、關稅法、國際經濟學，、

國際法、交通學、勞動法，、

外語（英語、德語、法語、

俄語、中文、或日語）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刑

法，

刑事訴訟法、刑法、行政

學

行政法、行政學、政治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國際法、

刑事訴訟法

憲法、刑事訴訟法、刑法，

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行政學、經

濟學

第一次 必考 英語 憲法 行政學

必考 行政學 刑事訴訟法 行政法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刑法、刑事訴訟法、國際

法、德語、法語、俄語，

中文、日語、西班牙語，、

阿拉伯語、馬來-印尼語其

中之一個科目

刑法、行政法其中之一個

科目

經濟學、國際法、會計學、

民法（親屬繼承法除外）、地

方性爭論、英語，德語、法

語、俄語、中文、日語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行政法總論、國際法概論 刑事訴訟法概論、刑法總

論

行政法總論、行政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英語 社會 社會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國際法概論 行政法總論 行政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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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行政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法務行政 財政 國際通商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行政法、民法（親屬繼承

法除外）、行政學、民事訴

訟法

經濟學、財政學、行政法、

行政學

國際法、國際經濟學、行政

法、英語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商法、勞動法、稅法、社

會法、國際法、經濟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商法、會計學、經營學、稅

法、國際經濟學、統計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經濟學、貿易學、財政學、

經營學、國際政治學、行政

學、德語、法語、俄語、中

文、日語、西班牙語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必考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與一般行政職類相同） （與一般行政職類相同） （與一般行政職類相同）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民法（親屬繼承法除外）

民事訴訟法、行政學

經濟學、財政學、行政學 國際法、國際經濟學、行政

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民法（親

屬繼承法除外）民事訴訟

法

憲法、行政法、經濟學、會

計學

憲法、國際法、國際經濟

學、貿易學

第一次 必考 民法（親屬繼承法除外 經濟學 英語

必考 行政法 行政法 行政法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國際法、勞動法、社會

法，、民事訴訟法、英語、

德語、法語、俄語、中文、

日語、其中之一個科目

行政學、財政學、會計學、

統計學、經營學、貿易學、

英語、德語、法語、俄語，、

中文、日語其中之一個科目

國際經濟學、國際法、貿易

學、德語、法語、俄語、中

文、日語、西班牙語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行政法總論 經濟學概論、會計原理 國際法概論、經濟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社會 社會 社會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行政法總論 經濟學概論 國際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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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行政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運輸 勞動 文化宣傳 教育行政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

解析、狀況判

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

狀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

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勞動法、勞動經

濟學、行政法，

經濟學

文化史、媒體論、行政

法、行政學

教育學、行政

法、行政學、

經濟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社會學、經營

學、勞資關係

論、產業心理

學、民法（親屬

繼承法除外）其

中之一個科目

社會學、韓國思想史、

藝術論、

戲劇電影論，美術史、

美學、觀光學、文物管

理學、通訊理論、媒體

調查方法論、韓國言論

史、公共關係論、報紙

論、廣播論、出版雜誌

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調查方法論

（統計分析除

外）、財政學、

政策學、教育

哲學、教育心

理學、教育社

會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

法、

必考 教育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與一般行政

職類相同）

經營學、勞動

法、民法（親屬

繼承法除外）、

產業工學、產業

心理學、社會

學、產業組織論

中的 2 個科目

文化史、藝術論、戲劇

電影論、美學、觀光

學、宗教學、文物管理

學、媒體論、媒體調查

方法論、公共關係論、

韓國言論史、報紙論、

廣播論、出版雜誌論中

的 2 個科目

教育哲學、教

育心理學、教

育社會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

英語

憲法、行政法、

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

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行政學、經營

學、會計學

勞動法、勞動經

濟學、經濟學

文化史、行政學、媒體

論

行政學、教育

學、經濟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

字）英語、韓國

史

國語（包括漢

字）英語、韓國

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

語、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

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

經營學、經濟學

憲法、勞動法、

行政法、經濟學

憲法、行政法、文化

史、通訊理論

憲法、行政

法、教育學、

行政學

第一次 必考 經營學 勞動法 文化史 教育學

必考 行政法、經濟學 行政法 行政法 行政法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社會學、經濟

學、勞動經濟

學、產業製造

論、產業工學、

產業心理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媒體論、韓國思想史、

藝術論、戲劇電影論、

美術史、美學、觀光

學、宗教學、人類學、

文物管理學、通訊理

論、媒體調查方法論、

韓國言論史、報紙論、

廣播論、英語、德語、

法語、俄語、中文、日

語其中之一個科目

教育心理學、

教育社會學、

邏輯學、教育

課程，、英語、

德語、法語、

俄語、中文、

日語其中之一

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

國史

國語、英語、韓

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

韓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經營學概論、鐵

路法概論

勞動法概論、行

政法總論

文化史、通訊理論 教育學概論、

行政法總論

第一次 必考 經營學概論 勞動法概論 教育法概論

必考 文化史、文物管理學、媒

體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8

級

及 9

級

特

招，專

職晉

級

第二次

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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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稅務 關稅 職業商談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稅務 關稅 職業商談

第一次 必考

必考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第一次 必考

必考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與一般行政職類相同） （與一般行政職類相同） （與一般行政職類相同）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會計學、稅法、財政學 貿易學、關稅法、財政學 勞動法、職業商談心理學、

職業情報論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稅法、會計學、經

濟學

憲法、行政學、關稅法、

貿易學

憲法、勞動法、行政法、職

業商談心理學

第一次 必考 行政法 行政法 勞動法

必考 稅法、會計法 關稅法 職業商談心理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貿易學、經濟學、刑法總

論、自然科學概論、英語、

德語、法語、俄語、中文、

日語其中之一個科目

職業情報論、勞動經濟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稅法概論、會計學（會計

原理、成本會計）

關稅法概論、會計原理 勞動法概論、職業商談心理

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社會 社會 社會

8

級

及

9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商業會計 關稅法概論 勞資關係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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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社會福利 統計 司書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社會福利 統計 司書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社會福利學、社會學、行

政法，經濟學

統計學、社會學、行政法，、

經濟學

資料組織論、圖書館經營

論、參考服務論、情報學概

論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調查方法論（統計分析除

外）、社會心理學、社會問

題論、社會發、社會政策、

行政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經濟數學、標本調查論、編

程語言論、資料結構論、調

查方法論（統計分析除外），

回歸分析其中之一個科目

人文科學文獻、自然科學文

獻、社會科學文獻、東洋文

獻、圖書館史、資料選修論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憲法、行政法

必考 社會福利學 統計學、調查方法論（統計

分析除外）

資料組織論、圖書館經營論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社會學、社會政策、社會

法、社會心理學、社會問

題論、調查方法論（統計

分析除外）其中之一個科

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憲法、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社會學、社會福利學、經

濟學

統計學、社會學、經濟學 資料組織論、圖書館經營

論、資料選修論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社會福利

法、社會學

憲法、行政法、統計學、經

濟學

憲法、資料組織論、圖書館

經營論、情報服務論

第一次 必考 社會福利學 行政法 行政法

必考 行政法 統計學 資料組織論，圖書館經營論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行政學、社會學、社會法、

社會問題論、經濟學、英

語、德語、法語、俄語、

中文、日語其中之一個科

目

調查方法論（統計分析除

外）、標本調查論、經濟數

學、經濟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社會福利學概論、行政法

總論

統計學概論、經濟學概論 資料組織概論、情報服務概

論

第一次 必考 社會 數學 社會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社會福利學概論 統計學概論 資料組織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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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審計 工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審計 一般機械 農業機械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

狀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財政學、行政學、經濟學，、

會計學

機械工作法、機械設

計、材料力學

農業動力學、農作業機械

學、農產加工機械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商法、刑法總論、經營學，

調查方法論（統計分析除

外）、行政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熱力學、流體力學、動

力學、自動控制其中之

一個科目

農業機械設計、農業設施工

學、農業經營學、畜牧機械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

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財政學 機械工作法 農業動力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會計學、行政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機械設計、材料力學，

熱力學、流體力學、動

力學、自動控制其中之

一個科目

農作業機械學、農產加工機

械學、農業機械設計、農業

設施工學、畜牧機械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憲法、行政學、英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

英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財政學、會計學、經濟學 機械工作法、機械設

計、材料力學

農業動力學、農作業機械

學、農產加工機械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

語、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憲法、行政法、會計學、經

營學

物理學概論、機械工作

法、機械設計、自動控

制

物理學概論、農業機械學、

農業設施工學、自動控制

第一次 必考 財政學 物理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必考 行政法、會計學 機械工作法 農業動力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機械設計、材料力學、

熱力學、流體力學等力

學自動控制其中之一

個科目

農作業機械學、農產加工機

械學、農業機械設計、農業

設施工學、畜牧機械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行政法總論、會計學（會計

原理，成本會計）

機械一般、機械設計 農業動力學概論、農作業機

械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社會 物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會計學（會計原理，成本會

計）

機械一般、機械設計 農業動力學概論、農作業機

械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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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工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駕駛 航空宇宙 電氣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必考 機械工作法、機械設計，、

鐵路車輛

航空領域、飛機構造力學，、

飛機動力裝置

電氣磁學、電路理論、電

氣磁氣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材料力學、熱力學、流體

力學、動力學、自動控制

其中之一個科目

結構解析、材料力學、熱力

學、火箭工學、飛行力學、

流體力學、壓縮性空氣力

學、控制原理其中之一個科

目

電力系統工學、電力電子

工學、自動控制、電子電

路、數字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航空宇宙工學理論、行政法

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機械工學法 航空力學 電氣磁氣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機械設計、材料力學、熱

力學、流體力學、動力學、

自動控制、鐵路車輛其中

之一個科目

飛機結構力學、飛機動力裝

置、結構解析、材料力學、

熱力學、火箭工學、飛行力

學、流體力學、壓縮性空氣

力學、控制原理其中之一個

科目

電路理論、電氣磁氣、電

力系統工學、電力電子工

學、自動控制、電子電

路、數字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航空宇宙工學概論、行政

法，英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機械工作法、機械設計、

鐵路車輛

航空力學、飛機製造力學、

飛機動力裝置

電氣磁氣學、線路理論、

電氣磁氣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機械工作

法、機械設計、自動控制

物理學概論、航空力學、飛

機結構力學、飛機動力裝置

物理學概論、電氣磁氣

學、電路理論、電氣磁氣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 航空宇宙工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必考 機械工作法 航空力學 電氣磁氣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機械設計、材料力學、熱

力學、流體力學、動力學、

自動控制、鐵路車輛其中

之一個科目

飛機結構力學、飛機動力裝

置、結構解析、材料力學、

熱力學、火箭工學、飛行力

學、流體力學、壓縮性空氣

力學、控制原理其中之一個

科目

電路理論、電氣磁氣、電

力系統工學、自動控制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機械一般、機械設計 飛行原理、飛機電子裝置 電氣理論、電氣磁氣

第一次 必考 物理 飛機一般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機械一般、機械設計 飛行原理、飛機電子裝置 電氣理論、電氣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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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工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電子 原子力 造船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電氣磁氣學、電子電路、

電路理論

原子爐工學、原子爐理論、

保健物理學

造船海洋工學、船舶設計、

船舶結構力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半導體工學、自動控制、

通訊工學、電子材料、數

位工學、電腦工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核材料工學、核燃料管理、

核化學工學、原子爐安全工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船舶流體力學、造船工作法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電氣磁氣學 原子爐工學 造船海洋工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電子電路、電路理論、半

導體工學、自動控制、通

訊工學、電子材料，數位

工學，電腦工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原子爐理論、保健物理學、

核材料工學、核燃料管理、

核化學工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船舶設計、船舶結構力學、

船舶流體力學、造船工作法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電氣磁氣學、電子電路、

電路理論

原子爐工學、原子爐理論、

保健物理學

造船海洋工學、船舶設計、

船舶結構力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電氣磁氣

學、電子電路、數字工學

物理學概論、原子爐工學，

原子爐安全工學、保健物理

學

物理學概論、造船海洋工

學、船舶設計、船舶流體力

學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必考 電氣磁氣學 物理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電氣磁氣學 原子爐工學 造船海洋工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電子機器、電子工學概論 核工學概論、保健物理學概

論

造船工學一般、船舶結構

第一次 必考 物理 物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電氣理論、電子工學概論 核工學概論、保健物理學概

論

造船工學一般、船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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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工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金屬 冶金 纖維 化工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必考 提煉原理、物理冶金、鑄造

工學

纖維材料學、纖維計測學、

纖維加工學

化工熱力學、傳送現象、

工業化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粉末冶金、金屬材料、金屬

加工、材料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紡線工學、提布工學、染色

學、紡紗工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反應工學、工程控制設

計、分離工程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一般金屬學、行政法總論 纖維工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化學工學概論、行政總論

必考 提煉原理 纖維材料學 化工熱力學、傳送現象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粉末冶金、鑄造工學、金屬

材料、金屬加工、材料工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紡線工學、提布工學、染色

學、纖維加工學、紡紗工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一般金屬學、行政法、英語 纖維工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化學工學概論、行政法、

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化學冶金、物理冶金、鑄造

工學

纖維材料學、纖維計測學、

纖維加工學

化工熱力學、傳送現象、

工業化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提煉工學、金

屬材料、金屬加工

化學概論、紡線工學、纖維

材料學、纖維加工學

化學概論、化工熱力學、

傳送現象、反應工學

第一次 必考 一般金屬學 天然纖維學 化學工學概論

必考 提煉原理、鑄造工學 人造纖維學 化工熱力學、傳送現象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紡線工學、提布工學、染色

學、纖維加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金屬材料、金屬加工 纖維材料、紡線 化學工學一般、工業化學

第一次 必考 化學 化學 化學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金屬材料、簡述提煉 纖維材料、紡線 有機工業化學、無機工業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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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工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資源 物理 一般農業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資源開發工學、地質學、

資源處理工學

一般力學、電氣磁氣學、固

體物理學

栽培學、食用作物學、農業

經營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物理探查、應用地球化

學、岩石力學、資源經濟

學、石油開發工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量子力學、熱物理學、光學、

原子核子物理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土壤學、作物寶物學、園藝

學、農村社會學、視頻加工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資源工學概論、行政法總

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栽培學、行政法總論

必考 資源開發工學 一般力學 食用作物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地質學、物理探查、應用

地球化學、岩石力學、資

源經濟學、資源處理工

學、石油開發工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電氣磁氣學、量子力學、固

體物理學、熱物理學、光學、

原子核子物理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土壤學、農業經營學、作物

保護學、園藝學、食品加工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資源工學概論、行政法、

英語

物理概論學、行政法、英語， 栽培學、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資源開發工學、地質學、

礦物處理工學

一般力學、電氣磁氣學、固

體物理學

食用作物學、土壤學、農業

經營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資源開發工

學、地質學、資源處理工

學

物理學概論、一般力學、電

氣磁氣學、光學

生物學概論、栽培學、食用

作物學、土壤學

第一次 必考 資源工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栽培學

必考 資源開發工學 一般力學 食用作物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地質學、物理探查、岩石

力學、資源處理工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電氣磁氣學、現代物理學、

熱物理學、流體力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土壤學、作物保護學、園藝

學、食品加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資源開發、資源處理 物理、化學 栽培學概論、食用作物

第一次 必考 物理 數學 生物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資源開發、地質學概論 物理、地球科學 食用作物、農業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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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農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蠶業 農化學 植物檢疫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育蠶學、栽桑學、 製紗學 生化學、土壤學、肥料植物

營養學

作物保護學、植物病理學、

農業害蟲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蠶桑保護學、絹絲加工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農藥學、食品化學、有機化

學、分子生物學、農業環境

化學、微生物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土壤學、雜草學、農藥學，

栽培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蠶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化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育蠶學 生化學 作物保護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栽桑學、制紗學、蠶桑保

護學、絹絲加工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土壤學、肥料植物營養學、

農藥學、食品化學、分子生

物學、農業環境化學、微生

物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植物病理學、農業害蟲學、

農藥學、雜草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蠶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化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育蠶學、栽桑學、製紗學 生化學、土壤學、肥料食品

營養學

作物保護學、植物病理學、

農業害蟲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育蠶學、栽

桑學、絹絲加工學

化學概論、土壤學、有機化

學、分析化學

生物學概論、植物病理學、

農業害蟲學、栽培學

第一次 必考 蠶學概論 化學概論 生物學概論

必考 育蠶學 生化學 作物保護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栽桑學、製紗學、蠶桑保

護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土壤學、肥料植物營養學，

農藥學、食品化學、分子生

物學、農業環境化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植物病理學、農業害蟲學、

雜草學、農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育蠶、栽桑 有機化學概論、分析化學概

論

栽培學概論、作物保護

第一次 必考 生物 化學 生物

8

級

及

9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育蠶、栽桑 農業生產環境、有機化學概

論

作物、農業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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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農業 林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駕駛 航空宇宙 山林園林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

狀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判

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家畜飼養學、家畜育種

學、畜牧經營學

作物育種學、遺傳學、生化學 造林學、園林計畫學、山林

生態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家畜繁殖學、畜牧加工

學、草地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蛋白質學、微生物學、植物生

理學、生物情報學、生物統計

學、植物分類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山林政策學、園林管理學、

園林樹木學、園林式工學、

園林設計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畜牧學概論、行政法總

論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造林學、行政法總論

必考 家畜飼養學， 作物育種學 園林及化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家畜育種學、家畜繁殖

學、畜牧經營學、畜牧

加工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生化學、蛋白質學、微生物學，

植物生理學、生物情報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山林生態學、園林管理學、

園林樹木學、園林式工學、

園林設計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畜牧學概論、行政法、

英語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園林及化學、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畜牧飼養學、家畜育種

學，畜牧經營學

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生化學 造林學、山林生態學、園林

管理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

語、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國

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家畜飼養

學、家畜育種學

生物學概論、遺傳學分子生物

學、生化學

造林學、園林及化學、山林

生態學、園林管理學

第一次 必考 畜牧學概論 生物學概論 園林學

必考 家畜飼養學 作物育種學 園林計畫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家畜飼養學、家畜繁殖

學、畜牧經營學、畜牧

加工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分子生物學、生化學、蛋白質

學、微生物學、植物生理學、

生物情報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山林生態學、園林管理學、

園林樹木學、園林式工學、

園林設計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家畜飼養、家畜育種 生物學概論、遺傳學 造林、園林計畫

第一次 必考 畜牧 生物 生物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家畜飼養、 草地 遺傳學、作物育種學 造林、園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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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林業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山林資源 山林保護 山林利用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

狀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造林學、林業經營學、山

林政策學

造林學、山林保護學，

樹木學

樹木學、木材力學、木材化

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山林工學、樹木學、木材

加工學、園林學、山林保

護學、林業經濟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山林政策學、林業經濟

學、山林工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木材乾燥學、木質材料學、

木結構學、木材解剖學、紙

漿學、林產製造學、造紙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造林學、行政法總論 造林學、行政法總論 樹木學、行政法總論

必考 林業經營學 山林保護學 木材解剖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山林保護學、山林政策

學、樹木學、木材加工

學、山林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山林政策學、林業經營

學、山林工學、樹木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木材力學、木材化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

英語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造林學、林業經營學、山

林政策學

造林學、山林保護學、

樹木學

樹木學、木材力學、木材化

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

語、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造林學、林

業經營學、園林學

生物學概論、造林學、

山林保護學、山林工學

生物學概論、木材力學、木

材化學、木材加工學

第一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 造林學 樹木學

必考 造林學 山林保護學 木材解剖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樹木學、山林保護學、山

林工學、林業經營學、木

材加工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山林政策學、林業經營

學、山林工學、樹木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木材力學、木材化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造林、林業經營 造林、山林保護 造林、林產加工

第一次 必考 生物 生物 生物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造林、林業經營 造林、林業經營 造林、林業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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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獸醫 海洋水產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獸醫 一般海洋 一般水產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獸醫保健學 海洋生態學 水產生物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獸醫生理學、獸醫藥理學、

獸醫寄生蟲學、獸醫內科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地質海洋學、物理海洋

學、海洋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水產資源學、水產養殖學、

水產經營學、水產加工學、

漁具漁法學、水產業法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獸醫微生物學、行政法總論 海洋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獸醫保健學 海洋生態學 水產生物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獸醫傳染病學、獸醫生理

學、獸醫病理學、獸醫藥理

學、獸醫寄生蟲學、獸醫內

科學、獸醫產科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地質海洋學、化學海洋

學、物理海洋學、海洋工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水產海洋學、水產資源學、

水產養殖學、水產經營學、

水產加工學、漁具漁法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獸醫微生物學、行政法、英

語

海洋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獸醫保健學、獸醫傳染病

學、獸醫病理學

物理海洋學、海洋污染

學、海洋生態學

水產生物學、水產海洋學、

水產經營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獸醫保健學、

獸醫傳染病學、獸醫病理學

海洋學概論、海洋調查方

法、海洋污染學、海洋生

態化

生物學概論、水產海洋學、

水產資源學、水產經營學

第一次 必考 獸醫微生物學 海洋學概論 水產學概論

必考 獸醫保健學 海洋污染學 水產生物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獸醫傳染病學、獸醫生理

學、獸醫病理學、獸醫藥理

學、獸醫寄生蟲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地質海洋學、生物海洋

學、物理海洋學、海洋調

查方法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水產海洋學、水產資源學、

水產養殖學、水產經營學、

水產加工學、漁具漁法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家畜衛生、獸醫傳染病 海洋學概論、海洋調查方

法論

水產一般、水產經營

第一次 必考 生物 海洋學概論 水產一般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家畜衛生、獸醫傳染病 海洋調查方法論、海洋污

染學

水產生物、水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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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海洋水產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水產製造 水產增殖 漁獲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水產加工學、水產化學、

水產經營學

水產養殖學、水產資源學、

魚病學

漁具漁法學、漁場學、漁業

機器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食品衛生學、冷凍冷藏

學、營養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水產經營學、海洋污染學、

水產海洋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水產資源學、船舶運用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水產加工學 水產養殖學 漁具漁法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水產化學、食品衛生學、

冷凍冷藏學、營養學、水

產經營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水產資源學、水產經營學，

海洋污染學、水產海洋學、

魚病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漁場學、漁業機器學、水產

資源學、船舶運用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水產加工學、水產化學、

水產經營學

水產養殖學、水產資源學、

魚病學

漁具漁法學、漁場學、漁業

機器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水產加工

學、水產化學、水產經營

學

生物學概論、水產養殖學、

水產資源學、海洋污染學

生物學概論、漁具漁法學、

漁業機器學、水產資源學

第一次 必考 水產學概論 水產學概論 水產學概論

必考 水產加工學 水產養殖學 漁具漁法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水產化學、食品衛生學、

冷凍冷藏學、營養學、水

產經營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水產資源學、水產經營學、

海洋污染學、水產海洋學，

魚病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漁場學、漁業機器學、水產

資源學、船舶運用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水產一般、水產加工 水產養殖、水產生物 水產一般、漁業

第一次 必考 水產一般 水產一般 水產一般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水產加工、食品化學概論 水產養殖、水產生物 漁業、水產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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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海洋水產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水產物檢查 一般船舶 船舶航海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水產化學、食品衛生學、

魚病學

船舶機關學、航海學、海運

論

航海學、運用學、海上安全

論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水產加工學、冷凍冷藏

學、海洋污染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海事英語、海上保險論、海

上安全論、造船工學、海事

法規其中之一個科目

海運論、船舶機關學、海事

法規、海事英語、航海儀錶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水產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船舶概論、行政法總論 船舶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水產化學 海上安全論 航海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食品衛生學、水產加工

學、冷凍冷藏學、魚病學，

海洋污染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船舶機關學、航海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運用學、海事法規、海事英

語、海上安全論、海運論、

航海儀錶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船舶概論、行政法、英語 船舶概論、行政法、英語 船舶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水產化學、食品衛生學、

魚病學

船舶機關學、航海學、海運

論

航海學、運用學、海上安全

論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水產化學、

食品衛生學、水產加工學

物理學概論、船舶機關學、

航海學、海上安全論

物理學概論、航海學、運用

學、海上安全論

第一次 必考 水產學概論 船舶概論 船舶概論

必考 水產化學 海上安全論 航海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食品衛生學、水產加工

學、冷凍冷藏學，魚病學、

海洋污染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船舶機關學、航海學、海事

用於、海上保險論、海運論

其中之一個科目

運用學、海事法規、海事用

語、海上安全論、海運論，

航海儀錶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食品化學概論、水產食品

衛生

船舶機關、航海 航海、船舶運用

第一次 必考 水產一般 物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食品化學概論、水產食品

衛生

機關一般、船舶一般 船舶一般、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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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海洋水產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船舶機關 船舶管制 水路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船舶機關學、電氣工學、

輔助機器

海上交通管理論、航海學、

海事英語

指紋航海學、測地學、海洋

物理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航海學、機械工作法、船

舶自動控制、電子工學、

海運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船舶操縱學、無線通訊工

學、航路標誌論、海上交通

法其中之一個科目

水深測量、地圖製作（海

圖）、水路圖紙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船舶概論、行政法總論 海上交通管理論、行政法總

論

，地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船舶機關學 航海學 指紋航海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機關設備規定、輔助機

械、機械工作法、船舶自

動控制、電氣工學、電子

工學、航海學、海運論其

中之一個科目

海事英語、海上交通法、無

線通訊工學、船舶駕駛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海洋物理、水深測量、地圖

製作（海圖）、水路圖紙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船舶概論、行政法、英語 海上交通管理論、行政法、

英語

地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船舶機關學、電氣工學、

航海學

航海學、無線通訊工學、船

舶駕駛學

指紋航海學、測地學、海洋

物理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船舶機關

學，電氣工學，輔助機械

海上交通管理論、航海學，

無線通訊工學，船舶駕駛學

物理學概論、指紋航海學、

測地學，海洋物理

第一次 必考 船舶概論 海上交通管理論 地學概論

必考 船舶機關學 航海學 指紋航海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機關設備規定、輔助機

械、機械工作法、船舶自

動控制、電氣工學、電子

工學、航海學，海運論其

中之一個科目

海上交通法、海事英語、無

線通訊工學、船舶駕駛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海洋物理、水深測量、電子

工學、電氣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船舶機關、輔助機械 海上交通管理、航海 地球科學、指紋航海

第一次 必考 物理 海上交通管理 數學

必考 船舶一般、船舶機關， 海事英語、航海 地球科學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指紋航海、產業技術、電氣

理論、電子工學概論其中之

一個科目



- 107 -

職列 海洋水產 氣象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海洋交通設施 氣象 地震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領域，、資料解析

領域、狀況判斷領域、英語

必考 應用力學、電氣磁氣學、

航海學、

氣象力學、天氣分析及預

報法、物理氣象學

一般地震學、地球物理學概

論、地質學概論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標識通論、電子工學、一

般機械工學、電氣機械、

電波工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氣象側記及觀測、微氣象

學、氣象統計學、氣候學，

電子工學、數值預報其中

之一個科目

地球物理資料處理、地球物

理數值解析、地球內部物理

學、探查地球物理學、地球

動力學、岩石力學、結構地

質學、地下水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氣象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一般地震學、行政法總論

必考 標示通論 天氣分析及預報法 地質學概論、地球物理學概

論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指紋航海學、電波航海

學、電子工學、一般機械

工學、電氣機械，電波工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氣象力學、氣候學、物理

氣象學、氣象側記及觀

測、微氣象學，氣象統計

學、數值預報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氣象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一般地震學、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標識通論、指紋航海學、

電波航海學

氣象力學、天氣分析及預

報法、物理氣象學

地質學概論、地球物理學概

論、地球科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應用力學、

電氣磁氣學、電波工學

物理學概論、氣象力學、

天氣分析及預報法、物理

氣象學

一般地震學、地球物理學概

論、地質學概論、地球科學

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 氣象學概論 一般地震學

必考 標示通論 天氣分析及預報法 地質學概論、地球物理學概

論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指紋航海學、電波航海

學、電子工學、一般機械

工學、電氣機械、電波工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氣象力學、氣候學、物理

氣象學、氣象側記及觀

測、微氣象學、氣象統計

學、數值預報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應用力學概論 物理、地球科學 地質學概論、地球物理學概

論

第一次 必考 數學 數學 一般地質學

必考 物理 物理、地球科學 地質學概論、地球物理學概

論

8

級

及

9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指紋航海、電氣一般、機

械一般、電子工學概論其

中之一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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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保健 醫療技術 食品衛生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保健 醫療技術 食品衛生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保健行政學、力學、環境

保護建設學

保健行政學、醫療關係法

規、傳染病管理

食品儲存學、環境保護建設

學、保健行政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保健統計學、保健教育

學、保健營養學、母子保

健學、老人保健學、地區

社會看護學、預防醫學、

藥劑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臨床病理學、診療影像學、

放射線管理學、物理治療

學、治衛生學、保健統計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食品衛生關係法規、保健微

生物、食品化學、保健學、

微生化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保健學、行政法總論 保健學、行政法總論 食品衛生學概論、行政法總

論

必考 保健行政學 保健行政學 食品儲存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力學、保健統計學、環境

保護建設學、保健教育

學、保健營養學、母子保

健學、老人保健學、地區

社會看護學、預防醫學、

藥劑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醫療關係法規、臨床病理

學、傳染病管理、診療影像

學、放射線管理學、物理治

療學、治衛生學、保健統計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食品衛生關係法規、保健微

生物、食品化學、保健學、

微生化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保健學、行政法、英語 保健學、行政法、英語 食品衛生學概論、行政法、

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保健行政學、力學、環境

保護建設學

保健行政學、醫療關係法

規、傳染病管理

食品儲存學、環境保護建設

學、保健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保健學、保

健行政學、力學

生物學概論、保健學、保健

行政學、解剖生理學

化學概論、食品衛生學、食

品儲存學、食品化學

第一次 必考 保健學 保健學 食品衛生學概論

必考 保健行政學 保健行政學 食品儲存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力學、保健統計學、環境

保護建設學、保健教育

學、保健營養學，母子保

健學、老人保健學、地區

社會看護學、藥劑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臨床病理學、傳染病管理，

診療影像學、放射線管理

學、物理治療學、治衛生學、

保健統計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環境保護建設學、食品衛生

關係法規、保健微生物、食

品化學、保健學、為生化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公共保健、保健行政 公共保健、解剖生理學概論 食品衛生、食品化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生物 生物 化學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環境保護建設、公眾保健 公眾保健、醫療關係法規 食品衛生、食品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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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醫務 藥務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一般醫務 治務 藥務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保健行政學、力學、 產業

及環境保護建設

預防牙科學、口腔外科學、

牙科補綴學

藥劑學、藥典學、藥物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內科學、外科學、婦產科

學、小兒科學、耳鼻喉科

學、神經外科學、精神科

學、皮膚科學、泌尿科學，

眼科學、放射線科學、麻

醉科學、家庭醫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牙科保存學、牙齒矯正教育

學、小兒牙科學、齒主科學，

牙科放射線學、口腔內科

學、牙科材料學、口腔病理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生藥學、藥化學、藥品分析

學、藥品製造化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生物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口腔保健學、行政法總論 化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力學 預防牙科學 藥劑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保健行政學、產業及環境

條件其中之一個科目

口腔外科學、牙科補綴學、

牙科保存學、牙齒矯正教育

學、小兒牙科學、齒主科學、

牙科放射線學、口腔內科

學、牙科材料學、口腔病理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藥典學、生物學、生藥學、

藥化學、藥品分析學、藥品

製造化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化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藥劑學、藥典學、藥物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化學概論、藥劑學、藥典

學、保健行政學

第一次 必考 化學概論，

必考 藥劑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藥典學、藥物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第一次 必考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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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藥務 看護 環境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藥劑 看護 一般環境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藥劑學、藥物學、藥典學 看護管理學、地區社會看護

學、成人看護學

環境化學、環境計畫、上下

水道工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生藥學、藥化學、藥品分

析學、藥品製造化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母子看護學、精神看護學、

老人看護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噪音振動學、廢棄物處理、

環境微生物學、環境影響評

估論、大氣污染管理、水質

污染管理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化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看護學、行政法總論 環境工學、行政法總論

必考 藥劑學 看護管理學 環境化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藥物學、藥典學、生藥學、

藥化學、藥品分析學、藥

品製造化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地區社會看護學、母子看護

學、成人看護學、精神看護

學、老人看護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上下水道工學、環境保護建

設學、噪音振動學、廢棄物

處理、環境微生物學、大氣

污染管理、水質污染管理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化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看護學、行政法、英語 環境工學、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藥劑學、藥物學、藥典學 看護管理學、地區社會看護

學、成人看護學

環境化學、環境保護建設

學、環境計畫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化學概論、藥劑學、藥物

學、藥品分析學

生物學概論、看護學、看護

管理學、地區社會看護學

化學概論、環境工學、環境

計畫、生態學，

第一次 必考 化學概論 看護學 環境工學

必考 藥劑學、藥物學 看護管理學、地區社會看護

學

環境化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上下水道工學、環境保護建

設學、噪音振動學、廢棄物

處理、環境微生物學、大氣

污染管理，水質污染管理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看護管理、地區社會看護 化學、環境工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生物 環境工學概論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看護管理、地區社會看護 化學、環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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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環境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水質 大氣 廢棄物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水質污染管理、上下水道

工學、水質污染分析

大氣污染管理、微氣象學、

大氣污染分析

廢棄物處理、有毒物質管

理、土壤污染論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水質管理、水利水文學、

微生物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噪音振動學、燃燒工學、大

氣環境化學、流體力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產業廢棄物處理、分析化

學、資源工學、燃燒工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環境工學、行政法總論 環境工學、行政法總論 環境工學、行政法總論

必考 水質污染管理 大氣污染管理 廢棄物處理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上下水道工學、水質管

理、水利水文學、水質污

染分析、微生物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微氣象學、噪音振動學、燃

燒工學、大氣環境化學、大

氣污染分析、流體力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有毒物質管理、產業廢棄物

處理、土壤污染論、分析化

學、資源工學、燃燒工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環境工學、行政法、英語 環境工學、行政法、英語 環境工學、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水質污染管理、上下水道

工學、水質污染分析

大氣污染管理、微氣象學、

大氣污染分析

廢棄物處理、有毒物質管

理、土壤污染論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化學概論、水質污染管

理、上下水道工學、水利

水文學

化學概論、大氣污染管理、

微氣象學、燃燒工學

化學概論、廢棄物處理、土

壤污染論、環境微生物學

第一次 必考 環境工學 環境工學 環境工學

必考 水質污染管理 大氣污染管理 廢棄物處理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上下水道工學、水質管

理、水利水文學、水質污

染分析、微生物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微氣象學、噪音振動學、燃

燒工學、大氣環境化學、大

氣污染分析、流體力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環境化學、上下水道工學、

水質污染管理、大氣污染管

理、噪音振動學、環境微生

物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化學、水質污染概論 化學、大氣污染概論 化學、廢棄物處理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環境工學概論 環境工學概論 環境工學概論

8

級

及

9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化學、環境保護建設 化學、地球科學 化學、環境保護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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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航空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一般航空 駕駛 維修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航空力學、航空法規、航

空政策

空中航法、飛行理論、航空

氣象，

航空力學、航空法規、飛機

機體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航空交通業務、飛機動力

裝置、航行安全設施、飛

機機體、飛機電子裝置其

中之一個科目

航空法規、航空力學、航空

交通業務、國際航空機構，

航空政策其中之一個科目

飛機動力裝置、飛機維修、

飛機控制裝置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航空概論、行政法總論 航空概論、行政法總論 航空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航空法規 空中航法，飛行理論 航空力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航空力學、航空交通業

務、飛機動力裝置、航行

安全設施、飛機機體、飛

機電子裝置、航空政策其

中之一個科目

航空法規、飛機機體、飛機

動力裝置、飛機維修、飛機

控制裝置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航空概論，行政法、英語 航空概論、行政法、英語 航空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航空力學、航空力學、航

空政策

空中航法、飛行理論、航空

氣象，

航空力學、飛機機體、飛機

動力裝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航空力學、

航空交通業務，航空法規

物理學概論、空中航法、飛

行理論，航空法規，

物理學概論、飛機機體、飛

機動力裝置，航空法規

第一次 必考 航空概論 航空概論 航空概論

必考 航空法規 空中航法，飛行理論 航空力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航空力學、航空交通業

務、飛機動力裝置、航行

安全設施、飛機機體、飛

機電子裝置其中之一個科

目

航空法規、飛機機體、飛機

動力裝置、飛機維修、飛機

控制裝置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飛機一般、航空法規 空中航法概論、飛行理論 飛機維修一般、航空法規

第一次 必考 物理 物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航空法規、飛機一般 空中航法概論、飛行理論 航空法規、飛機維修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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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航空 設施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管制 城市計畫 一般土木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判

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必考 航空交通業務、航空通訊

情報、航空氣象

土地利用計畫、社區計畫、城

市設計

應用力學、測量學、土質

力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空域計畫論、航海安全設

施、航空通訊情報其中之

一個科目

公共設施計畫、城市設計，交

通計畫、城市及地區計畫、城

市計畫關係法規、城市社會

學、城市及地區經濟、地積學，

測量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材料力學、結構力學、鋼

筋水泥工學、水利水文

學、城市計畫、流體力

學、道路工學其中之一個

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航空概論，行政法總論 城市計畫，行政法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航空交通業務、航空通訊

情報

土地利用計畫 應用力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社區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城

市設計、交通計畫、城市及地

區計畫、城市計畫關係法規、

城市社會學、城市及地區經

濟、地積學、測量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測量學、水利水文學、鋼

筋水泥工學、土質力學、

材料力學、流體力學、結

構力學、城市計畫、道路

工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航空概論、行政法、英語 城市計畫、行政法、英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航空交通業務、航空通訊

情報、航空氣象

土地利用計畫、社區計畫、城

市設計

應用力學、測量學、土質

力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國

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航空交通業

務、航海安全設施、航空

法規

物理學概論、城市計畫、土地

利用計畫、社區計畫

物理學概論、應用力學、

水利水文學、土質力學

第一次 必考 航空概論 城市計畫 物理學概論

必考 航空法規、航空交通業務 土地利用計畫 應用力學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社區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城

市設計、交通計畫、城市及地

區計畫、城市計畫關係法規、

城市社會學、城市及地區經

濟、地積學、測量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測量學、水利水文學、鋼

筋水泥工學、土質力學、

材料力學、流體力學、結

構力學、城市計畫、道路

工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航空交通管制、航空法規 城市計畫概論、土地利用計畫 應用力學概論、土木設計

第一次 必考 地球科學 地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航空法規、航空交通管制 城市計畫概論、土地利用計畫 應用力學概論、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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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設施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農業土木 建築 地積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應用力學、測量學、農業

水利學

建築及化學、建築結構學、

結構力學

地積學、地積測量學、應用

測量學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農地造成學、鋼筋水泥工

學、土質力學、農村計畫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建築施工學、城市計畫、建

築材料、鋼筋水泥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制度及累計學、地積法規、

城市計畫、土地情報系統、

地積累計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地積學、行政法總論

必考 應用力學 建築及化學 地積測量學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測量學、農地造成學、鋼

筋水泥工學、農業水利

學、土質力學、農村計畫

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建築結構學、建築施工學、

城市計畫、結構力學、建築

材料、鋼筋水泥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應用測量學、制度及累計

學、地積法規、城市計畫，

土地情報系統、地積累計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地積學、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應用力學、測量學、農業

水利學

建築計畫學、建築結構學、

結構力學

地積測量學、地積法規、應

用測量學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應用力學、

農業水利學、農地造成學

物理學概論、建築計畫學、

建築結構學、建築施工學

物理學概論、地積學、地積

測量學、地積累計學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地積學

必考 應用力學 建築計畫學 行政法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測量學、農地造成學、鋼

筋水泥工學、農業水利

學、土質力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建築結構學、建築施工學、

城市計畫、結構力學、建築

材料、鋼筋水泥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地積測量學、應用測量學、

制度及累計學、地積法規、

城市計畫、土地情報系統、

地積累計學其中之一個科

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應用力學概論、農業水利 建築計畫、建築結構 地積測量、地積累計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物理 物理 數學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農地造成、農業水利 建築計畫、建築結構 地積測量、地積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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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設施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測地 交通設施 城市交通設計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測地學、測量學、測量法

規

交通計畫、交通營運、交通

設計

交通計畫、交通設計、城市

計畫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天文測量學、拍照測量

學、地圖學、重力及地磁

氣測量、地形學、遠端探

查、地理情報學、海洋測

量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交通經濟、交通流量、大眾

交通、貨物交通、城市計畫

其中之一個科目

交通需要、交通經濟、交通

安全工學、交通容量、交通

調查分析、城市社會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交通工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交通工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測地學 交通計畫 交通計畫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天文測量學、測量學（拍

照測量除外）、拍照測量

學、地圖學、重力及磁氣

測量、地形學、遠端探查、

地理情報學、海洋測量學

其中之一個科目

交通營運、交通設計、交通

經濟、交通容量、大眾交通、

貨物交通、城市計畫其中之

一個科目

交通設計、交通需要、交通

經濟、交通安全工學、交通

容量、交通調查分析、城市

社會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交通工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交通工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測地學、測量學、測量法

規

交通計畫、交通營運、交通

設計

交通計畫、交通設計、城市

計畫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測地學、測

量學、拍照測量學

物理學概論、交通計畫、交

通營運、交通設計

物理學概論、交通計畫、交

通設計交通營運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 交通工學概論 交通工學概論

必考 測地學 交通計畫 交通計畫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天文測量學、測量學（拍

照測量除外）、拍照測量

學、測量法規、地圖學、

重力及磁氣測量、地形

學、遠端探查、地理情報

學、海洋測量學其中之一

個科目

交通營運、交通設計、交通

經濟、交通容量、大眾交通、

貨物交通、城市計畫其中之

一個科目

交通設計、交通需要、交通

經濟、交通、安全工學、交

通容量、交通調查分析、城

市計畫、城市社會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地球科學、測量 交通工學概論、交通營運 交通工學概論、交通設計

第一次 必考 數學 物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地球科學、測量 交通工學概論、交通計畫 交通工學概論、交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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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設施 電算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設施園林 電算開發 電算機器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園林計畫及設計、園林史

及理論、園林生態學

資料結構論、資料庫論、營

運體制論

電腦結構論、系統編程、電

腦網路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公園綠地學、景觀計畫及

管理、社區計畫學、園林

材料及施工、園林植物

學、生態復原工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電腦網路、編程語言論、數

值解析其中之一個科目

營運體制論、邏輯電路、編

譯程序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園林學、行政法總論 軟體工學、行政法總論 資料結構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園林計畫及設計 資料結構論 電腦結構論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園林史及理論、園林生態

學、社區計畫學、公園綠

地學、園林材料及施工、

景觀計畫及管理、園林植

物學其中之一個科目

資料庫論、電腦網路、營運

體制論、編程語言論、數值

解析其中之一個科目

系統編程、營運體制論、電

腦網路、邏輯電路、編譯程

序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園林學、行政法、英語 軟體工學、行政法、英語 電腦結構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園林計畫及設計、園林史

及理論、園林生態學

資料結構論、資料庫論、軟

體工學、編程語言論

資料結構論、電腦結構論、

營運體制論、電腦網路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園林計畫及設計、園林史

及理論、園林生態學

資料結構論、資料庫論、營

運體制論

資料結構論、系統編程、電

腦網路

第一次 必考 園林學 軟體工學 電腦結構論

必考 園林計畫及設計 資料結構論 資料結構論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園林生態學、園林史及理

論、社區計畫學、公園綠

地學、園林材料及施工，

景觀計畫及管理其中之一

個科目

資料庫論、電腦網路、營運

體制論、編程語言論、數值

解析其中之一個科目

系統編程、營運體制論、電

腦網路、邏輯電路、編譯程

序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園林學、園林計畫及設計 電腦一般、編程語言論 電腦結構論、營運體制論

第一次 必考 園林學 數學 數學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園林計畫及設計、公園綠

地學

電腦一般、編程語言論 電腦結構論、營運體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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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電算 通訊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情報管理 通訊人員 通訊技術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

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

判斷、英語

必考 資料庫論、電腦網路、營

運體制論

電波工學（天線及電波）

通訊理論、電氣磁氣學

電氣磁氣學、通訊理論、電

子電路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情報工學、軟體工學、數

值解析其中之一個科目

電子電路、傳送理論、電

腦網路其中之一個科目

電路理論、數位工學、光通

訊工學、衛星通訊工學、電

腦網路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資料結構論、行政法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資料庫論 通訊理論 通訊理論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電腦網路、情報工學、軟

體工學、數值解析、營運

體制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電波工學（天線及電波）

電氣磁氣學、傳送理論、

電腦網路其中之一個科目

電氣磁氣學、傳送理論、電

路理論、數位工學、光通訊

工學、衛星通訊工學、電腦

網路其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資料結構論、行政法、英

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

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資料庫論、電腦網路、營

運體制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電波工學（天線及電波），

通訊理論、電氣磁氣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電氣磁氣學、通訊理論、電

子電路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

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

國史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資料結構論、資料庫論、

電腦網路，營運體制論

物理學概論、通訊理論、

電波工學（天線及電波）

電氣磁氣學

物理學概論、通訊理論、電

氣磁氣學、電腦工學

第一次 必考 資料結構論 物理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必考 資料庫論 通訊理論 通訊理論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電腦網路、情報工學、軟

體工學、數值解析、營運

體制論其中之一個科目

電波工學（天線及電波）

電氣磁氣學、電子電路其

中之一個科目

電氣磁氣學、電路理論、數

位工學、光通訊工學、衛星

通訊工學、電腦網路其中之

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情報管理論、電腦網路 通訊理論、電波工學概論

（天線及電波）

通訊理論、電子工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數學 物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情報管理論、電腦網路 電氣理論、通訊理論 電子工學概論、有線工學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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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列 通訊等

級
考試科目

職類 傳送技術 電子通訊技術

第一次 必考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判斷、英語 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判斷、英

語

必考 電子電磁學、通訊理論、電子電路 電子電路、通訊理論、電路理論

公開

競爭

第二次

選考 傳送理論、電路理論、數位工學其中之

一個科目

電子磁氣學、電子電腦、數位工學其

中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總論

必考 通訊理論 通訊理論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電氣磁氣學、傳送理論、電路理論、數

位工學、光通訊工學、衛星通訊工學、

電腦網路中的一個科目

電子電路、數位工學、電子電腦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物理學概論、行政法、英語

5

級

以

上

公升

第二次 必考 電子電路、通訊理論、電路理論 電子電路、通訊理論、電路理論

第一次 必考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國史 國語（包括漢字）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通訊理論、電氣磁氣學，

電子電路

物理學概論、通訊理論、電子電路，

電氣磁氣學

第一次 必考 物理學概論 物理學概論

必考 通訊理論 通訊理論

6

級

及

7

級

特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選考 電氣磁氣學、電路理論、數位工學其中

之一個科目

電子電路、數位工學、電子電腦其中

之一個科目

第一次 必考 國語、英語、韓國史 國語、英語、韓國史公開

競爭 第二次 必考 電子工學概論、無線工學概論 電子工學概論、無線工學概論

第一次 必考 物理 物理

8

級

及 9

級

特

招，

專職

晉級

第二次 必考 無線工學概論、有線工學概論 電子工學概論、無線工學概論

※ 備註

1.“晉升”是指一般的晉升考試。

2.“公升”是指 5 級公開競爭晉升考試。

3. 5 級以上公開競爭的考試科目中，語言邏輯、資料解析、狀況判斷的評估如

下：

（1）語言邏輯驗證文章的理解、表達、推論、批判和邏輯性思考等的能力。

（2）資料解析驗證數值資料的整理和理解、處理和應用計算、分析和情報萃取

等的能力。

（3）狀況判斷驗證狀況的理解推論和分析問題解決、判斷和議事決定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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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 級至 9 級公務員職級表

（相關第二條第四款及第三條第一項【附件 1】）《修訂 2008 9 30》

等級

職群 職列 職類

1級 2級 3級 4 級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9 級

一般行政

法務行政

財經

國際通商

勞動

文化宣傳

審計

統計

企業行政

行政

運輸

地方行

政主事

地方行

政主事

補

地方行

政秘書

地方行

政秘書

補

稅務 地方稅務

地方稅

務主事

地方行

政主事

補

地方稅

務秘書

地方稅

務秘書

補

電算 電算

地方行

政事務

官

地方電

算主事

地方電

算主事

補

地方電

算秘書

地方電

算秘書

補

教育

行政
教育行政

地方教

育行政

事務官

地方教

育行政

主事

地方教

育行政

主事補

地方教

育行政

秘書

地方教

育行政

秘書補

社會

福利
社會福利

地方社

會福利

事務官

地方社

會福利

主事

地方社

會福利

主事補

地方社

會福利

秘書

地方社

會福利

秘書補

1.行政

司書 司書

地方

管理官

地方

理事官

地方

副理事

官

地方秘

書官

地方司

書

事務官

地方司

書主事
地方司

書主事

補

地方司

書秘書
地方司

書秘書

補

一般機器2 技術 工業

農業機器

地方技

術秘書

地方工

業事務

地方工

業主事

地方工

業主事

地方工

業秘書

地方工

業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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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操作

造船

一般電器

電子

原子力

金屬

官

冶金

纖維

一般化工

煤氣

資源

官 補 補

一般農業

蠶業

植物檢疫

農化學

畜牧

農業

生命遺傳

地方農

業事務

官

地方農

業主事

地方農

業主事

補

地方農

業秘書

地方農

業秘書

補

森林資源

森林保護

森林利用

綠地

園林

地方綠

地事務

官

地方綠

地主事
地方綠

地主事

補

地方綠

地秘書
地方綠

地秘書

補

獸醫 獸醫 地方獸

醫事務

官

地方獸

醫主事
地方獸

醫主事

補



- 121 -

等級

職群 職列 職類

1級 2級 3級 4 級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9 級

一般海洋

一般水產

水產製造

水產增殖

漁撈

水產物檢

驗

一般船舶

船舶航海

船舶機關

海洋水產

海洋交通

設施

地方海

洋水產

事務官

地方海

洋水產

主事

地方海

洋水產

主事補

地方海

洋水產

秘書

地方海

洋水產

秘書補

保健 保健

地方保

健事務

官

地方保

健主事

地方保

健主事

補

地方保

健秘書

地方保

健秘書

補

食品衛生 食品衛生

地方食

品衛生

事務官

地方食

品衛生

主事

地方食

品衛生

主事補

地方食

品衛生

秘書

地方食

品衛生

秘書補

醫療技術 醫療技術

地方醫

療事務

官

地方醫

療主事

地方醫

療主事

補

地方醫

療秘書

地方醫

療秘書

補

一般醫務

醫務

齒務

地方醫

務事務

官

藥物

藥物

藥材

地方藥

物事務

官

地方藥

物主事

地方藥

物主事

補

看護 看護

地方看

護事務

官

地方看

護主事

地方看

護主事

補

地方看

護秘書

一般環境

水質

大氣

環境

廢棄物

地方環

境事務

官

地方環

境主事
地方環

境主事

補

地方環

境秘書
地方環

境秘書

補



- 122 -

一般航空

操縱航空

維修

地方航

空事務

官

地方航

空主事

地方航

空主事

補

地方航

空秘書

地方航

空秘書

補

城市計畫

一般土木

農業土木

水道土木

建築

地積

築地

交通設施

設施

城市交通

設計

地方設

施事務

官

地方設

施主事

地方設

施主事

補

地方設

施秘書

地方設

施秘書

補

通訊社

通訊技術

傳送技術
通訊

電子通訊

技術

地方通

訊事務

官

地方通

訊主事

地方通

訊主事

補

地方通

訊秘書

地方通

訊秘書

補

技能職公務員的職級表（相關第三條第三項【附件 2】））

《修訂 2008.9.30》

等級

職群 職別 職類
功能

1級

功能

2級

功能

3級

功能

4級

功能

5級

功能

6級

功能

7級

功能

8級

功能

9級

功能

10 級

土木 土木
地方土

木長

地方土

木長

地方土

木長

地方土

木員

地方土

木員

建築

土木

建築

建築

排管

地方建

築長

地方建

築長

地方建

築員

地方建

築員

地方建

築員

電信

通訊 通訊 地方通

訊長

地方通

訊長

地方通

地方通

訊員

地方通

訊員

地方通

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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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員

交換 交換
地方交

換員

地方交

換員

地方交

換員

地方交

換員

地方交

換員

電氣 電氣
地方電

長

地方電

長

地方電

工

地方電

工

地方電

工

機械

機械

放映

地方機

械長

地方機

械長

地方機

械員

地方機

械員

地方機

械員

供應

暖氣

供應

暖氣

地方供

應暖氣

員

地方供

應暖氣

員

地方供

應暖氣

員

地方供

應暖氣

員

地方供

應暖氣

員

機械

駕駛 駕駛
地方駕

駛員

地方駕

駛員

地方駕

駛員

地方駕

駛員

地方駕

駛員

化工 化工
地方化

工員

地方化

工員

地方化

工員

地方化

工員

地方化

工員

化工

煤氣 煤氣
地方煤

氣員

地方煤

氣員

地方煤

氣員

地方煤

氣員

地方煤

氣員

船舶 船舶
地方船

長

地方船

長

地方船

長

地方船

員

地方船

員

地方船

員

船舶

船舶

機關

船舶

機關

地方機

關長

地方機

關長

地方機

關長

地方機

關員

地方機

關員

地方機

關員

營林

農林

園藝

地方農

林員

地方農

林員

地方農

林員

地方農

林員

地方農

林員

農林

飼養 飼養
地方飼

養員

地方飼

養員

地方飼

養員

地方飼

養員

地方飼

養員

保健 保健
地方保

健員

地方保

健員

地方保

健員

地方保

健員

地方保

健員

看護

助務

看護

助務

地方看

護助務

員

地方看

護助務

員

地方看

護助務

員

地方看

護助務

員

地方看

護助務

員

衛生

保健

衛生

衛生

飼養

地方衛

生員

地方衛

生員

地方衛

生員

地方衛

生員

地方衛

生員

文字處理事務 事務

筆記

地方事

務員

地方事

務員

地方事

務員

地方事

務員

地方事

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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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整理

圖書管理

電算

助務

訴訟

檢察

地圖

驗票

停車管制

助務

交通地圖

地方

助務員

地方

助務員

地方

助務員

地方

助務員

地方

助務員

防護

防護 防護

警衛

地方防

護員

地方防

護員

地方防

護員

地方防

護員

地方防

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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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地方公務員職級表

一般職公務員的職級表

（相關第三條第一項【附件 1】《修訂 2008 6 27》）

等級及職級
職群 職列 職類

3 級 4 級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9 級

教導

官

矯治 副校

長

教委 教師 教導

教誨 教誨

官

教誨

師

教誨

師補

教誨

官

教誨

官

矯治

資料

分類

資料

分類

官

資料

分類

師

資料

分類

師補

資料

分類

員

資料

分類

員補

保護 保護 保護

事務

官

保護

主事

保護

主事

補

保護

秘書

保護

秘書

補

檢察

事務

檢察

事務

官

檢察

事務

檢察

搜查

檢察

事務

官

檢察

主事

檢察

主事

補

檢察

秘書

檢察

秘書

補

毒品

搜查

毒品

搜查

毒品

搜查

事務

官

毒品

搜查

主事

毒品

搜查

主事

補

毒品

搜查

秘書

毒品

搜查

秘書

補

出入

境管

理

出入

境管

理

出入

境管

理事

務官

出入

境管

理

主事

出入

境管

理

主事

補

出入

境管

理秘

書

出入

境管

理秘

書補

行政

鐵路

公共

安全

鐵路

公共

安全

副理

事官

書記

官

鐵路

公共

安全

事務

官

鐵路

公共

安全

主事

鐵路

公共

安全

主事

補

鐵路

公共

安全

秘書

鐵路

公共

安全

秘書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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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行政

法務

行政

財政

國際

通商

運輸

勞動

文化

宣傳

行政

教育

行政

行政

主事

行政

主事

補

行政

秘書

行政

秘書

補

職業

商談

職業

商談

職業

商談

主事

職業

商談

主事

補

職業

商談

秘書

職業

商談

秘書

補

稅務 稅務 稅務

主事

稅務

主事

補

稅務

秘書

稅務

秘書

補

關稅 關稅

行政

稅務

官

關稅

主事

關稅

主事

補

關稅

秘書

關稅

秘書

補

社會

福利

社會

福利

社會

福利

事務

官

社會

福利

主事

社會

福利

主事

補

社會

福利

秘書

社會

福利

秘書

補

統計 統計 統計

事務

官

統計

主事

統計

主事

補

統計

秘書

統計

秘書

補

司書 司書 司書

事務

官

司書

主事

司書

主事

補

司書

秘書

司書

秘書

補

審計 審計 檢察

官

副審

計官

審計

主事

審計

主事

補

審計

秘書

審計

秘書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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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及職級
職群 職列 職類

3 級 4 級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9 級

一般

機械

農業

機械

駕駛

航空

宇宙

電

電子

原子

力

造船

金屬

冶金

纖維

化工

資源

工業

物理

工業

事務

官

工業

主事

工業

主事

補

工業

秘書

工業

秘書

補

一般

農業

蠶業

農化

學

植物

檢疫

畜牧

農業

生命

遺傳

農業

事務

官

農業

主事

農業

主事

補

農業

秘書

農業

秘書

補

山林

園林

山林

資源

山林

保護

技術

林業

山林

技術

秘書

官

林業

事務

官

林業

主事

林業

主事

補

林業

秘書

林業

秘書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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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獸醫 獸醫 獸醫

事務

官

獸醫

主事

獸醫

主事

補

一般

海洋

一般

水產

水產

製造

水產

增殖

漁獲

水產

物檢

查

一般

船舶

船舶

航海

船舶

機關

船舶

管制

水路

海洋

水產

海洋

交通

設施

海洋

水產

事務

官

海洋

水產

主事

海洋

水產

主事

補

海洋

水產

秘書

海洋

水產

秘書

補

等級及職級
職群 職列 職類

3 級 4 級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9 級

氣象氣象

地震

氣象事

務官

氣象

主事

氣象

主事

補

氣象

秘書

氣象秘

書補

保健 保健 保健事

務官

保健

主事

保健

主事

保健

秘書

保健秘

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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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醫療

技術

醫療

技術

醫療技

術事務

官

醫療

技術

主事

醫療

技術

主事

補

醫療

技術

秘書

醫療技

術秘書

補

食品

衛生

食品

衛生

食品衛

生事務

官

食品

衛生

主事

食品

衛生

主事

補

食品

衛生

秘書

食品衛

生秘書

補

一般

醫務

醫務

治務

醫務事

務官

藥務藥務

藥劑

藥務事

務官

藥務

主事

藥務

主事

補

看護 看護 看護事

務官

看護

主事

看護

主事

補

看護

秘書

一般

環境

水質

大氣

環境

廢棄

物

環境事

務官

環境

主事

環境

主事

補

環境

秘書

環境秘

書補

一般

航空

駕駛

維修

航空

管制

航空事

務官

航空

主事

航空

主事

補

航空

秘書

航空秘

書補

城市

計畫

一般

土木

農業

土木

建築

地積

設施

測地

設施事

務官

設施

主事

設施

主事

補

設施

秘書

設施秘

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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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設施

城市

交通

設施

設施

造景

電算

開發

電算

機器

電算

情報

管理

電算事

務官

電算

主事

電算

主事

補

電算

秘書

電算秘

書補

通訊

師

通訊

技術

傳送

技術

電子

通訊

技術

廣播

通訊

廣播

技術

廣播通

訊事務

官

廣播

通訊

主事

廣播

通訊

主事

補

廣播

通訊

秘書

廣播通

訊秘書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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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職公務員的職級表

（相關第三條第三項【附件 2】）《修訂 2008 6 27》

等級職群 職列 職類

功能

1 級

功能

2 級

功能

3 級

功能

4 級

功能

5 級

功能

6 級

功能

7 級

功能

8 級

功能

9 級

功能

10 級

情報

通訊

民生

業務

情報

通訊

民生

業務

情報

通訊

民生

業務

情報

通訊

機長

情報

通訊

機長

情報

通訊

機長

情報

通訊

機長

情報

通訊

機長

情報

通訊

員

情報

通訊

員

情報

通訊

員

情報

通訊

員

情報

通訊

員

土木 土木 土木

長

土木

長

土木

長

土木

長

土木

長

建築

土建

建築

木工

建築

長

建築

長

建築

長

建築

長

建築

長

通訊 通訊 通訊

長

通訊

長

通訊

員

通訊

員

通訊

員

通訊

員

電話

修理

電話

修理

電話

修理

長

電話

修理

長

電話

修理

長電

話修

理員

電話

修理

員

電話

修理

員

交換 交換 交換

員

交換

員

交換

員

交換

員

交換

員

電信

電氣 電氣 電氣

長

電氣

長

電氣

員

電氣

員

電氣

員

機械 機械

放映

機械

長

機械

長

機械

長

機械

長

機械

長

供應

暖氣

供應

暖氣

供應

暖氣

員

供應

暖氣

員

供應

暖氣

員

供應

暖氣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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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韓國行政安全部人事局人事業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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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韓國行政研究院韓國人事制度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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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研習團拜會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座談會紀錄

考試院 97 年度考銓制度韓國研習團

拜會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座談會紀錄

時間：2008 年 10 月 24 日下午 2：00

地點：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

主持人：羅處長添宏

參加人員：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羅處長添宏、劉秘

書公漢、研習團全體成員

羅處長添宏：再次歡迎各位到釜山來，我們釜山辦事處全名

叫「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在外交內部，我

們稱駐釜山辦事處，1992 年之前我國在韓國有領事館，

但 1992 年韓國與我國斷交，同時我國也撤在漢城及釜

山的大使館，經過一年的談判，1993 年駐韓大使館在首

爾設立駐韓國台北代表處，但釜山領事館並沒有成立。

由於韓國華僑都拿中華民國護照，且韓國與台灣鄰

近，關係密切，兩國有實質的經貿關係，但斷交那年同

時也斷航，很不方便。惟兩國實質關係仍舊是要慢慢恢

復，加上僑胞要求，以及 2005 年 APEC 會議在釜山舉行，

所以那年就在釜山設立辦事處。距今設立 3年 10 個月。

我們外交部派駐外單位人員很精簡，目前駐釜山辦

事處只有 3位，我、劉秘書、還有一位委任女士，她剛

好今天回台北休假。我們 3個人必須輪流休假，甚至我

出城時，秘書不能出城，他出城我不能出城，人力非常

精簡，3 個人要辦所有的事，我們的轄區是韓國領土的

一半－慶尚北道、慶尚南道，全羅北道、全羅南道及濟

州道都是我們的轄區。當然我們主要工作還是外交方

面，可是我們是屬於跟地方政府接洽，我經常要到不同

的城市去拜會他們的市長或郡守（韓國稱市長為郡

守），當然另一方面僑務不祇要照顧釜山的僑胞，還要

照顧轄區內所有的僑胞，我們轄區內共有 16 個華僑，

分布各地，我跟劉秘書經常要輪流跑，因為這些華僑都

還是我們的國民，有些人在台灣有戶籍，有些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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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拿的都是中華民國護照，我們都要去照顧他們。

這裡華僑學校的教材，都是由中華民國政府台灣運

過來的，在他們的學校通通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在今天

中華民國處境，這是非常難得的。許多禮失求諸野，他

們相當堅持以往的制度。像他們教師節還唱孔子紀念

歌，雙十節他們辦得有聲有色，華僑節上星期二也都辦

的非常好，他們對我們的重視，讓我們非常感動。過去

幾年我們僑委會比較注意台僑，這讓他們感到很傷心。

過去幾年他們的確很傷心，我們來之後，儘量跟他們說

好話，因為斷交之後，我們沒有設辦事處，中共在釜山

有總領事館，所以他們積極拉攏這些華僑。有些華僑與

僑社受到引誘就倒過去，通常被他們拉過去就不會回

來，所以 3年前設立辦事處，我們只能力爭上游，因為

他們比我們早十幾年，所以無論在僑務上，或地方交流

有很多困難。

但是經過我們這幾年的奮鬥，大致上可以恢復到平

起平坐的局面，以往任何場合，有那邊參加，我們就不

參加，我們參加，他們就不參加，但是今年年初開始，

我跟這裡的僑胞也發展出一種模式，譬如今年有一位僑

領嫁女兒，我們就發展出一種模式，你們男方女方坐幾

桌，台灣與大陸各坐一邊，都不上台講話。結果發展出

來相安無事，但是也有僑胞堅持站在我們這邊，譬如下

星期我要去證婚，他們堅持不請那邊，也有這麼愛國的

僑胞，真的很難得。

釜山市在 1967 年就與高雄市締結為姐妹市，兩個港

情形類似，都是第二大城，第一大港，兩個港在過去都

處於互相競爭的狀態，但是釜山這六年遠遠超過高雄，

因為台灣經濟停滯！在 2003 年高雄就被釜山超過，2005

年釜山是世界第五大港，高雄世界第六，但是今年高雄

以排在十名之外。因為大陸港口崛起，釜山排名也逐漸

後退，因為被大陸追上。

本辦事處除了我們 3 位之外還有三位本地雇員，一

位是忠國（翻譯），一位是司機，一位韓國小姐，除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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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問題，還有許多台灣人製造的麻煩，過去兩年，台

灣因經濟不景氣，許多人尤其中南部受到誘惑，免費招

待到韓國玩，結果他們來當車手，去 ATM 領錢，結果一

領就被逮捕，電話詐騙從台灣開始，然後台灣的幫派跟

大陸、韓國結合也搞這些，結果台灣人因電話詐騙被逮

捕的有一百七十幾名，而且都關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

們中華民國的辦事處，只要在我們轄區內被逮捕的，我

們都要去看，當然這種事總領事不可能去看，所以只有

我們劉秘書經常去不同地方看，這些人都很傻，為了小

利，當然過去幾年台灣因為不景氣，讓人失去理智，但

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免費招待。他必須到各個地方

去探訪這些人，開庭時，他也要去，台灣家屬來他也要

去，所以辦事處和代表處不太一樣，都做這些雞毛蒜皮

的事。但是你不做不行，現在民意高漲，雖然兒子在外

國做壞事被逮丟我們的臉，可是他媽媽來，你如果不照

顧的話，打電話給立法委員，打電話給蘋果日報，真的

是受不了，所以我們每天疲於奔命。

因為韓國很排外，台灣人來做生意，做不下去，做

貿易還可以，但是要來此定居，許多法律和規定不適合

於外國人，許多美國大公司，像 WaltMart（沃爾瑪），投

資兩、三年，摸摸鼻子走了，別的國家它可以做，但在

韓國它做不下去，韓國人確實愛用國貨，他們叫身處不

二，身體與土地不分，這顯然違反 WTO 原則，但他們一

般都非常排外。

韓國的抗爭，據說是世界之最，另外韓國的社會少

子化，現在少子化情形比台灣還嚴重，平均一個人生育

率為 1.1，離婚率也比台灣高，他們有很多是步我們的後

塵，如外籍勞工和外籍新娘方面，幾年前越南新娘都嫁

給台灣，現在沒人要嫁給台灣，因為他們知道台灣人比

較沒有錢，韓國人比較有錢。但現在不一樣，韓幣貶值，

所以可能越南新娘會回流至台灣。我來之前在亞太司是

負責東南亞業務，所以對外籍新娘以及外籍勞工有接

觸，所以他們步我們的後塵，其實他們的經濟與台灣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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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也是要依賴中國大陸，所以許多到那邊投資都過

度依賴，國內的產業逐漸空虛，鄉村農村每 4 個新娘就

有 1 個外籍新娘，四分之ㄧ這個比例相當高。現在因為

時間差不多了，我等一下還是請我們劉忠國陪各位到釜

山市政府，他中文、韓文翻譯非常好，祝各位韓國研習

行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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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研習團參訪釜山市政府座談會紀錄

考試院97年度考銓制度韓國研習團參訪釜山市政府座談會紀錄

時間：2008 年 10 月 24 日下午 3：00

地點：釜山市政府會議室

（行政自治局朴泰洙局長接見 4位一級主管）

主持人：釜山市政府行政自治局總務擔當官室崔擔當官洛玟

參加人員：釜山市政府行政自治局總務擔當官室崔洛玟擔當官

（課長）、人力管理擔當金鎮讚擔當、能力開發擔當黃

東哲擔當、考試擔當姜二奎擔當、人力管理擔當者宋裕

長、能力開發擔當者林尚浩、考試擔當者盧東哲、國際

能力擔當官室通譯林民庭、研習團全體成員

韓國司儀：台灣考試院代表團與我們釜山總務擔當官室交流

座談會開始，首先請我們總務擔當官室崔洛玟先生致

詞。

崔課長洛玟：大家好，首先歡迎呂理正團長以及考試院代表

團來釜山，我們熱烈歡迎各位的到來，非常感謝各位來

釜山，跟我們釜山市地方人事制度作交流。釜山跟台灣

地理位置相近，而且感覺上是非常相近，釜山第一個姐

妹市是高雄，1966 年我們與高雄成為姐妹市，現在釜山

每天飛台北有一航班。

個人覺得與台灣也有特別的緣分，2002 年舉辦亞運

會時，釜山市政府主持了市民歡迎團，當時釜山市政府

每一部門負責一個國家，主持一個市民的支援團，我剛

好負責台灣，為台灣的選手加油，後來台灣給我一個感

謝狀。希望今天的座談會能圓滿成功。首先介紹一下我

們成員，金鎮讚，人力管理擔當，黃東哲，能力開發擔

當，姜二奎，考試擔當，宋裕長，人力管理擔當，朴尚

浩，能力開發擔當，盧東哲，考試擔當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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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現在請考試院呂理正團長講話。

呂首席參事理正：首先非常感謝釜山市政府熱烈接待，雖然

我是第一次到釜山市來，可是我感覺非常親切。今天我

們是來向釜山市取經的，考試院在中華民國台灣是負責

全國的政府組織編制、人事制度。最近幾年政治情勢發

展，地方政府權力快速膨脹，考試院是文官政策的制定

者，如何將中央與地方之權力取得平衡是我們當務之

急，所以今天到釜山市來跟大家學習，希望了解貴國的

制度作為我們解決國內問題的參考。再次感謝各位的協

助。

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團員，我本人叫呂理正，在我

左手邊是謝惠元參事兼組長負責考試政策審查，蘇庭興

參事，負責資訊處理，蘇清波，秘書處代理處長，劉淑

娟科長編纂室科長，黃中令科長人事室科長，黃專員燕

華，負責國際文官交流，楊中豪科員負責總務工作，張

美君佐理員負責國會聯絡。

韓國司儀：座談會現在開始。

崔課長洛玟：之前收到考試院考察研習題綱，對於您們想了

解的內容，我們已將其作成書面資料放在桌上供各位參

考，各位可以慢慢參考。由於資料內容比較多，各位想

了解的問題，可以一個一個提出，以這樣的方式來回答。

劉科長淑娟：首先感謝為我們研習題綱提供相當豐富的資

料，因為對貴國的人事制度還不是非常了解，想請問貴

國的人事制度中央政府跟地方有無差異，地方政府的員

額是由哪個機關來決定？

崔課長洛玟：首先說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公務員制度，

在制度上沒有很大的差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有相

關法令規定，但內容大致上沒有很大的差別。在提供的

資料第 24 頁有介紹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制度，地方

政府負責人事的部門是地方政府的總務擔當官室（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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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務科），總務擔當官室所管轄之工作內容有人事方

面之任用、轉任、升遷、教育、薪資，能力發展、表揚

等方面。韓國是行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由行政安

全部負責公務員所有人事方面的編制，各機關按照行政

安全部的方針、標準規定公務員的編制制度。

呂首席參事理正：行政安全部如何決定員額要多少？地方政

府公務員的員額相對於中央政府又有多少？

崔課長洛玟：剛我們跟局長面談時也提到過，現在中央政府

要採取的方式我們稱為總額人事費，金額核定後再撥給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核定標準，是按照該城市的人口、

經濟能力、面積、產業等情況核計經費，譬如中央政府

給釜山市政府一筆經費，按其經費預算任用新的公務

員，他也可以決定職等或職位等等，即按其金額制定。

呂首席參事理正：在公務體系裡面，常任文官跟約聘僱人員

比例是多少？

崔課長洛玟：我們公務員大部分都是常任，沒有臨時僱用公

務員。

謝參事惠元：既然地方由行政自治局考試，中央另外也有考

試，請問通過考試的人，中央可以調至地方，或地方可

以調到中央嗎？像日本國家與地方公務員分開是不可

以互相調任。

崔課長洛玟：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考試是分開的，如果他

考上地方公務員考試，就不能至中央政府工作。基本上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公務員是不能互相升遷移動調任

的。不過如果有特殊的情況是可以互相交流，交流的意

思是說國家公務員派遣至地方工作，那地方政府也會派

到中央政府工作。

謝參事惠元：這種情形多不多？

崔課長洛玟：不多，非常特殊情況下才有交流。

謝參事惠元：在釜山市政府，哪些公務員可以不經公務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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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像室、處、局長等在這些層級的人可以不經考試嗎？

崔課長洛玟：所有的公務員都要經過公開競爭考試，才可以

錄取當公務員，特殊的情況下譬如說有特別的資格或者

是特別的能力，我們才用契約職，契約職是沒有經過公

務員考試的。

劉科長淑娟：中央與地方考試分開，如果地方有職缺時，如

何公告，哪些人可以應徵這個職缺？

崔課長洛玟：每年年初會估算明年退休的人數、新設置機構

的需要人數，評估之後考選人員。

劉科長淑娟：如果機關有缺，別的機關的人可以來參加甄選

嗎？地方政府之間可以商調嗎？

崔課長洛玟：大致上我們公務員職類分行政及技術，技術職

包含電腦、土木、專業技術，行政職公務員是不能交流

的，技術職公務員特殊情況下可以跟其他地方政府交

流，一對一交流，他要到釜山來，釜山剛好有一個缺可

以互相交流。比方說釜山這邊有缺，當場沒辦法考試，

這時候可能到別的地方政府問有沒有人希望到釜山工

作，如果有意願的，就到釜山工作，除了這種情況外，

幾乎是沒有交流的。

劉科長淑娟：所提供之資料第 46 頁有轉補任用，請問轉補

任用之意涵為何？

崔課長洛玟：轉補任用是說比如說一個行政人員在總務科工

作，到一定時間後，調到其他單位工作（比如國際協力

科），屬於內部單位的調任，不是對外。

蘇參事庭興：兩個問題請教，第一個問題最近看到報導，貴

國大統領就任之後，政府機關簡併，人事也有縮編，我

想請教中央政府組織縮小，對於政務之推動、行政效率

及便民服務等各方面有無受到影響？對於地方政府之

運作有何困難？

崔課長洛玟：李明博總統就任後，精簡政府組織，不僅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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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減縮，地方政府也把不需要的機構縮小化，像

釜山市政府近年大概裁減 200 人。市政府裡有 4000 個

公務人員，不包括區政府，減少了 200 人。

蘇代理處長清波：請問這 200 人有獲得怎樣的保障，離開時

領多少錢？

崔課長洛玟：200 人不是裁員，而是退休之後不再補充，如

果一下子解僱 200 人，可能在行政運作效率上會有問

題，所以退休人員就讓他退休，沒有再補充，慢慢就有

200 人。

蘇參事庭興：第二個問題，請問市政府裡，公務員男女比例

是怎樣的情況，有無男女性不適合之職位限制。

崔課長洛玟：釜山市政府男女公務員比例是 7：3，如果包括

區政府男女比例是 64：36，區政府的女性公務員比較

多，現在沒有一部門有男女性別限制，之前消防人員有

限制女性不能應考，現在沒有限制，最近公務員考試女

性錄取率佔 70％。

呂首席參事理正：貴國對身心障礙者，少數民族或原住民族

有無特別保障？

崔課長洛玟：我們國家有法令規定，身心障礙者，可以錄取

為公務員，比例是定員的 2%，明年開始會升為 3%，釜

山市為滿足政府這樣的需求，每年新任用的公務員定員

的 5%是身心障礙者，所以目前釜山市公務員身心障礙者

佔 1.6%。另外韓國因為沒有少數民族所以沒有對這方面

的保障，不過對於低收入的人有保障，對於低收入階層

的保障從明年國家公務員開始，所以目前釜山市公務員

還沒有這樣的制度。

謝參事惠元：剛聽到你們提到 5級公務員，5級裡面是否可

再細分。

崔課長洛玟：韓國公務員職等分 1 到 9 級，5 級以上為管理

階層，5級公務員裡面沒有再細分，我們公務員從 9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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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9 級是最低，9級公務員，我們稱為書記補，8 級

是書記，7級是主事補，6級是主事，5 級是係長，事務

官，4級是書記官，3級是副理事官，2級是理事官，1

級是管理官。

呂首席參事理正：像行政自治局長跟交通局局長一樣但和人

事、會計單位主管是否同級？

崔課長洛玟：局長是 3級，人事擔當官是課長 4級。

呂首席參事理正：那行政安全部的一級主管？

崔課長洛玟：部長與副部長是政務職，不是公務員，下面一

級主管叫做局長，本部長是永業公務員，是最高層的管

理階層，現在中央政府一級至三級都稱為高職位公務

員。

呂首席參事理正：行政安全部的局長與行政自治局局長職等

是否一樣？

崔課長洛玟：中央政府的局長比地方政府如釜山市政府的局

長高一級。

劉科長淑娟：公務人員分 9級，公務員有分等級來考試嗎？

崔課長洛玟：1至 9 級公務員有三種不同考試，9 級公務員

考試，7級公務員考試及 5級公務員考試，5級考試叫

做行政考試。

劉科長淑娟：請問錄取率與及格標準為何？

崔課長洛玟：現在公務員是比較有保障的職業，因此有許多

人想報考公務員，有的職業錄取率為 1：100，及格標準

按成績的高低，第一試是筆試，再來要通過面試，通過

兩試之後才能錄取。

蘇代理處長清波：面對國際金融海嘯，一般當公務員有無減

薪過之紀錄，是否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崔課長洛玟：目前為止，沒有減薪的措施，不過明年恐無法

調升薪水，每年都會按物價高低調整薪水，明年凍結。

劉科長淑娟：面對國際競爭，不曉得貴國有無外語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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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課長洛玟：英文是必考的科目，一種是英文實力優越者的

考試，今年我們會錄取 10 名英文精通者。

呂首席參事理正：面對中文之趨勢，有無要考中文？

崔課長洛玟：目前並沒有考慮把中文列為必考的科目，不過

我們會就現有公務員選拔中文優越者，給予他們優惠，

特別的訓練等等。我們市政廳裡有英語、日語、漢語等

三種語言特殊公務員，他們對這些語言比較精通，中文

方面大概有 40 個公務員。

黃科長中令：請問貴國公務員退休，所領的退休金是現職公

務員的百分之幾？

崔課長洛玟：退休人員所領的退休金，依工作期間而不同。

譬如工作 30 年以上者可以領現職公務員薪資的 75%。

呂首席參事理正：如果各位沒有問題，不曉得釜山市政府有

何指教之處？

崔課長洛玟：台灣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制度上有無差

別？兩者之交流多不多？

謝參事惠元：在台灣中央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在制度上是完

全一樣，而且可以互相交流。中華民國公務員考試是統

一由中央機關舉辦，公務人員之考試、銓敘、登記、任

用、考績通通由中央機關制定。

呂首席參事理正：我們在高普考部分是完全沒有限制，不過

在特種考試部分，有限制其分發單位服務 6年之後才能

轉調。

韓：貴國退休年齡為何？

謝參事惠元：我們法定退休年齡為 65 歲，但年滿 50 歲服務

滿 25 年，也可自願退休。

韓：韓國公務員退休年齡是 65 歲，工作 20 年以上才可以領

退休金。明年開始我們公務員之報考年齡沒有上限之限

制，比如以前有限制 18 歲、20 歲、30 歲，現在報考年

齡沒有上限規定，不知台灣是否跟我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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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參事惠元：台灣現在有最低年齡限制在 18 歲以上，但我

們在有一些考試像警察、法官，有 35 歲及 45 歲最高年

齡之限制，但是其他也沒有限制。

韓：不知道台灣是否有公務員勞動協會之組織？

謝參事惠元：台灣現在有公務人員協會，但是各機關公務人

員協會現在還並不是很多，公務人員協會與機關之協商

還沒有很多，譬如待遇的協商，跟一般公會、職業工會

還是有一段距離，協會成立到現在只有 6 年。

韓：韓國公務員分 1 級到 9級，台灣公務員之職等如何分，

有多少職等？

謝參事惠元：台灣有 1 到 14 職等，最高職等為第 14 職等，

部會之下次長是第 14 職等，像我們今天來首席參事及

參事都是 13 職等。

韓：考試方面，韓國有分一次考試及二次考試，一次考試是

共同科目，二次是專業科目，一般都 5 至 7科。譬如 9

級考試，共同科目 3 科，專業科目 2 科，考 5科。7 級

公務員共同科目 3 科，專業科目 4 科，考 7 科。不知道

台灣有無這樣的分別？

謝參事惠元：在台灣有些考試也有分一、二次考試，第一次

考試是筆試，筆試也有分共同科目和專業科目，依等級

有的考七科、五科，有的考試有第二試，第二試有的考

口試，有的考體能測驗。

韓：台灣是否也有像我們 5級行政考試，有這樣的分別嗎？

有無學歷限制？

謝參事惠元：台灣公務員考試也有像貴國分級考試一樣，分

初等考試，18 歲以上即可應考，無學歷限制、普通考試，

高中畢業即可考、再上去是高等考試，高等考試分三等

種，一個是大學，一個是碩士，一個是博士。

韓：韓國公務員考試沒有學歷的限制，現在韓國年輕人比較

喜歡當公務員，因為生活比較有保障，不知台灣的情況



- 190 -

如何？

謝參事惠元：對於國際的不景氣，不只是南韓，台灣也有這

種情形，台灣這幾年公務員考試一樣也很競爭。不過我

們的錄取率比你們高，大約在 3％至 5％之間。

韓：台灣公務員一般平時考核如何評估，5 職等升 6 職等升

遷的期間需要多長？

謝參事惠元：台灣對於公務人員的考核，分二種，一是平時

考核，一是年終考績，如果以你們級來說，要跳一級的

話，要經過年終考績，兩年考績連續甲等以上，或者三

年之內年終考績一甲兩乙就可以升一職等，但還是有一

限制，雖然兩年考績甲等可以跳一職等，但是還是要受

其職位的限制，譬如說書記官，不可能一直升，要有職

缺，依職位一步一步升遷。我們年終考績甲等比例是 75

％，如果考績甲等，除兩年可以升一職等外，在年終時

有一個月到兩個月的考績獎金。

韓：韓國對公務員考核有評估者和確認者，你們是怎麼分？

謝參事惠元：我們除了平時考核外，還有年終考核，平時考

核部分由部門主管考核屬下，年終考核由部門主管初評

後由一委員會複評後送首長核定。

韓：韓國對於公務員考核是多面評估，就是有一般的職員同

事組織評估團，如果有一人要升遷，除上級之外，加一

般職員評估團一起評估考核。

謝參事惠元：台灣目前沒有這種制度，這樣考核只有在私人

企業才有。

韓：考核的方案有一種是對其平輩、同事、上下組織評估團

來評估他多面的成績。

韓：臺灣公務員 1 職等到 14 職等，中間有無考試。

謝參事惠元：第一職等的考試、第三職等的考試、第六職等

的考試，有大學畢業資格的人可以參加第六職等考試。

韓：沒有其他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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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首席參事理正：謝謝釜山市政府同仁，也歡迎大家來台灣

交流，非常感謝。

結語

崔課長洛玟：：短短時間內，透過這樣的交流，對於兩地公

務員制度可以有深入的了解，非常感謝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可以互相學習，再次謝謝各位，衷心祝福，願各位

在釜山健康愉快，也希望在釜山能有一個美麗的回憶帶

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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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研習團參訪韓國行政安全部座談紀錄

考試院97年度考銓制度韓國研習團參訪韓國行政安全部座談紀錄

時間：2008 年 10 月 27 日上午 10：00

地點：行政安全部會議室

主持人：行政安全部事務官金永樹

參加人員：行政安全部事務官金永樹（Kim, Young-Soo，國

際協力科）、人事政策組千俊浩（Chun,Jun-Ho）、教育

訓練組申勝烈（Shin,Sung Yeol）、研習團全體成員、

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

金永樹事務官：謝謝大家訪問行政安全部，我是事務官金永

樹（Kim,Young-Soo），接下來介紹在座的幾位官員、行

政安全部人事室的組織架構及人事相關業務。我是金永

樹 ， 國 際 協 力 科 科 長 ， 人 事 政 策 組 千 俊 浩

（Chun,Jun-Ho），教育訓練組申勝烈（Shin,Sung

Yeol），接下來介紹人事業務簡報。

行 政安 全部人事 室業 務簡報（ 人事 政策組千 俊浩

（Chun,Jun-Ho）簡介）

一、特徵

首先介紹人事室人資改造的計畫，它的主要任務是錄取

有能力、有才德的人。以前中央政府人事機構一直是獨

立單位，叫做中央人事委員會，今（2008）年 2 月 20

日新政府成立之後併到行政安全部，這是李明博總統政

府組織精簡政策之ㄧ。

行政安全部人事室主要負責公務員之考選、任用、在職

訓練、考核、退撫等配套措施事宜，相關的法律規定是

根據國家公務人員法。

二、主要特徵

＊永業公務人員：

韓國公務員永業公務員約 80％，20％是非永業公務

員，係特種考試及格，國家公務員人數約有 60 萬人，

內含警察、教育人員等地方公務員，人數約 18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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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實施考核制度：

每年考核公務員，並公布成績，會參酌各個職等實施

不同職等之考核。

＊以公開招募為原則：

以往垂直式的 1至 9 級，最高 1、2、3級屬於高級文

官，統合辦理。公務人員任用考試，目前有 5 級、7

級及 9級等三種考試。

＊整併相同職群規劃：

公務人員類型分兩種，一種是永業公務員：一般公務

員，一種是非永業公務員：政務人員、特種公務員（警

察、法官等等），特種公務員依特種考試來任免，特

種公務員有特殊任用法，依特殊經歷、資歷特別任用。

韓國人事管理業務與一般大同小異，差不多。最近韓國

公務員相關規定及改造有很多的變化，目前還在進行當

中。

三、人事均衡

＊以均衡發展為目標：針對女性公務員之特長，男女性別

平等，殘障人士，地方和中央及文理科別均衡。以往韓

國公務員以男性為主，而且大都是文科出身，近年 5 級

及 7 級公務員女性比例已超過一半，最近對於社會弱勢

及低收入的家庭關照進行相關措施。1 至 3 級高職等公

務人員（相當於我國 13 至 14 職等），司、局長、處長級

高階公務員，定員以後開放競爭，不是只針對內部該所

屬部會部門，也會公開對外開放其他部會人員競爭，對

於甄選有嚴謹的相關措施，他們注重人性與倫理，本身

要不斷的學習與謙虛。

＊建立人資檔案：成績好不一定會做事，這也是公務人事

管理最難的議題之ㄧ，目前韓國還在進行當中，甄選人

才公開、透明、合理是關鍵因素，所以建立一套電腦管

理資料庫把相關的人事資料鍵入，建立人力資料庫，庫

存檔案。資料從無到有，對以後人才選拔有參考的依據，

因應不同的需求，他們有不同的配套方法，當然在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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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會受到高級主管相當的反彈，但是目前已經上軌道

了。

＊考選制度調整：韓國公務員雖然年資、職等相同，但是

績效、薪資不同。針對公務員考試制度，他們逐步加強

面試，著重面試。對於培訓，加強建置公務人員在職訓

練的相關課程與科目，及主管級公務員的領導統御能力

及如何與下屬溝通、心態、諮商等投影課程。

中央建置的人事資料庫，相關的單位如有需求可用來尋

找相關的人才，對於個人資料訊息保護會作相當的防

護，以避免個人資料外洩。

簡報結束，謝謝大家。

意見交流

呂首席參事理正：首先謝謝行政安全部給予我們的接待，在

交流之前先介紹研習團成員，謝惠元參事負責考試政策

審核，蘇庭興參事資訊室主任，蘇清波是秘書處代理處

長，劉淑娟科長負責考銓資料的的編撰，黃中令科長人

事室科長，黃燕華專員負責國際交流，楊中豪科員負責

總務工作，張美君小姐負責國會聯絡。

韓國政府近年來在政經方面的發展，極為快速，我

認為就是因為韓國有優秀公務員支持當推手，讓我們非

常推崇。考試院是中華民國最高考試機關，負責公務人

員考試、任用、銓敘及負責全國公務員有關事項決策，

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今天參訪團有 4 位高階主

管，2位中階公務員，3位承辦人員，我們是來學習來取

經的，希望借重貴國的經驗，能夠讓我們文官制度更健

全。現在就相關的問題來請教。

謝參事惠元：3 個問題請教，第一個問題人事委員會轉換至

行政安全部，轉換過來，它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只有

名稱改變還是有其他的改變？韓國原來有 22 部，後來

改為 18 部，李明博總統上任之後精簡為 15 部，請問組

織精簡，內部的組織業務有無變動？

韓：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重疊的部分如國會聯絡組和國際

協力科有重疊作業，其他基本上沒有多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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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參事惠元：那你們安全部分又是如何？

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由他們行政安全部負責。

謝參事惠元：第二個問題，中央機關年終的考績如何考核？

韓：基本上是一年一次，由主管來考核，有些部會會二、三

次。

謝參事惠元：那天在釜山聽他們說同樣層級的人員互相考

核，有這樣嗎？

韓：並不是每個單位都是，可能是地方政府或行政法人之機

關採行。

謝參事惠元：第三個問題是增加面試，是否考試後再進行？

韓（科長）：三年之前已開始實施，現在是消除筆試增加面

試，面試是表達自己的意見，為了考核其分析事情的能

力，所以在考試之前有些設計使他們在評審面前，使考

生能發揮其能力。面試不是對考試制度發表意見，是看

其意見或道理是否合乎人性，是否有偏頗的價值觀、對

國家、社會之想法等等。這些是筆試考不出來的。也許

有的人筆試考的很好，他們會舉行複試，會增額錄取一

些後補人員再進行一、二、三次複試，以選拔適合的人

選。

呂首席參事理正：面試是適用於所有的公務員考試，還是只

適用於一些特殊種類考試？如外交人員考試、司法人員

考試。

韓：我們的目標主要是中央的單位，可是有些特種考試，譬

如說司法特考，是由法務部主管，警察特考是由行政警

政署，地方政府筆試是由他們負責，面試是由各地方政

府負責，我們朝此目標前進。

呂首席參事理正：所以韓國的中央公務員都要經面試？

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是，像 5 級、7級人員也是適用。

蘇參事庭興：根據美國布朗大學調查，韓國電子化政府程度

相當高，請問這樣情況下，人力有無精簡？

韓：韓國電子化政府的發展和人員精簡沒有多大的關係，他

們可能被分配到需要的單位去。李明博政府二月上任之

後，我們有精簡約 1500 人左右，問題都在部會，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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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電子化並無直接關係，只是加強便民服務。

蘇參事庭興：第二個問題公務員的訓練課程，有無加強電腦

方面的課程。

韓：加強很多，外語及其工作有關的課程，跟空中大學或社

區大學合作，有些課程是公開的。

蘇代理處長清波：台灣目前公務員訓練每人每年至少 40 小

時，請問韓國有無相關規定。

韓（科長）：韓國 100 小時，地方公務員依其職等業務工作

酌予加減，一般中央是 100 小時，都是選修課程，像本

人就參加社區大學，空中大學及研討會等各種課程研

習。

劉科長淑娟：請問公開職位制度及政府人力資源資料庫，兩

者是否相結合，怎樣提供給公務員或一般民眾知道公開

職位的訊息？

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這有關人事權問題，內部主管及一

定職等以上的人才可以檢索，職位有缺時經核定後完全

公開透明化。

劉科長淑娟：第二個問題，高級文官一至三級，中央與地方

彼此互不交流，看資料韓國有高級公務員制度，請問高

級公務員制度的運作方式為何？高級文官甄選或遴選

如何運作？

韓：高級文官一至三級，是經特別遴選，是互相交流並不是

平行。

劉科長淑娟：韓國公務員考試除筆試、面試外，除科目考試

之外有無性向測驗？

韓：我們已經廢除筆試，採 PSAT，狀況判斷 40 題，語言能

力 40 題，資料分析 40 題三科，以前之共同科目像憲法、

主義等都廢除了，我們叫做公務人員適性測驗，取代第

一次筆試。

黃專員燕華：韓國原來人事機關有二，行政自治部與人事委

員會，現移至行政安全部，組織層級是否有調降？

韓：只是名稱改變，實質並無變化，人員精簡。一般老百姓

認為以前獨立，現在合併之後是否有損專門性，以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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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想，現在合併之後，覺得跟以前差不多，各有優缺

點。

韓：大家都是專家，問的問題都很深入。有兩個問題請教，

1.題庫之命題委員是否具有公務人員身分？2.中央部

會有無面試公務人員？

呂首席參事理正：我們有典試委員資料庫，人員包含學者、

專家，公務員也有，但公務員也都具有教職的身分。面

試原則上有三個口試委員，其中有一口試委員是用人機

關代表，譬如外交官考試，一個是外交部代表，如果考

司法人員，一個是司法院代表，另外兩個是學者專家。

有些時候是心理測驗，有些時候是一般的測驗，原則上

題目有兩大來源：一是題庫挑出，一是由專家學者臨時

命題。

蘇代理處長清波：補充一下，譬如警察特考，也許就會請警

察大學之教授及高階人員來參與。

呂首席參事理正：筆試不會，口試才會。

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是否會實施適性測驗（PAST）？

呂首席參事理正：外交官考試適性測驗目前正在規劃，但還

在評估是否適合，目前還沒有實施。

韓：請問貴國公務員退休年齡幾歲？

呂首席參事理正：服務滿 25 年，50 歲即可自願退休，65 歲

是強制退休。

韓：韓國是滿 60 歲強制退休，服務滿 20 年可以自願退休，

非常謝謝大家的參訪。

會後參訪韓國電子化政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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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研習團參訪韓國行政學會座談紀錄

考試院97年度考銓制度韓國研習團參訪韓國行政學會座談紀錄

時間：2008 年 10 月 27 日上午 11：20

地點：韓國行政學會會議室

主持人：南宮槿（Keun Namdoong）會長

參加人員：南宮槿（Keun Namdoong）會長、朴興植教授

（Heungsik Park）、金太英副教授（Taeyoung Kim）、

趙慶鋯教授（Kyung-Ho Cho）、崔永出教授（Young-Chool

Choi）、研習團成員、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

南宮槿會長：竭誠歡迎考試院研習團蒞臨行政學會，行政學

會目前有 1600 名會員與 150 個機關有聯繫，一般會員

都是學者專家，他們本身在學校有辦公室及研究室，所

以學會辦公室比較狹小一點，請多包涵。學會現有會

長，辦理國際學術研討、國際學術演講與國際交流，各

委員會及研究委員會之成員都是學校的老師教授，四位

副會長都是廉政委員會之理事，三位是教授，一位是行

管部的次長，四位以往都是幹部也是會員，行管部的次

長以前是國會的副議長；介紹至此，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研討了。

呂首席參事理正：首先介紹我們的團員，謝參事惠元，負責

考試政策，蘇參事庭興，資訊室主任，蘇代理處長清波，

秘書處代理處長，劉科長淑娟，負責考銓資訊的整合，

黃科長中令，人事室科長，黃專員燕華負責國際文官交

流，楊中豪科員負責總務事宜，張美君小姐負責國會聯

絡事宜。

非常感謝會長給予我們學習的機會，我們是來取經

的，考試院是負責中華民國文官政策最高決策機關。西

元 2000 年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為第一次政黨輪替，

2008 年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為第二次政黨輪替，我們

在文官政策上會有些困擾，第一個是國民黨在執政五十

幾年之後，西元 2000 年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文官的適

應問題，另一問題是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切割問題。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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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官經歷一定時間之歷練後升政務官，我們在 2005

年將政務人員與事務官做切割，原來常務文官之年資不

能合併計算政務人員年資，所以政務官大部分都來自學

界，但是他們基本上是缺乏行政經驗，所以常會產生事

務官和政務官之間的衝突，所以我們才來此學習，像這

個問題，韓國是如何處理？

南宮槿會長：中華民國是五權分立國家，考試、監察獨立於

行政、立法、司法，考試制度應該比韓國更健全，應該

是我們向你們學習。根據個人所了解，韓國在 1990 年

代後期金大中就職之後，文官考選制度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政務人員部分並沒有很大的改變。韓國政務人員主

要來源有三：一是來自行政體系，二是政界，三是學者

專家。以前也有來自軍方，但只限於國防部或軍事有關

機構。財經部會有關財政方面及科技部門會有學者專

家，一般學者專家進入政務體系有限，大部分是出自於

行政體系。像部會之隸屬的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學者

專家進入的比較多。

政務職之情況與貴國類似差不多，我們有些獨立單

位像人事委員會，不過李明博總統上任之後，把人事委

員會併入行政安全部，一般認為如此會欠缺獨立及專門

性。但是各單位的整合雖有變化，但職責、職等及職務

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單位有缺額，提出至人事委員會之

後，再對外遴選，完全公開透明化，這也是高級公務員

一、二、三級整合的最大原因之ㄧ。

1、2、3 級包含室、局、處長 1500 人，其中外交部

300 人，2005 年開始實施 1、2、3級高級公務員規定 20%

對外公開遴選，包括跨部會及所屬部會。如此所屬部會

次長的人事權責大大的縮小，他們相當不滿，從 30％降

為 25％，所屬部會增加 50％，第四級升第三級增加人性

評估。他們 20％對外公開，明定 20％對外公開，實際上

百分之四、五十左右。所以對文官體制上有很大的衝擊，

公開透明對以往的體制有良性競爭。

政務職為 1、2、3 級高職等，承上啟下，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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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位，一、二、三級公務員每兩年要接受適性測驗，

如果通過測驗可以續任。事實上韓國一、二、三級公務

員依慣例不可能做到退休，隨時準備下來。所以他們做

幾年之後可能派至地方政府或行政法人去做，又恢復為

一般文官。

呂首席參事理正：請問在韓國有無公務人員行政中立法之類

之立法？

南宮槿會長：當然有。

呂首席參事理正：如果是公務員或政務人員，有無相關規定

限制他們在退休或離職之後幾年內不能擔任相關業務

之私人公司之業務（利益迴避）。

南宮槿會長：有相關法令規定，不過我認為利益迴避這樣的

事情，可能一小部分的人會有一些問題，但大體而言並

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行政中立實行的很徹底，韓

國自 1987 年之後政黨輪替了五次，一般公務員從 1 至 9

級公務員都很守法，不會隨意表態，徹底維持行政中

立，不會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大部分的公務員都謹守

行政中立。

韓：1 至 3 級的適性測驗目前不是 2 年，而是 5 年，我們學

者專家建議至少 2 至 3 年做一次適性測驗。

南宮槿會長：像前任盧武鉉總統時是中間偏左政府，比較激

烈改革派之組織，現在李明博總統比較保守，中間偏

右。可是行政單位之相關人員，像盧武鉉之行政安全部

之兩位次長，第一次長及第二次長，都在盧武鉉總統時

做了比較激進的事情，可是目前他們還在，財政部以前

的一些高級主管目前也還在。韓國自 1987 年政黨輪替

已確立了公務人員行政中立，所以五次以來沒有太大的

改變。

呂首席參事理正：請問如果他們是常任文官是教育人員，譬

如是學者教授轉任當政務官之後，他原來的退休年資可

否併入計算？

南宮槿會長：一般學校休職條例比較彈性，不管是擔任部

長、政務次長，需要學校配合政治上的事情及相關作



- 201 -

業，學校都充分配合。另外開放型職務，最近年輕的學

者專家，會去擔任 4、5 級職務，譬如說局長職務，再

回來復職，他的身分或學者資格並沒有變化。

呂首席參事理正：在台灣因為退休年資不能合併計算，不管

學者來當政務官，或者常任文官轉任政務官，部分人因

為還沒有到退休年齡，離開之後無法回任，所以不願意

轉任政務人員。

南宮槿會長：韓國像這類的問題也很多，依學校、學系不同

而有不同的標準。以往也無法回任，現在會認定或默

認，因為目前全國尚無統一的標準，沒有嚴格限制，主

要看學校、學系及學生的不同表態或意見而定，而且韓

國是休職，不是退休。

謝參事惠元：問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在韓國雖然有行政中

立法，可是他的支持度，像李明博有百分之四十幾，像

以前幾乎都是百分之三十幾，那真正在一般老百姓或公

務員相處時，是否會表明自己支持誰？因為這邊抗爭很

厲害。

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韓國沒有族群問題，韓國是單一民

族，沒有種族、顏色問題。

謝參事惠元：老百姓對兩位被判刑的前總統的看法如何？

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書：兩位被判刑的前總統是因輿論而

判，溯及時效，那是全斗煥與盧泰愚時跟行政沒有關

係。全斗煥政變是 1981 年，做了兩任總統，1988 年盧

泰愚上任，做了一任下來，1992 年金泳三就任，老百姓

及國會議員就一天到晚批評，金泳三認為不能這樣不經

濟的消耗，就在國會舉行特別聽證會。

謝參事惠元：你們老百姓沒有說什麼？

駐韓代表處：老百姓 99％討厭全與盧，這跟政黨無關。

謝參事惠元：貴國韓國行政學會是否跟台灣有交流？

南宮槿會長：韓國行政學會與台灣中國行政學會詹中原教授

有交流，再補充一下，一般政務人員回任原單位是可以

的。學者專家競選國會議員一般是很喜歡。上星期行政

學會決定成立台灣行政研究會，所以他們聘請一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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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來研究台灣行政，上星期發表三篇論文。。

呂首席參事理正：詹中原教授現為考試院考試委員，熱衷推

動國際間的交流，我們考試院有國際學術交流業務，承

辦人為黃專員燕華，將來可以學術交流，歡迎到台灣來。

南宮槿會長：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也可以簽署相關的合作協

定，12 月 26 日我們要訪問越南，因為越南沒有行政學

會，隸屬越南內政部，如果考試院有意的話，我可以利

用這次的機會，幫忙考試院與越南內政部聯繫。我將在

十二月底退休，但會繼續推動相關會務，並繼續支持中

華民國，推動政府中央相關單位的結合。明年我們將舉

辦國際行政學會的年會，我們會發函邀請各國行政學會

及相關中央政府機關參加，如韓國行政安全部，如果屆

時考試院願意的話，可以發函邀請你們參加。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編印行政學會五十週年紀念刊

物，完成之後再寄給考試院參考，希望我們以後能保持

聯繫。

呂首席參事理正：今天的座談會讓我們獲益良多，不管是學

會團體或是會員個人，我們都非常歡迎至考試院作學術

交流。

南宮槿會長：最近舉辦研討會之論文集已出版，內含三篇台

灣行政研究的論文，提供給你們參考。

呂首席參事理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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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研習團參訪韓國行政研究院座談紀錄

考試院97年度考銓制度韓國研習團參訪韓國行政研究院座談紀錄

時間：2008 年 10 月 28 日上午 11：00

地點：韓國行政研究院會議室

主持人：鄭用德（Yong-duck Jung ）院長

參加人員：鄭用德（Yong-duck Jung ）院長、崔順英所長

（Choi, Soon-Young）、姜正石部長（Jeong–Seok

Kang）、洪載煥所長（Hong, Jhea-Wjan）、金允權博士

（Kim, Yunkwon）、研習團成員、駐韓代表處孫善誠秘

書

鄭院長用德：再次歡迎大家訪問行政研究院。首先介紹今天

幾位本院參與座談人員：姜正石博士，計畫調整部部

長、崔順英所長（人力資源管理研究所）、洪載煥所長

(電子化政府研究所)、金允權博士（人力資源管理研究

所研究員）。

呂首席參事理正：介紹本研習團團員，謝惠元參事兼第一組

組長，負責考試政策、蘇庭興參事兼資訊室主任、秘書

處蘇清波代理處長、劉淑娟科長，負責考銓圖書的編輯

及出版、黃中令科長，人事室科長、黃燕華專員，負責

國際學術交流、楊中豪科員負責總務工作、張美君佐理

員負責國會聯繫。

鄭院長用德：先以簡報介紹行政研究院組織概況，相關運作

情形，待簡報完畢再進行座談討論。

韓國行政研究院簡報（由計畫調整部部長姜正石博士

（Jeong–Seok Kang）簡報）

韓國行政研究院的任務是對行政系統進行全盤的診斷

與評估，為快速變遷的世界提供行政系統中長期的行政發

展策略，蒐集、分析與傳遞公共行政相關的資訊，與尋求

國內與國際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

行政研究院組織架構包括政府革新、人力資源管理、

法規研究及政策評估中心等；另並設立未來行政研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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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行政預算訂定研究專責小組、地方政府行政專責小組

等（請參見簡介組織架構圖）。

培訓中心為相關國外政府如東南亞地區未開發國家培

訓公務人員，近年來有烏克蘭、越南、俄羅斯、寮國等國

家公務人員在此培訓，培訓中心包括律師 3 人、院長、博

士及相關研究人員，今年預算有 80 億，本身有 20 億，一

年約有 100 億韓元左右。

第 5 頁為行政研究院與國際交流概況，包括歐美及亞

洲國家，亞洲國家主要是與日本、大陸的行政學院交流，

另還有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國家，今年 9 月貴

國政大詹中原教授來此簽署備忘錄。

韓國公務人員人事制度簡報（人力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崔順

英博士簡報）

一、韓國人事制度簡介

中央設中央人事委員會，為獨立機關，1999 年 5月設

立直接隸屬總統府，今年 2 月政府進行組織改革，中央人

事委員會改隸屬於行政安全部，這 8 年以來，它為相關人

事政策及制度做了很多的貢獻。

韓國公務人員分為二種，一種為有身份保障的永業性

公務人員，另一種為沒有身份保障的非永業性公務人員，

目前韓國公務人員總數有 95 萬多人，國家公務人員有 58

萬多人，地方公務人員有 33 萬多人。

一般公務人員任用分為 5 級、7 級、9 級三種公開競爭

考試，行政、外交特考是屬於 5 級公務人員考試，因鑒於

以往韓國公務人員職等系統過於封閉，近年來增加公開職

位及特別任用制度，稱作「 新公共管理制度」，原 5 級以

上公務人員由總統任命，6 級以下為所屬部會首長任命，

為分權化，改為 3 級以上由總統任命，4 級以下為所屬部

會首長任命。

一般升遷的年限，9 級升至 8級約需 2年，7級升至 6

級約需 3 年，5 級升至 4 級約需 5 年，但若遇瓶頸現象，

實際升遷所需年數還要更多。

3 級以上高等公務員制度，為參考美國 1978 年實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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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 高級公務員制度，公開性職務，可跨部會提出申請，

約佔 50%，高職等公務人員採相關性向檢定，此為參考美

國、加拿大等相關國家所實施，另會考核其能力、經歷、

人性等等。

中央公務員教育院為公務人員訓練之統籌機關，中央

及地方政府皆有設置公務人員訓練機構，教育類型分為基

本教育、專門教育及其他教育，基本教育包括升遷及新任

科員訓練；專門教育為有關專門職業技術職務訓練；其他

教育包括個人素養、倫理、職業觀等訓練。

公務人員薪資結構是基於年資原則，薪資水準是依據

服務年資長短計算，近來以績效考核為主要評估因素，4

級以上科長為年功制，採績效管理和評估系統，5 級以下

的人員採改進評估系統的做法。

服務 20 年以上，可請領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相關

福利設施主要為教育補助等等。

二、人事制度改革

韓國人事制度由封閉型改革為開放型，人事改革為中

央人事委員會主導，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如：增加高級

公務人員公開職位開放、建立各種公私部門交流方案、職

務分析、人事均衡制度等。

總額人事費制度，高級公務人員制度是從 2006 年 7 月

開始實施，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人才交流，過去

10 年以來是參考美國職位分類制度運作。

人事均衡制度指的是性別平衡、社會中低階層進入公

務人員的照顧保障制度，如：過去 5 級考試有 5%女性保留

錄取名額，近來女性錄取名額比例已超過 50%，尤其近年

來司法特考女性錄取比例逐年增加，外交特考女性錄取已

達 60%，目前甚至考慮要保留男性錄取名額。

為了加強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會擬定專業目標，推

動相關配套措施，總額人事費制度是從 2006 年開始實施，

開始只有 10 個部會實施，目前已擴展到全部機關單位，總

額人事費預算制度是以各部會人事費用自律化為目標，相

關人事制度是參酌 1980 年英國柴契爾首相相關的人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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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中央人事委員會以前為獨立機關，現雖因組織改革隸

屬於行政安全部，但仍執行推動其所擬定目標，中央與地

方所擬定目標仍繼續進行。

意見交流：

呂首席參事理正：貴國今年 2月進行政府組織改革精簡，對

公務人員有何衝擊？公務人員的反應如何？

韓：目前一般公務人員的反彈並不大，組織改革是為了有效

管理公共政策。為了達到經濟效率，政府組織精簡是不

可避免的，此為李明博總統重要的競選政見之一，也是

全民共識。一般民眾普遍認為政府組織架構過於龐大，

有效管理政府組織是勢在必行，並非無理的裁併機關，

仍會視其業務性質及重要性精簡整併，其中有一「 海

洋水產部」雖曾引發隸屬爭議，但相關的精簡仍朝正面

的方向前進，且新政府上任後，對於組織精簡主要並非

對人力精簡，組織改革重整是為了提升整體效率及有效

決策。至於人力精簡是未來推動的目標，政府行政部分

機關及行政法人皆會繼續進行人事精簡，也包括地方行

政組織的精簡計畫。

謝參事惠元：政府組織進行精簡，部會數目減少，隸屬於部

會下之二級機關是否也同時進行精簡？組織精簡對公

務人員的權益是否有保障？

韓：目前政府組織精簡整編與人力精簡並無關係，而是針對

所屬單位如：行政法人正在進行人力精簡，其結果好壞

尚未知。另外組織精簡並非裁撤人員，而是將人力重新

調整配置並給予再訓練及教育，如此更符合效率，所以

並無明訂人員遭裁撤之相關保障措施，另有部分少數機

關若有裁撤人員，是依相關法律給予應有之補償。

呂首席參事理正：請問高級文官制度中的開放性職位與常任

文官的權利義務有何區別？

韓：開放性職位制度以往需經中央人事委員會審核小組審核

通過才能任職，跟一般公務人員權利義務相比，並無明

顯優勢，兩者差異不大，開放性職位制度為一般公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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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掀起了新的氣象，也普遍獲得民眾的支持。

呂首席參事理正：請問高級文官制度中的開放性職位制度下

進用之人員是否有保障，如退休制等等？

韓：開放性職位一般任期約 2 至 3 年，可以連任，但因為沒

有身份保障也成為開放性職位進用上的一大障礙。

蘇參事庭興：從剛才簡報得知，貴院有專責機構推動及研究

E 政府，請問在推動 E 政府之後，政府行政流程上之改

造是否有助於提升行政效率？韓國的上網比例非常

高，是否對政府施政直接有幫助？如：網路申報稅務、

汽機車監理執照、戶政等等，推動成效如何？

韓：針對 E化硬體方面，不僅提高效率，對於部分公務程序

的公開透明化也有很大的幫助，也可節省文件紙張用

量，達到節能減碳效果；針對 E化軟體方面，強化了機

關之間的資源共享，但對於隱私權的問題仍有待解決。

針對 E政府相關機關網站網頁，人民使用率非常高，對

於便民方面有很大成效，也加強了政府與民眾間的溝

通。而 E 政府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有部分問題，如：

個人隱私權及情資的維護、諮詢兩極化現象、公務人員

花太多時間處理民眾的申訴陳情等等，仍須待改善。

劉淑娟科長：這二年貴國電子化政府在美國布朗大學電子化

政府評比都排名第一，韓國電子化政府，相關資訊對韓

國民眾來說都非常豐富也非常透明化，可是網頁版本較

缺乏國際化，請問外國人士要經由何管道於貴國電腦網

頁上取得人事制度或公共管理相關資料？

韓：因為電子化政府主要服務對象仍為韓國人民，但目前也

有努力加強網頁英文版本，如：聘用具英文能力的替代

役建置英文網頁版本。

呂首席參事理正：貴國最近幾年進行相關行政改革措施，請

問是如何順利獲得國會支持？

韓：政府組織精簡及行政改革是全國民眾的共識，國會受到

社會團體輿論壓力，也不得不朝好的制度改革前進。



- 208 -

附錄十一、考試院 97 年度國際文官制度學術交流邀請韓國

行政學會南宮槿會長專題演講紀錄

考試院 97 年度國際文官制度學術交流邀請韓國行政學會南
宮槿會長專題演講紀錄
時間：2008 年 11 月 14 日下午 2：00
地點：考試院傳賢樓七樓會議室
主持人：林秘書長水吉
專題演講

講題：變遷中的韓國文官制度
講座：韓國行政學會南宮槿會長

今天演講包括四大部分：導言序論、韓國人事行政體制
的主要特徵、最近人事行政改革、李明博政府最新做法。
壹、序論

今天特別將韓國文官制度需改革部分提出為大家做介
紹。韓國體制較現代化應從李承晚總統開始，約 1948-1960
年間，依國家公務員法制定相關制度。1949 年實行之功績
制，產生政治分贓情況。

韓國制度正式進入現代化，應為 1961 年朴正熙總統開
始，當時文官制度的主要特色為：1.功績制；2.職位分類制；
3.封閉式制度；4.集權式管理制度。
貳、韓國現代人事行政體制主要特徵

接下來分別介紹此 4 個制度的特色：
1.功績制：
功績制是從朴正熙總統開始施行，當時重新制訂全國公務
人員法，其中規定公務員進用採公開競爭考試方式，此後
成為拔擢公務人員最主要方式，公務人員體制分為 1~9 職
等，有辦理公開考試為 5,7,9 等考試。

2.職位分類制：
1981 年職位由”rank”改為”grade”，還是 9 個職等，
最高為 1 職等，最低為 9 職等，包括一般行政職及工程技
術人員。

3.封閉式制度
韓國文官採封閉式制度，只有第 5,7,9 職等辦理公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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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第 9 職等全部徵用新人，但第 5、7職等則只有部分職
位為公開徵選，有些為內部升遷方式。

4.集權式管理制度：
韓國人事制度採中央集權制，主要機關為中央人事委員
會，現今韓國中央集權制仍非常明顯，地方政府只擁有少
部分權限。

叁、最近人事行政改革 
接下來要介紹韓國施行之改革：

1997 年金大中總統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為因應當時
金融危機風暴而施行之文官體制改革，主要精神為秉持著新
公共管理主義的脈絡下，建立有效率、提供服務更好的政府。

1997 年韓國金融危機嚴重，當時 1998~2002 年 4 年內改
革之成效，包括：文官人數減少 20%，依簡報上數據，2000
年與其他各國（日本、美國、英國）相較，韓國公務人員人
數是較少的。當時文官改革能夠成功，仰賴於當時優秀投入
的公務人員，他們也是文官改革的核心，1999 年成立了中央
人事委員會。

盧武鉉總統 2002~2007 年所施行之改革，主要精神為建
立有效率，服務更好政府。此次改革與金大中總統所施行之
改革不同點在於：盧武鉉總統強調建立參與型政府，與之前
市場機制，新公共管理政府有所差別。此次改革於 2003 年
建立了分權委員會（大統領所組的新地方分權委員會），組
成成員為有許多外部的專家，主要為吸取私部門的創新觀念
及做法。

當時推動革新的主要是中央人事委員會，而我為人事改
革委員會的主席，我們主要任務為建立參與型的人力資源管
理制度，強調公平與專業化，在此次改革提出了 20 項的主
要目標：
1.建立開放型政府有別於過去封閉型政府；
2.加強公務人員代表性；
3.強調公務人員專業能力；
4.不再強調功績為主，而是成果導向；
5.不再採集權制度，採分權作法。

接下來分別做簡單介紹：
1. 建立開放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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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把公務體制從封閉型改為開放型的做法，如我們不
再只從本身部會徵選人才，也會向民間機關及其他部會徵選
人才，具體的做法包括以下制度：開放型職位制度、人事交
流制度、公開職位制度、高級文官制度。
＊開放型職位制度：
1999 年施行之開放型職位制度，強調公開徵選人才，不只
來自公部門，也有來自私部門，要求每一部會 1~3 職等 20%
職位對外公開甄選，最近幾年來達成之目標有 129 個職位
是透過開放型職位制度徵選進來。
第 19 張簡報圖表：為 1999~2007 年開放型職位制所完成之
成果，代表經過 1~3 職位公開甄選的人數近年來增加許
多，且包含民間機關及其他部會進用人員。
第 20 張簡報圖表：比較金大中總統與盧武鉉總統完成改革
不同數據，至盧武鉉總統時開放型職位人數成長許多。

＊人事交流制度：
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交流，2004 年時局處級約 2~3
職等有 20 個職位完成交流，至 2005 年 3~4 職等有 30 個職
位完成交流。

＊公開職位制度：
一個部會若有職位出缺時，採競爭來徵選人才。
第 22 張簡報圖表：代表 2000~最近，部會公開徵選人才逐
年增加

＊高級文官制度：
2006 年引進，將 1~3 職等廢除，統稱為高級公務員，該制
度主要為徵選培育管理高級文官相關制度，約相當為部會
首長，在此次改革約有 1500 個職位，其中 20%公開競爭職
位，30%透過公開徵選，50％透過部會間徵選。

2.加強公務人員代表性
接下來介紹推動的代表制：盧武鉉總統推動此制度，主要
是強調以前公務人員中有部分族群或人士人數較少，因而
擬定代表制，主要包括有：女性、身心障礙者、理工技術
人員、非首都人員。平等就業法所保障有 4 大類人員：女
性、身心障礙者、理工技術人員、非首都人員。

＊平等就業法－針對女性保障
從 1996 年開始採目標制管理，希望增加女性公務員人數，
從 2005 年開始規定國家第 5,7,9 級考試中，女性公務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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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要提高至 30%，此主要基於兩性平等原則來推動。但因
部分職位女性公務員錄取名額佔大多數，如：老師，後來
變成需保障男性錄取名額。
第 26 張簡報圖表：主要表示 1995 至 2005 年政府部門男女
公務員比例的消長。
針對平等就業法案保障女性部分之爭議，為女性只能擔任
較低等職務，無法參與決策性職務，以 5 職等以上職務而
言，女性在 1996 年只佔 3%，而至 2004 年已成長至 7.4%，
未來希望達成之目標為在 2010 年為 10%，女性公務員人數
成長得非常快。

＊平等就業法－身心障礙者
1990 年開始正式立法，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至少有 2%職位
保留給身心障礙者。
依簡報圖表可看出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逐年增加，至 2005
年已達 2.25%。

＊平等就業法－科學家及工程師
在韓國普遍認為政府部門中科學家及工程師的人數太少，
在 2003 年時技術職在政府部門中只佔 24.9%，在盧武鉉總
統的革新下，所佔比例逐年增加，如圖表中至 2008 年 5 職
等以上公務人員技術職目標為 40%。

＊平等就業法－非首都人員
此點韓國較為特別，因隨著首爾都會越來越快速發展，政
府中許多公務員都來自首爾大都會區，首爾以外之地方或
鄉下人才越來越少，為此韓國採取較主動措施，增加地方
人才加入中央政府，因此平等就業法案包括了非首爾地區
人員。

3.強調公務人員專業能力
過去韓國文官體制較為封閉，且採取職位分類以年資升

遷的制度，很難培育專才公務人員，而推動了一全面性方
案，增加公務人員專業能力，而非一般能力，建立了公務人
員培育計畫提升公務人員能力。

建立終身僱用管理制度：公務人員除了專業能力的培
育，其經驗累積傳承也非常重要，在 2001 年公務員高級文
官年資非常短，如局處首長年資大約只有 385 天，一級單位
主管只有 416 天，目標希望能延長服務年資，局處首長至少
延長至 1 年至 1年半以上，一級單位主管延長至 2 年以上。



- 212 -

4.績效評估制度：
本來以公務人員年資長短為評估標準，但造成文官體制

缺乏競爭力，為改變這種情形，改為績效評估制度，就是依
公務人員的工作表現績效給予薪水、獎金、契約等。

1999 年開始薪資績效制度，每一職等有訂立工作表現來
評定其薪資標準，2007年對高階公務員而言薪水增加了 10%。

如圖表所示，韓國將高級文官分為 S、A、B、C4 個等級，
每級人數比例為 20%、30%、40%、10% ，以績效增加薪水百
分比，S-C 績效差異可到 1萬美金之多。

成果契約制度－主要針對 4職等以上人員各單位主管或
機關首長，但成效並不是很好。
5.不再採集權制度，採分權作法

韓國文官制度過去是以職位為主的，是封閉式的，是中
央集權的，改變為以工作表現(績效)，開放的，分權的制度。
肆、李明博總統就任後所推動的一些改革及施政理念

李明博總統強調“小政府、大市場”原則，在中央人事
部會，大規模進行部會整併組織改革，如將中央人事委員會
及行政自治部皆併至行政安全全部(類似我國內政部)，但也
使得終身僱用制度難以維持。

韓國文官制度改革仍要持續進行，李明博總統推出有 20
個議題，在此提出較為重要的幾點：

訓練公務人員擁有全球競爭力－做法為：（1）強調採績
效表現的人事管理制度；(2)下放任用權，讓各部會機關可
自遴用需要人才。（此為 2 個月前才宣誓要做的事，目前進
行當中）

推動績效評估需注意的：(1)長官需說明清楚對下屬進
行評估之方法；(2)成果與管理彼此之間聯繫更加強；(3)績
效獎金比例持續提高；(4)各單位之間差異加大；(5)成果評
估者再加強教育，瞭解整套評估制度該如何進行。

以往人才徵選權都在中央人事委員會，現在將人才徵選
權下放給部會自行徵選，但需依一致性之標準規範進行徵
選，2009 年將針對 5 職等逐步採用此徵選方式。

意見交流
林委員雅鋒：我是一個有 26 年工作經驗的公務員，今天來

聆聽文官制度，我應該可以是一個代表。在中華民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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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我覺得公務人員這個制度無論一般人的評價如何，
不過我確信一個肯做事的人在一套公平的制度底下是
不會受到貶抑，而會有很好的發揮，我在 20 年間，從
民國 71 年開始幹公務員，到 92 年間我就到達公務人員
的最高職等十四職等，並且俸點到達 800 點，這個在一
般人眼裡，只要不求職位，努力工作就可以做到的。我
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但是我認為這是普
遍可以做到的。我剛聽到下面有些聲音，我要說的是在
這 26 年我非常努力，所有的職位，只要指定我就去做，
再遠的地方，長官說你到離島去，我從來沒有拒絕過，
也就是說我剛才的前提是大家都很喜歡錢多事少離家
近，但是公務員要跟軍人一樣，只有工作的需求，軍人
不能選擇戰場，該去哪裡就去哪裡，如果你有這些付
出，我剛才說的，不用求任何職位就可以達到，跟大家
共勉。我不是典範只是一個例子。因為我是一個普通
人，我剛用了典範我一定要取消，因為我不是最好的大
學畢業，我也沒有任何背景，剛才那個例子只是拿出來
供大家參考。我要補充的是剛才講座提到說在一個高級
文官職位下大概經驗多長比較適當？在韓國，他的時間
是 385 天，相當於 1 年 1 個月。我以前的背景是法官，
不管當法官或是院長，我認為最好的經歷起碼是 2 年半
到 3 年，因為一個法官手上之案件要進行一年多才能把
案子看完，如果只做 2年或者不到 3 年，後面一年所接
的案子是辦不完的，那很浪費司法資源，對民眾也不
好，當院長也一樣，在第一年時你要觀察做計畫，如果
1 年半或 2 年就走掉了，根本就是浪費那個地方的人民
等待你成長，這樣把人民當實驗品是不行的。

南宮槿教授：在英國的話，這個職位大概是 3年，我剛講在
韓國大概是 1年多點，時間的確是太短了，我個人認為
2 到 3 年是比較適合的時間，不過我們也發現我們有這
樣的認知，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改變。不過這跟我們總統
一任是 5 年有關係，所以說因為每 5 年總統換人，所以
有一些人就會離開。

林秘書長水吉：林委員是我們考試院非常優秀的考試委員，
就如她剛才所說在過去的多年中，對工作的付出非常的
投入，她深信只要工作認真就能夠有好的結果，她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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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她一直在努力，所以她有今天的成果。
南宮槿教授：剛剛我在拜會副院長時，副院長提到他曾任立

法委員，剛才林委員也提到她之前在司法院，我想請教
一下，有關院與院之間人員的調動是否很頻繁？

林委員雅鋒：我是從司法院到考試院的第一個人，甚至我在
來這個地方時，資格上還有一些爭議，不過這不提，從
司法院到考試院是一個選擇，並沒有強迫。我剛才說
過，許多職位是自己來找，並沒有自己去求，我原來很
不捨我的司法工作，因為所有的司法人員對於自己終身
都認為我的職都應該在司法，要換跑道，我誠實的回
答，我計算過值不值得來，我薪水有沒有變少，工作時
間是否變短，因為未來我可能還可以工作 20 年，70 歲
優遇，可是我來此只能做 6年，所以未來的工作時間有
限，而且變的很短，我原來的司法專業能力是不是沒有
辦法再發揮，我在此工作會不會有異議，這些都衡量
過，但是只有一個可以說服，很平凡的理由，就是我可
以回家照顧小孩。這樣講好像我很沒有出息，但是我必
須可以在回家照顧小孩的前提下兼顧我的工作發揮，我
相信我做了選擇，我會在這邊好好的努力。

林秘書長水吉：林委員在考試院工作上樹立了非常好的典
範，今天她講了這一段，她也同時樹立了傑出媽媽的榜
樣。

郭委員慧敏：在我們國家負責財務工作是獨立的，有兩個老
闆，一個是機關首長，一個是主計處的主計長，韓國不
知有這樣制度的設計？

南宮槿教授：在韓國部會與部會之間會有一些衝突，會有一
些意見不同之處，所以他們才推動部會之間的人才交
流。

郭委員慧敏：剛簡報提到他們要增加甄選科學及工程人才之
比例，是否表示他們要推展科技？

南宮槿教授：在韓國一般公務員是一般行政職，原來在大學
裡大部分是主修公共行政、政治或經濟方面，有關於工
程及科技人才太少，現在又有科技部門，所以希望能延
攬科技方面及理工方面的人才來為政府工作。

林委員雅鋒：剛才提到說院與院之間的交流，從司法院、立
法院來，主要是因為考試院是政府選拔多元的人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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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委員裡面需要兼顧各方面的人才，所以從各方面領
域去選擇可能合適的人才到考試院來為國掄拔人才之
組織，所以我從司法院來，我想有很大的關係在為將來
選取或者為整個法學教育做規畫，希望能借重我的經驗
吧！我也是為此使命來的。

南宮槿教授：在韓國許多公務員都是法律系畢業。
吳主任福輝：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本來一至三級是屬於高

階，但是後來用高階文官團取代第一至三級，所以今天
講的應該都是在文官的部份，在我國我們分為政務人員
與文官，請問韓國政務人員是如何任用的？另外在平等
就業部份，有關於首都地區以外人才的進用，所以他今
天講的很大部分是屬於中央政府機關的部份，請問韓國
地方機關之公務員是怎樣的制度？

南宮槿教授：我今天所講都是在講常務公務人員，以前第一
級至第三及現在稱為高級文官，都是指常任職公務人
員，在韓國政務官，有兩種，一個是部長級，一個是次
長級，他們的來源最明顯的是次長級來自高級公務員，
部長級，一部分來自公務員，一部分國會議員，一部分
來自教授，第二個問題韓國分為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
員兩種不同制度，可是地方的制度大部份是模仿中央的
制度，大學生如果在首爾區去念大學比較有機會考上中
央政府的公務人員，如果你在地方接受大學教育很難考
上公務員考試進入中央機關服務，因為首爾地區以外，
大學畢業之素質比首爾地區畢業的學生素質較差，所以
像日本一樣，中央公務員的考試就是考選非常優秀的人
才，為了要擴大不要都是來自首都市的家族或人員，所
以特別制定這個政策，特別保障那些來自首爾以外鄉下
的人員能夠加入政府。

陳專門委員定善：有關政治任命，韓國如何選拔政務官，有
沒有任何審核的標準？

南宮槿教授：在盧武鉉總統時，他把選拔政務官審核標準
化，一個是審核其財產，一個是審核他的能力，有一正
式程序來審核，但是後來到李明博政府的時候，原有的
程序他不執行，原來盧武鉉時他一個一個挑，因為李明
博來自一個保守的政黨，一般講保守就是來自比較有錢
的大家庭，所以人民也一再質疑部長人選的財務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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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問題，這也是熱門的話題，在我們國家對於部
長級之財務狀況及清廉程度大家都有很大的疑問。

銓敘部：剛剛講一至三級，有的從民間機構晉用，但是整個
公務員文官體制，是針對常任文官在設計，以終身雇用
之原則在設計，這些從外面進來的這些人，他到底用怎
樣的方式晉用，在我國任用制度曾經有要設計公民營人
才的交流之機制，只是在討論時有人反對，會考慮到任
用私人的問題，甚至於他進來再出去會有利益衝突迴避
的問題，請問韓國在這制度上是如何設計？即這些人員
的甄補是怎樣的方式？進來之後是否就會內化，還是一
段時間又出去？我想請教這樣的問題？

南宮槿教授：在韓國我們現在推動從外面來任用人才，基本
上他們在甄選的過程是相當公開、競爭的、公平的，甄
選的過程非常公正，私部門人才到公部門其任期是兩
年，到期之後可再延長兩到三次，目前高級文官有一百
個來自私部門，大概只有一、兩個會變成常任公務員，
大部分的人期限到了應該是會離開，目前在高階文官裡
只有一、兩位轉任公務員。因為我們推動這個制度已有
8年時間，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提供資料給你參考。

楊副司長盛财：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及專
門職業及人員考試，由考試院辦理，請問在韓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譬如律師、醫師、建築師考試由哪
個機關辦理。

南宮槿教授：在韓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前有一個中
央部會在負責，現在李明博政府他希望能夠分權化，由
各個主管機關譬如律師是由法務部，由各個主管機關來
負責考試，現在政府打算施行這種作法。

詹委員中原：非常感謝南宮教授來院為我們同仁介紹韓國的
文官制度，讓我們有機會彼此分享兩國文官制度，謝謝。

結語
林秘書長水吉：非常感謝南宮教授的演講，政府改造工作必

須是持續的，一次又一次，一年又一年的進行，在台灣
我們也在進行政府改造，希望我們的政府更有效率，更
能幫助民眾，我們非常感謝南宮教授的演講，今天下午
兩小時，我們獲益良多，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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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研習活動照片

研習團參訪我國駐釜山辦事處聽取韓國國情簡介及台韓關係現況

研習團成員與釜山市政府行政自治局朴局長泰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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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團與釜山市政府行政自治局總務擔當官室人事業務座談會後合影

研習團與行政安全部人事局人事制度交流座談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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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團向韓國行政學會請益韓國政治與文官制度發展概況

研習團與韓國行政學會南宮槿會長等人合影



- 220 -

研習團與韓國行政研究院就兩國文官制度發展進行意見交流

研習團參訪釜山大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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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團參訪延世大學合影

研習團於韓國青瓦臺前合影


